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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球迷對母企業的認同與支持，是企業經營球隊的核心價值所在。本研究目的

在探討職棒球迷對球隊及母企業的認同程度之差異性及其影響因素，採問卷調查

為資料收集的方法，以台中主場興農牛隊球迷及高雄縣澄清湖主場La New熊隊球

迷為研究對象，發放 62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556 份。經因素分析，球隊認同

因素分為「球星魅力與戰績」、「球隊與球迷互動」、「球技精神表現」、「球隊與地

緣關係」，母企業認同因素分為「母企業之球隊經營管理」、「母企業商品與服務」。

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MANOVA 分析、相依樣本 T 檢定、Duncan 事後比較等資

料處理方法，所得結論與發現為：1、牛迷對球隊認同傾向「認同」，對母企業認

同傾向「普通」；熊迷對球隊與母企業認同皆傾向「認同」。2、牛迷的球隊認同高

於母企業認同；熊迷的球隊與母企業認同則較一致。3、熊迷不論球隊與母企業認

同皆高於牛迷。4、職棒運動不再侷限於男性觀眾。 

針對結果做出研究建議，提醒企業經營球隊時，也能注意球迷態度的經營，

了解球迷需求，重視球迷的心聲與意見，球迷是球團最大的資產，在管理經營上

更應謹慎小心，球迷對企業的認同與支持，正是企業經營球隊的意義所在。 

 

關鍵字：職棒球迷、職棒球隊、母企業、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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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i-Jung(2005). The Difference of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eam and Enterprise for 
professional baseball fans－Sinon Bulls and La New Bears for exampl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Taic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ns’ of 
identification forward team and enterprise for professional baseball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 It is evident that fans’ support and identification are the core value of all 
enterpri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interview methods have been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 The subjects are Sinon Bulls fans in Taichung stadium and La New 
Bears fans in Kaohsiung stadium. Of the 620 distributed questionnaires, in which 556 
were viewed as valid. By factor analysis, the factors of team identification are “players’ 
charming and result”, “team and fans’ interaction”, “performance and morale” and 
“team and franchise”; the factors of enterprise commitment are “management of team ” 
and “merchandise and service”. Then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ANOVA, dependent 
samples t-test, MANOVA, Duncan post hoc. The results can be briefly listed as the 
following: 1. Bulls’ fans are forward “identification” in team factors, forward 
“common” in enterprise factors; Bears’ fans are both forward “identification” in these 
factors. 2. Bulls’ fans have higher level in the team identification than enterprise; Bear’s 
fans are the same. 3. Both Bull and Bear’s fans, they identify team. But Bulls’ fans have 
lower commitment level in enterprise than Bears’ fans. 4. Professional baseball games 
are not only for male, but female. 

By result, have the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manager to remind of making the most 
of fans’ attitude, awaking to requirement and opinion when they operate the team in the 
future. Fans are the most assets and identification is the point for enterprise to operate. 

 
Key word：professional baseball、enterprise、Identification、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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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棒 球 一 直 是 深 受 國 人 青 睞 的 運 動 ， 也 是 觀 賞 比 例 最 高 的

一 種 運 動 競 賽 （ 王 沛 泳 ， 2 0 0 1） 。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是 目 前 國

內 歷 史 最 久 、 球 迷 最 多 的 職 業 運 動 。 開 打 至 今 ， 過 了 十 六 個

年 頭 ， 自 1 9 9 7年 爆 發 職 棒 簽 賭 案 以 來 ， 加 上 台 灣 職 業 棒 球 大

聯 盟 成 立 ， 兩 聯 盟 惡 性 競 爭 下 ， 職 棒 球 迷 人 數 由 原 本 的 顛 峰

一 下 跌 至 谷 底 。 好 不 容 易 在 2 0 0 1年 世 界 盃 的 熱 潮 下 ， 引 起 廣

大 球 迷 的 注 意 ， 使 職 棒 逐 漸 復 甦 ， 有 了 目 前 的 光 景 。 2 0 0 1年

台 灣 成 功 舉 辦 世 界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並 取 得 第 三 名 佳 績 ， 亦 創 造

整 體 經 濟 效 益 達 新 台 幣 1 0億 2 0 0 0萬 元 （ 程 紹 同 ， 2 0 0 4） 。 兩

聯 盟 於 2 0 0 2年 底 進 行 合 併 ， 2 0 0 3年 我 國 職 棒 再 度 回 歸 單 一 聯

盟 時 代 。 職 棒 票 房 收 入 創 下 新 高 ， 各 式 各 樣 職 棒 相 關 商 品 熱

賣，該 年 底，亞 錦 賽 期 間，台 灣 幾 乎 陷 入「 棒 球 瘋 」的 局 面 ，

估 計 約 8 3 6萬 名 觀 眾 守 在 電 視 機 前 收 看 轉 播（ 林 佳 樺，2 0 0 3），

並 取 得 2 0 0 4年 雅 典 奧 運 參 賽 權 。 在 一 連 串 效 應 下 ， 再 度 掀 起

國 內 職 棒 熱 潮 ， 觀 賞 職 棒 球 迷 人 數 大 幅 成 長 ， 開 展 國 內 職 棒

運 動 新 紀 元 。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的 興 盛 ， 主 要 仰 賴 球 迷 觀 眾 的 參 與 ， 球 迷

無 疑 是 最 大 功 臣 ， 球 迷 觀 眾 的 參 與 程 度 ， 主 要 與 其 認 同 程 度

相 關 ， 而 與 經 營 者 的 經 營 策 略 也 有 極 大 關 聯 。 各 行 各 業 要 持

續 發 展 ， 顧 客 光 顧 是 主 要 因 素 ； 職 業 運 動 要 發 展 ， 更 需 要 球

迷 的 捧 場 。 唯 有 掌 握 球 迷 、 了 解 球 迷 需 求 ， 才 能 使 球 隊 經 營

順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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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經 營 職 業 運 動 ， 除 了 原 本 對 體 育 運 動 的 喜 愛 之 外 ，

也 考 量 其 在 商 業 上 的 價 值（ 李 淑 玲， 1 9 9 3）。陳 秀 珠（ 1 9 9 6）

認 為 職 棒 球 團 之 經 營 方 式 對 職 棒 之 發 展 有 決 定 性 之 影 響 ， 職

業 棒 球 的 發 展 ， 不 僅 能 提 昇 棒 球 運 動 的 水 準 ， 也 能 帶 動 運 動

產 業 在 社 會 中 的 發 展 ， 針 對 職 棒 球 團 企 業 的 經 營 目 標 進 行 研

究 ， 發 現 職 棒 球 團 企 業 的 經 營 目 標 ， 主 要 包 含 有 三 大 目 標 ，

分 別 為 ： 社 會 責 任 目 標 、 顧 客 滿 意 目 標 以 及 經 濟 利 潤 目 標 ，

也 必 須 要 在 經 濟 利 潤 目 標 的 前 提 之 下 ， 才 能 創 造 社 會 責 任 目

標 以 及 顧 客 滿 意 目 標 。  

認 同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在 西 方 是 個 倍 受 重 視 的 話 題 ， 以

其 為 主 題 的 研 究 橫 跨 組 織 行 為 與 行 銷 二 大 領 域 。 認 同 在 西 方

受 到 重 視 ， 主 要 是 因 為 組 織 認 同 與 品 牌 認 同 對 企 業 未 來 的 競

爭 法 則 有 關，更 是 企 業 掌 握 競 爭 優 勢 的 重 要 法 門（ M e l e w a r  &  

J e n k i n， 2 0 0 2）。 F o i l（ 2 0 0 1）提 出 以 為 認 同 基 礎 的 競 爭 優 勢 ，

在 瞬 息 萬 變 的 競 爭 環 境 中 ， 組 織 若 擁 有 核 心 、 優 越 、 相 對 穩

定 的 組 織 認 同，且 配 合 環 境 改 變 而 有 持 續 變 化 的 外 在 認 同 (即

指 該 組 織 的 外 部 關 係 人 對 該 組 織 所 持 有 的 組 織 形 象 )，將 可 使

組 織 保 持 競 爭 優 勢 。   

對 大 多 數 人 而 言，能 否 將 自 己 歸 屬 於 某 一 個 組 織、品 牌、

團 體 或 專 業 ， 並 具 備 該 一 特 定 歸 屬 認 定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 往 往

勝 過 個 人 對 自 己 所 具 有 的 性 別、年 齡 或 國 籍 等 類 別 的 認 定（ 徐

瑋 伶 、 鄭 伯 壎 ， 2 0 0 1）。 L a s t o v i c a  ＆  G a r d n e r（ 1 9 7 8） 提 到

品 牌 認 同 感 是 指 個 人 對 品 牌 選 擇 的 一 種 宣 示 或 約 束 效 果 ， 也

是 消 費 者 對 同 一 種 類 產 品 中 某 種 品 牌 ， 所 產 生 情 感 上 或 心 理

上 的 眷 戀 程 度 。 此 種 心 理 狀 態 會 表 現 在 對 商 店 的 忠 誠 、 品 牌

的 忠 誠 與 品 牌 的 信 念 上。R e i c h h e l d  &  S a s s e r（ 1 9 9 0）又 指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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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的 顧 客 會 提 高 對 企 業 的 忠 誠 ， 忠 誠 提 高 的 顧 客 在 未 來 重

複 購 買 的 機 會 會 大 增 ， 企 業 的 收 益 也 因 此 增 加 。 因 此 消 費 者

對 某 一 球 隊 所 產 生 情 感 上 和 心 理 上 的 信 賴 程 度 ， 此 種 心 理 狀

態 會 表 現 在 對 該 球 隊 支 持 的 忠 誠 上 ， 並 會 建 立 起 群 體 認 同 ，

以 及 產 生 對 自 我 認 定 （ 李 允 仁 ， 2 0 0 3） 。  

當 代 職 業 運 動 的 經 營 型 態 ， 一 般 可 分 為 五 種 經 營 型 態 ，

分 別 是 ： 1、公 司 的 附 屬 子 公 司 ； 2、 財 政 利 益 為 主 ； 3、公 共

經 營 ； 4、 企 業 家 式 經 營 ； 5、 公 共 與 私 有 經 營 結 合 。 以 興 農

牛 隊 的 經 營 型 態 來 說 是 屬 於 第 四 種 ， 企 業 家 式 經 營 ， 興 農 企

業 總 公 司 位 於 台 中 縣 ， 接 手 職 棒 球 隊 後 ， 於 企 業 內 部 成 立 興

農 職 棒 部 門，負 責 整 個 球 隊 相 關 經 營 運 作； L a  N e w 熊 隊 的 經

營 則 是 屬 於 第 一 種，公 司 的 附 屬 子 公 司， L a  N e w 企 業 總 公 司

位 於 台 北 ， 取 得 球 隊 所 有 權 與 經 營 權 後 ， 於 球 隊 主 場 高 雄 成

立 大 高 熊 育 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專 職 球 隊 事 業 ， 不 論 是 職 業 或

業 餘 。 球 隊 經 營 型 態 表 如 表 1 - 1 所 示 ：  

           表1 - 1、 職 業 運 動 球 隊 經 營 型 態 表             

經 營 型 態                   舉 例                       

公 司 的 附 屬 子 公 司 ： 是 較 大 公 司 下 的 附 屬 子 公 司  

安 諾 伊 布 許 （ M L B、 紅 雀 隊 ）  

                  芝 加 哥 論 壇 （M L B、 小 熊 隊 ）         

財 政 利 益 為 主 ： 包 括 個 人 或 家 人 主 要 或 唯 一 的 商 業 就 是 運 動  

魯 尼 家 族 （ N F L、 鋼 鐵 人 隊 ）  

              凱 文 葛 利 費 斯 （M L B、 雙 城 隊 ）           

公 共 經 營 ： 像 波 士 頓 塞 爾 提 克 ， 在 紐 約 股 票 交 易 所 公 開 上 市  

綠 灣 包 裝 人 則 是 社 區 擁 有 ， 且 無 利 益 的 法 人 組 織  

公 開 上 市 於 紐 約 股 票 證 券 交 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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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B A、 塞 爾 提 克 隊 ）  

          屬 於 社 區 ， 無 利 之 法 人 組 織 （N F L、 包 裝 人 隊 ）  

企 業 家 式 經 營 ： 這 是 最 普 及 的 一 種 ， 舉 凡 老 板 本 身 是 從 其 他

商 業 轉 投 資 於 運 動 者 ， 都 屬 於 此 類  

              造 船 商 喬 治 史 坦 柏 納 （M L B、 洋 基 隊 ）  

              印 刷 商 奈 爾 森 杜 布 岱 （M L B、 大 都 會 隊 ）  

              油 資 商 賴 馬 杭 特 （N F L、 酋 長 隊 ）  

              巴 得 亞 當 斯 （N F L、 油 人 隊 ）  

              約 翰 梅 肯 （N F L、 聖 人 隊 ）               

公 共 與 私 有 經 營 結 合 ： 結 合 公 共 及 私 有 兩 種 企 業 聯 合 組 織 化

的 經 營 方 式  

   公 司 的 私 人 投 資 團 體 、 個 人 、 匹 茲 堡 市 （M L B、 海 盜 隊 ） 

資 料 來 源 ： 王 宗 吉 （ 2 0 0 4）  

興 農 企 業 自 1 9 9 5年 接 手 ， 1 9 9 6年 買 斷 球 隊 經 營 權 ， 正 式

更 名 為 興 農 牛 隊 。 1 9 9 7年 與 洛 杉 磯 道 奇 隊 展 開 空 前 規 模 的 訓

練 合 作 計 劃。1 9 9 8年、2 0 0 0年 皆 於 總 冠 軍 戰 第 七 戰 敗 北。1 9 9 8

年 底，以 不 符 合 戰 力 需 求，用 1 5 0萬 元 將 王 傳 家 低 價 轉 賣 統 一

獅 隊 ； 1 9 9 9年 開 打 前 ， 因 不 同 意 張 家 豪 請 假 理 由 ， 主 動 提 出

解 約； 2 0 0 0年 上 半 季 後，林 鴻 遠 遭 釋 出，轉 到 獅 隊； 2 0 0 0年 6

月 片 面 終 止 職 棒 選 手 武 建 州 的「 選 手 契 約 」； 2 0 0 3年 於 第 六 戰

輸 給 兄 弟 象 隊，三 度 錯 失 總 冠 軍； 2 0 0 4年 1 0月 1日 賽 前 無 預 警

宣 布 解 聘 領 隊 任 中 傑 、 總 教 練 陳 威 成 、 投 手 教 練 廖 俊 銘 。 這

是 興 農 自 接 手 以 來 ， 不 到 九 年 內 已 用 過 六 位 總 教 練 ， 清 一 色

皆 是 球 季 中 突 然 遭 到 撤 換 ， 領 隊 、 總 教 練 與 投 手 教 練 季 中 同

遭 撤 換 ， 更 是 職 棒 史 上 頭 一 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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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宣 佈 明 年 不 用 洋 將 、 全 面 本 土 化 ， 皆 在 牛 迷 間 引 發 軒

然 大 波，甚 至 令 牛 迷 無 法 認 同 球 團 的 政 策（ 徐 正 揚， 2 0 0 4）。

2 0 0 4年 興 農 牛 隊 於 總 冠 軍 戰 以 4勝 3敗 擊 敗 統 一 獅 隊 ， 拿 到 成

軍 以 來 第 一 次 的 年 度 總 冠 軍 。 奪 下 總 冠 軍 後 ， 名 列 第 三 的 兄

弟 象 隊 ， 全 隊 調 薪 1 3 %， 彭 政 閔 以 3 0萬 元 成 為 全 聯 盟 最 高 薪

球 員，牛 隊 球 員 的 薪 資 並 未 因 戰 績 優 而 隨 之 按 比 例 調 漲。2 0 0 5

年，更 以 直 落 4成 績 擊 敗 誠 泰 C o b r a s，蟬 聯 總 冠 軍。然 連 串 釋

出 明 星 球 員 、 人 氣 球 星 ， 陣 中 球 員 數 少 、 洋 將 戰 力 不 足 ， 仍

未 見 其 補 強 ⋯ 等 種 種 母 企 業 在 球 團 經 營 管 理 上 的 問 題 ， 導 致

牛 迷 只 認 同 牛 隊 ， 而 不 認 同 興 農 母 企 業 。 雷 光 涵 、 黃 麗 華

（ 2 0 0 4） 指 出 ， 喜 歡 球 員 ， 討 厭 球 團 經 營 者 ， 這 是 牛 迷 普 遍

的 矛 盾 心 情 。  

六 、 七 年 前 ， 台 中 興 農 牛 隊 仍 是 票 房 毒 藥 之 一 ， 全 年 度

門 票 收 入 僅 數 百 萬 元 計 ， 廣 告 與 商 品 收 入 更 少 ， 平 均 虧 損 最

多 時 ， 逼 近 新 台 幣 8 , 0 0 0 萬 元 (王 覺 一 ，2 0 0 4)。 近 幾 年 ， 興

農 牛 隊 戰 績 有 所 起 色 ， 旗 下 球 員 更 多 次 代 表 中 華 棒 球 隊 為 國

爭 光 ， 連 帶 使 得 球 團 整 體 收 入 增 加 ， 球 員 們 更 成 為 廣 告 廠 商

的 新 寵 兒， 2 0 0 4 年 總 冠 軍 賽，球 隊 主 場 三 場 比 賽 票 房 收 入 約

莫 1 , 0 0 0 萬 元 左 右 ， 商 品 三 場 總 冠 軍 賽 共 約 3 5 0 萬 元 ， 廣 告

收 入 達 5 5 0 萬 元 ， 光 是 三 場 總 冠 軍 收 入 已 有 1 , 9 0 0 萬 元 的 盈

收 (方 正 東 ，2 0 0 4)。 短 短 數 年 間 ， 從 一 支 被 戲 稱 為 「 票 房 毒

藥 」 到 現 今 能 與 全 台 球 迷 人 數 最 多 、 且 與 唯 一 賺 錢 的 兄 弟 象

隊 已 有「 並 駕 齊 軀 」之 勢，從 一 整 年 5 0 場 主 場 比 賽 票 房 收 入

數 百 萬 元 到 三 場 總 冠 軍 賽 收 入 約 1 , 0 0 0 萬 元 相 比 ， 其 成 長 量

十 分 驚 人。吳 修 辰 也 指 出（ 2 0 0 5），興 農 牛 過 去 三 年 來 的 業 績，

跟 戰 績 成 絕 對 正 比 。 興 農 牛 名 次 從 第 三 名 升 至 第 二 名 ， 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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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的 第 一 名 ， 營 收 也 從 三 年 前 的 六 千 六 百 五 十 四 萬 元 ， 去

年 已 飆 升 至 一 億 六 千 三 百 二 十 四 萬 元 ， 成 長 率 達 一 四 五 ％ 。

去 年 興 農 牛 最 大 筆 的 營 收 ， 完 全 是 靠 實 力 所 打 出 的 四 千 八 百

萬 元 票 房 收 入 。  

相 較 於 L a  N e w企 業 ， 2 0 03年 涉 足 職 棒 領 域 ， 以 澄 清 湖 球

場 為 大 本 營 ， 落 實 屬 地 主 義 。 2 0 0 4年 底 正 式 取 得 所 有 權 及 經

營 權。 L a  N e w熊 隊 成 軍 後 積 極 備 戰，期 勉 拿 下 第 一。包 括「 主

場 設 備 第 一 」、「 體 能 防 護 第 一 」、「 球 員 照 顧 第 一 」、「 球 團 行

銷 第 一 」（ L a  N e w熊 官 方 網 站 ， 2 0 0 3）。 熊 隊 專 屬 餐 廳 開 張 ，

為 球 員 量 身 做 西 裝 ， 完 善 的 住 宿 條 件 、 精 心 設 計 客 場 球 衣 ，

認 養 澄 清 湖 球 場 三 年 ， 將 球 隊 與 所 在 城 市 融 為 一 體 。 熊 隊 成

為 第 一 支 比 照 國 外 職 棒 屬 地 經 營 三 級 棒 球 的 職 業 球 隊 。 2 0 0 4

年 底 組 南 方 之 星 聯 盟 ， 率 先 推 動 國 內 二 軍 制 度 ， 成 立 專 屬 啦

啦 隊 。 2 0 0 5年 上 半 季 各 隊 主 場 觀 眾 人 數 ， 以 L a  n e w熊 大 幅 成

長 50.83%，主 場 觀 眾 人 數 漲 幅 最 兇（ 東 森 新 聞 報，2 0 0 5）。同

時 東 森 新 聞 報 （ 2 0 0 5） 也 指 出 對 於 主 場 票 房 亮 眼 ， 認 為 是 今

年 破 天 荒 地 將 主 場 5 0場 全 部 灑 在 澄 清 湖 球 場 ， 展 現 經 營 高 雄

的 理 念 與 決 心 ， 這 樣 的 經 營 模 式 加 上 辣 妞 啦 啦 隊 及 二 軍 制

度 ， 這 樣 的 經 營 職 棒 的 理 念 讓 球 迷 朋 友 認 同 。  

  梁 峰 榮 （ 2 0 0 5） 指 出 ， L a  n e w熊 去 年 投 入 職 棒 市 場 ， 第

一 年 斥 資 近 2億 ， 扣 除 給 予 多 位 新 人 的 近 千 萬 簽 金 約 、 3 5 0 0

萬 的 電 視 轉 播 收 入、票 房 1 8 0 0萬、商 品 2 0 0萬，以 及 廣 告、場

租 等 收 入 ， 熊 隊 去 年 帳 面 數 字 虧 損 9 3 0 0萬 ， 不 過 L a  n e w去 年

球 季 初 首 勝 兄 弟 象 後 ， 母 企 業 商 品 折 價 大 優 惠 出 賣 ， 吸 引 各

地 民 眾 排 隊 爭 購 ， 造 成 億 元 以 上 的 營 業 ， 是 經 營 球 隊 後 意 想

不 到 的 額 外 大 收 入 。 陳 致 中 （ 2 0 0 4） 表 示 ， 職 棒 L a  N e w熊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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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敗 兄 弟 象 ， L a  N e w皮 鞋 全 省 門 市 推 出 史 無 前 例 的 八 折 優

惠 ， 短 短 一 週 內 業 績 暴 增 五 倍 以 上 。 東 森 新 聞 報 （ 2 0 0 5） 也

提 出 ， 向 來 標 榜 在 地 經 營 的 L a  N e w熊 隊 ， 目 前 為 止 的 主 場 平

均 觀 眾 人 數 是 3 5 0 5人 ， 比 去 年 同 期 的 1 9 2 2人 大 幅 成 長 8 2， 六

隊 主 場 觀 眾 人 數 漲 幅 最 兇 的 就 屬 L a  N e w熊 。 4月 1 7日 在 主 場

迎 戰 人 氣 旺 的 兄 弟 象 隊 更 創 下 隊 史 主 場 最 多 的 9 5 9 1人 ， 雖 然

熊 隊 目 前 戰 績 仍 處 後 段 班 ， 但 是 經 營 職 棒 的 理 念 卻 讓 球 迷 認

同，也 願 意 走 進 球 場 看 球（ 東 森 新 聞 報， 2 0 0 5）。目 前 職 棒 回

春 ， 六 隊 在 經 營 球 迷 以 及 主 場 愈 顯 用 心 ， 從 認 養 球 場 到 設 計

球 服 等 ， 無 非 是 爭 取 球 迷 的 認 同 以 及 擴 大 職 棒 的 版 圖 ， 昔 日

低 迷 票 房 的 球 隊 如 熊 鯨 ， 在 努 力 的 經 營 之 下 ， 受 到 球 迷 的 認

同 就 反 映 在 票 房 上 。  

本 研 究 針 對 牛 迷 與 熊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感 差 異 做

研 究 探 討 。 從 企 業 經 營 的 角 度 來 看 ， 經 營 職 業 球 隊 除 了 獲 得

利 潤，更 重 要 的，是 提 昇 其 廠 商 的 形 象 與 廣 告 效 益 (范 文 偉 ，

1 9 9 3)。對 母 企 業 而 言，球 迷 心 聲 及 需 求 是 需 要 被 重 視 與 聆 聽

的 。 球 迷 對 球 隊 的 支 持 及 認 同 ， 是 一 項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 ， 它

對 於 球 迷 是 否 繼 續 投 入 職 棒 運 動 中 ， 扮 演 著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吳 曉 雯 ， 2 0 0 2） 。 除 爭 取 球 迷 對 球 隊 整 體 認 同 外 ，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 才 是 企 業 經 營 球 隊 的 主 要 理 由 ， 藉 此 提 醒 經 營 球

隊 時 ， 也 能 注 意 到 球 迷 態 度 的 經 營 ， 了 解 球 迷 需 求 ， 重 視 球

迷 的 心 聲 與 意 見 ， 球 迷 是 球 團 最 大 的 資 產 ， 在 管 理 經 營 上 更

應 謹 慎 小 心 ， 球 迷 對 企 業 的 認 同 與 支 持 ， 正 是 企 業 經 營 球 隊

的 意 義 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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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依 前 述 背 景 的 陳 述 ， 本 研 究 的 最 主 要 目 的 如 下 ：  

一 、 了 解 職 棒 球 迷 在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下 對 母 企 業 及 球 隊 認

同 上 的 差 異：探 討 包 括 性 別、年 齡、教 育 程 度、月 收 入 、

該 年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對 母 企 業 及 球 隊 認 同 上 的 差 異 。  

二 、 了 解 影 響 職 棒 球 迷 對 於 企 業 認 同 及 球 隊 認 同 的 主 要 因

素 ： 探 討 球 迷 球 隊 認 同 與 企 業 認 同 的 主 要 因 素 。 球 迷 認

同 程 度 的 提 升 ， 可 建 立 球 迷 忠 誠 度 ， 加 強 球 隊 及 企 業 與

球 迷 雙 方 的 互 動 。 本 研 究 以 心 理 學 及 行 銷 學 上 的 認 同 來

定 義 認 同 ， 即 球 迷 對 某 一 球 隊 所 產 生 情 感 及 心 理 上 的 信

賴 程 度 ， 此 心 理 狀 態 會 表 現 在 對 該 球 隊 的 支 持 上 ， 建 立

起 群 體 認 同 ， 並 產 生 自 我 認 定 。  

三 、 比 較 職 棒 球 迷 對 球 隊 及 母 企 業 之 間 的 認 同 程 度 差 異 及 其

影 響 因 素 ： 比 較 兩 隊 球 迷 對 這 兩 支 球 隊 及 其 母 企 業 間 的

認 同 程 度 ， 並 探 討 影 響 其 認 同 程 度 差 異 之 因 素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探 討 問 題 如 下 ：  

一 、 球 迷 的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組 成 為 何 ？  

二 、 球 迷 對 其 球 隊 認 同 程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球 迷 對 其 母 企 業 認 同 程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探 討 影 響 球 迷 認 同 的 因 素 ？ （ 包 括 球 隊 認 同 及 母 企 業 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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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興 農 牛 球 迷 與L a  N e w 熊 球 迷 為 研 究 對 象 ， 針

對 親 自 現 場 觀 看 牛 熊 戰 與 熊 牛 的 球 迷 為 問 卷 發 放 對 象 ， 且 問

卷 發 放 時 間 為 9 4 年 兩 隊 於 各 自 主 場 對 戰 之 最 後 一 戰。由 於 興

農 牛 隊 在 短 短 幾 年 內 ， 從 一 支 票 房 毒 藥 ， 成 為 全 聯 盟 人 氣 第

二 高 的 球 隊 ， 而 L a  N e w 熊 也 從 昔 日 票 房 最 低 迷 的 球 隊 ， 成

為 觀 眾 人 數 漲 幅 最 多 的 球 隊 ； 然 就 兩 支 球 隊 的 戰 績 來 說 ， 卻

有 著 截 然 不 同 的 表 現，以 2 0 0 4 年 全 年 及 2 0 0 5 年 上 半 季 為 止，

興 農 牛 隊 皆 是 前 二 名 的 領 先 隊 伍，L a  N e w 熊 隊 則 為 倒 數 二 名

的 殿 底 隊 伍， 參 考 表 1 - 2、 表 1 - 3。 因 此 本 研 究 決 定 以 這 二 支

同 樣 在 票 房 有 所 成 長 ， 戰 績 呈 現 差 異 極 大 的 隊 伍 做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了 解 其 間 的 差 異 。  

        表1 - 2、 2 0 0 4 年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戰 績 排 名 表        

上 半 季            下 半 季            全 季               

統 一 獅            興 農 牛           統 一 獅  

興 農 牛            兄 弟 象            興 農 牛 *年 度 總 冠 軍  

兄 弟 象            統 一 獅           兄 弟 象  

誠 泰 C o b r a s       中 信 鯨            中 信 鯨  

中 信 鯨            L a  N e w 熊          誠 泰C o b r a s  

L a  N e w 熊         誠 泰C o b r a s       L a  N e w 熊          

資 料 來 源 ：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網 站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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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 3、 2 0 0 5 年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上 半 季 戰 績 排 名 表      

上 半 季  （ 截 至 2 0 0 5 / 0 6 / 2 6， 含 0 7 / 2 1 上 半 季 冠 軍 加 賽 ）     

誠 泰 C o b r a s                                          

興 農 牛      *年 度 總 冠 軍                               

兄 弟 象                                               

中 信 鯨                                               

統 一 獅                                               

L a  N e w 熊                                            

資 料 來 源 ：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網 站 ＆ 本 研 究 整 理  

 

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職 棒 球 迷  

  熱 愛 棒 球 運 動 ， 擁 有 特 定支 持 球 隊 ， 且 會 前 往 現 場 觀 戰

的 觀 眾 。 本 研 究 所 指 職 棒 球 迷 ， 則 指 親 自 前 往 台 中 棒 球 場 興

農 牛 隊 主 場 之 球 迷 以 及 高 雄 縣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L a  N e w 熊 隊 主

場 之 球 迷 。  

二 、 球 隊 認 同  

職 棒 球 迷 對 支 持 球 隊 所 產 生 情 感 與 心 理 的 信 賴 程 度 ， 藉

此 表 現 出 球 迷 對 該 球 隊 的 忠 誠 ， 透 過 該 球 隊 的 各 種 因 素 ， 產

生 球 迷 個 人 的 自 我 認 定 及 情 感 投 入 ， 建 立 起 群 體 認 同 。  

三 、 母 企 業 認 同  

職 棒 球 迷 對 母 企 業 的 知 覺 ， 自 然 與 母 企 業 各 方 面 組 成 因

素 相 似 ， 產 生 交 互 作 用 後 ， 認 知 上 產 生 連 結 ， 並 靠 主 觀 的 情

感 聯 繫 。 本 研 究 主 要 著 重 在 母 企 業 對 球 隊 之 經 營 理 念 的 認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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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職 棒 球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程 度 之

差 異 性 。 針 對 研 究 目 的 ， 搜 集 相 關 文 獻 ， 整 理 如 下 ： 第 一 節

為 職 棒 消 費 者 之 相 關 研 究 ， 第 二 節 為 認 同 相 關 文 獻 ， 第 三 節

為 職 業 運 動 與 認 同 相 關 研 究 ， 第 四 節 為 球 隊 認 同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 第 五 節 為 球 隊 歷 史 簡 介 。   

 

第 一 節  職 業 運 動 消 費 者 之 相 關 研 究  

 

職 業 運 動 不 同 於 業 餘 運 動 之 性 質 ， 其 經 營 型 態 與 一 般 企

業 相 似 ， 主 要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 職 業 運 動 組 織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創

造 更 多 的 利 潤 (蘇 維 杉 ，1 9 9 8)， 透 過 舉 辦 運 動 競 賽 以 吸 引 社

會 大 眾 ， 並 且 產 生 商 業 交 易 行 為 ， 包 含 比 賽 門 票 出 售 、 比 賽

電 視 轉 播 權 利 金 、 週 邊 相 關 商 品 販 賣 (盧 淑 姿 ，2 0 0 0)。  

U k m a n曾 在 1 9 8 4年 指 出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 可 以 吸 引 該 項 運

動 的 目 標 觀 眾 ， 而 這 些 運 動 迷 更 喜 歡 去 消 費 運 動 贊 助 企 業 公

司 的 產 品 。 S c h e i b e r（ 1 9 9 4） 認 為 運 動 贊 助 是 能 夠 有 效 接 觸

顧 客 的 行 銷 新 利 器 。 企 業 透 過 贊 助 運 動 ， 藉 由 群 眾 對 運 動 的

關 注 ， 來 達 到 其 行 銷 目 的 。 K o m o r o s k i  &  B i e m o n d（ 1 9 9 6）指

出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的 原 因 在 增 加 企 業 或 產 品 的 知 名 度 、 改 變 或

強 化 企 業 形 象 、 促 成 公 司 在 特 定 區 隔 市 場 的 定 位 、 參 與 社 會

活 動、增 加 媒 體 曝 光 率、促 進 銷 售、創 造 超 越 競 爭 者 的 優 勢 、

藉 由 體 育 活 動 所 造 成 的 親 和 力 和 娛 樂 效 果 ， 以 獲 得 企 業 成 功

的 獨 特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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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w a r d  和 C r o m p t o n（ 1 9 9 6） 認 為 運 動 贊 助 有 兩 項 特 殊

的 優 點 ， 其 一 贊 助 活 動 適 合 用 來 做 為 強 化 形 象 的 策 略 ， 使 企

業 可 以 從 其 他 同 類 競 爭 者 中 異 軍 突 起 ； 其 二 贊 助 活 動 建 立 企

業 與 顧 客 溝 通 的 管 道 ， 透 過 顧 客 感 興 趣 的 活 動 ， 在 一 個 輕 鬆

自 在 的 環 境 中 傳 達 企 業 的 訊 息 ， 並 與 顧 客 建 立 更 良 好 的 關

係，是 傳 統 行 銷 策 略 所 無 法 達 到 的 效 果。 T u r c o（ 1 9 9 4）認 為

企 業 在 贊 助 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 時 ， 其 目 的 是 想 藉 由 運 動 競 賽 活

動 與 產 品 概 念 的 連 結 ， 以 增 進 產 品 的 形 象 ； 促 進 銷 售 ； 並 擴

大 目 標 市 場 。 蕭 嘉 惠 （ 1 9 9 5）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的 動 機 ， 前 三 項

分 別 為 企 業 形 象 、 產 品 銷 售 與 企 業 知 名 度 。 以 企 業 的 觀 點 來

說 ，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 贊 助 的 企 業 買 到 兩 樣 東 西 ： 利 用 該

事 件 達 到 的 曝 光 機 會 ， 以 及 與 該 事 件 形 象 的 結 合 。 D a v i d  M . ,  

D a r r e n  R提 到（ 謝 品 華、劉 世 平 譯， 2 0 0 4）有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美 國 賽 車 協 會 將 近 7 0％ 的 車 迷 都 會 選 購 聯 盟 贊 助 廠 商 所 出 產

的 商 品 。 這 些 賽 車 迷 表 現 出 高 度 品 牌 的 忠 誠 度 ， 原 因 是 他 們

深 切 體 會 到 ， 若 不 是 這 些 贊 助 商 ， 比 賽 是 無 法 順 利 進 行 的 。  

因 此 ，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具 有 商 業 上 的 行 銷 目 的 ， 企 業

相 中 運 動 風 氣 普 及 ， 將 目 標 市 場 鎖 定 為 愛 好 運 動 的 這 群 人 ，

在 運 動 賽 會 上，透 過 媒 體 的 報 導 宣 傳，達 到 其 高 程 度 曝 光 率，

藉 由 贊 助 該 運 動 或 賽 會 ， 獲 得 特 定 族 群 的 關 注 ， 建 立 其 與 該

運 動 賽 會 一 致 的 企 業 形 象 ， 以 達 到 其 商 業 目 的 。  

  根 據E i l l m a n及 S p o l s k y（ 1 9 7 9） 對 觀 賞 運 動 比 賽 的 樂 趣

所 做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運 動 比 賽 不 只 是 運 動 員 展 現 特 殊 運 動 天 賦

和 技 巧 ， 還 有 其 他 影 響 因 素 ， 包 括 運 動 觀 眾 的 支 持 傾 向 ： 觀

眾 從 比 賽 所 得 到 的 樂 趣 ， 和 觀 眾 本 身 支 持 比 賽 中 的 某 一 方 表

現 有 很 大 的 關 聯 ； 球 場 中 的 戲 劇 性 ： 運 動 比 賽 像 一 場 戰 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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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們 拼 鬥 的 精 神 、 動 作 ， 競 爭 的 激 烈 與 比 賽 的 緊 張 懸 疑 ，

都 是 增 加 比 賽 可 看 性 的 要 素 ； 群 體 影 響 ： 自 己 一 個 人 看 比 賽

所 得 到 的 樂 趣 ， 遠 不 如 在 熱 鬧 人 群 中 感 染 他 人 的 興 奮 ； 比 賽

的 不 確 定 性 ： 觀 賞 的 樂 趣 也 和 該 比 賽 所 帶 來 的 驚 喜 有 關 係 ，

一 場 無 法 預 測 結 果 的 比 賽 ， 一 定 比 一 場 可 預 測 結 果 的 比 賽 更

受 到 讚 賞 ， 帶 來 的 傳 奇 性 、 造 成 人 們 的 興 趣 和 刺 激 。  

蔡 明 達 （ 1 9 8 9） 則 指 出 球 迷 喜 歡 某 一 隊 或 某 一 選 手 的 可

能 於 原 因 ： 忠 誠 的 地 方 球 迷 ； 依 個 人 特 質 支 持 較 可 能 贏 的 或

落 後 的 一 方 ； 只 因 為 某 選 手 看 起 來 較 順 眼 。 鍾 志 強 （ 1 9 9 2）

也 於 「 職 業 棒 球 球 迷 俱 樂 部 消 費 者 行 為 」 研 究 中 指 出 球 迷 最

重 視 的 是 「 社 會 價 值 取 向 」 ， 最 滿 意 的 部 分 為 「 球 場 看 球 氣

氛 」 。 張 士 哲 （ 1 9 9 4） 則 提 及 球 迷 觀 賞 職 棒 比 賽 的 動 機 以 支

持 自 己 喜 歡 的 球 隊 最 多 ， 其 次 是 看 自 己 喜 歡 的 球 員 。 劉 美 稚

（ 1 9 9 7）也 認 為 在 職 棒 現 場 比 賽 觀 賞 動 機 方 面， 最 重 要 的 動

機 是 「 特 別 喜 歡 某 球 隊 的 演 出 」 、 「 球 賽 精 彩 刺 激 吸 引 」 及

「 比 賽 時 加 油 的 熱 烈 氣 氛 所 吸 引 」 ； 而 職 棒 現 場 比 賽 觀 賞 滿

意 程 度 方 面 則 以 「 球 場 看 球 氣 氛 」 最 為 滿 意 ， 並 認 為 職 棒 票

房 不 振 的 主 因 是 「 簽 賭 事 件 」 、 「 球 員 水 準 」 、 「 兩 聯 盟 惡

性 競 爭 」 及 「 場 地 設 備 不 良 」 。 廖 俊 儒 （ 2 0 0 3） 則 發 現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之 構 面 可 包 括 感 官 體 驗 、 情 感 體 驗 、

服 務 體 驗 、 情 緒 體 驗 ， 以 及 思 考 體 驗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之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對 體 驗 滿 意 度 具 有 直 接 正 面 影 響 ， 而 對 忠 誠 度 具 有

間 接 正 面 影 響；體 驗 滿 意 度 則 對 忠 誠 意 願 具 有 直 接 正 面 影 響。 

依 據 吳 曉 雯 （ 2 0 0 2） 的 研 究 發 現 ， 球 迷 支 持 球 隊 的 六 個

主 要 因 素 ， 包 括 金 錢 （ 免 費 的 學 生 票 、 折 扣 ） 、 屬 地 （ 主 場

接 近 居 住 地 ） 、 令 人 欣 賞 的 特 質 （ 包 括 球 隊 形 象 、 球 隊 教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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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 球 員 等 ） 、 熟 悉 性 （ 認 識 球 員 、 認 識 教 練 ） 、 重 要 他 人

（ 朋 友 、 家 人 支 持 ） 、 戰 績 及 知 名 度 。 而 趙 志 卿 （ 2 0 0 2） 也

研 究 中 指 出 ， 吸 引 觀 看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的 原 因 依 序 為 ： 「 是 國

際 性 的 棒 球 比 賽 」 、 「 有 中 華 隊 參 與 」 、 「 在 台 灣 辦 的 大 型

運 動 比 賽 」 、 「 球 賽 精 彩 好 看 」 、 「 對 中 華 代 表 隊 球 員 的 喜

愛 」 、 「 其 他 原 因 」 、 「 中 華 隊 能 得 獎 」 、 「 喜 歡 棒 球 」 、

「 對 其 他 國 家 代 表 隊 球 員 喜 愛 」、「 跟 著 家 人、朋 友 一 起 看 」。

李 允 仁（ 2 0 0 3）的 研 究 則 以 球 員 表 現、球 隊 形 象、地 緣 關 係 、

戰 績 、 他 人 影 響 ， 以 及 球 迷 與 球 隊 互 動 作 為 球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之 主 要 內 涵 。  

綜 合 以 上 研 究 ， 多 以 消 費 者 對 球 隊 認 同 角 度 探 討 ， 認 同

因 素 以 球 隊 戰 績 、 屬 性 、 明 星 光 環 、 球 隊 與 球 隊 形 象 、 重 要

他 人 、 屬 地 為 主 要 因 素 ， 企 業 認 同 方 面 則 未 多 加 著 墨 ， 因 此

本 研 究 除 將 針 對 上 述 球 隊 認 同 之 因 素 加 以 探 討 外 ， 並 加 入 企

業 認 同 因 素 予 以 相 互 比 較 做 一 探 討 。  

 

第 二 節  認 同 的 相 關 文 獻  

 

國 內 學 者 在 認 同 一 詞 上 有 兩 種 不 同 用 字 方 式 ， 心 理 學 上

的 認 同 為「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而 在 行 銷 學 上，則 將「 c o m m i t m e n t」

翻 譯 為 認 同，常 用 於「 品 牌 認 同 」的 解 釋 上。依 翻 譯 的 不 同 ，

本 研 究 將 對 認 同 一 詞 做 以 下 說 明 。  

一 、 認 同  

1、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認 同 」一 詞 的 概 念，最 早 源 自 於 佛 洛 依 德（ F r e u d）的

心 理 分 析 論 。 P a r s o n s ( 1 9 5 1)指 出 ， 認 同 是 接 受 一 套 價 值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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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將 一 套 價 值 內 化 到 個 人 心 中 的 學 習 過 程 ( 引 自 朱 龍

祥 ,1 9 9 7 )。 B r o n f e n b r e n n e r（ 1 9 6 0）並 提 出 認 同 的 意 義 是 一 種

透 過 楷 模 外 顯 的 行 動 所 表 現 的 行 為 、 是 一 種 行 動 趨 向 另 一 個

人 傾 向 的 動 機、是 一 種 透 過 行 為 和 動 機 學 習 的 過 程。1 9 7 5年，

F e i l i t z e n  &  L i n n e認 為，認 同 是 個 人 有 意 或 無 意 經 由 他 人 來 認

識 自 己 ， 或 希 望 自 己 成 為 另 一 個 人 ， 於 是 將 自 己 融 入 他 人 之

中 ， 與 他 人 合 為 一 體 或 想 像 參 與 他 人 思 考 、 情 感 或 行 動 的 歷

程 （ 引 自 卓 世 宏 ， 1 9 9 8） 。 張 寶 蓮 （ 1 9 9 4） 也 在 楷 模 認 同 的

研 究 中 ， 將 認 同 定 義 為 ： 在 認 知 、 情 感 及 行 為 整 體 方 面 ， 主

體 與 楷 模 之 間 ， 真 實 的 或 被 知 覺 到 的 相 似 性 及 涉 入 性 ， 它 可

以 是 有 意 識 的 過 程 ， 也 可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進 行 著 ， 如 此 相 似 性

或 涉 入 性 的 程 度 就 是 認 同 的 程 度 。 因 此 將 楷 模 對 象 的 想 法 、

價 值 內 化 為 自 己 的 ， 即 為 認 同 ， 是 一 種 價 值 內 化 的 過 程 。  

張 春 興 （ 1 9 8 7） 認 為 ： 「 個 體 常 有 想 做 某 人 的 傾 向 ， 此

傾 向 會 使 其 在 感 覺 、 思 想 、 態 度 及 行 動 上 摹 擬 他 人 ， 這 種 對

他 人 的 整 個 人 格 所 產 生 的 全 面 性 、 持 久 性 的 模 仿 學 習 ， 便 稱

為 認 同 作 用 。 李 振 任 （ 2 0 0 1） 也 表 示 ， 認 同 是 個 體 對 於 其 他

個 人 或 團 體 所 表 現 出 的 態 度 、 觀 念 、 或 行 為 模 式 表 示 認 可 ，

而 願 意 模 仿 或 表 現 出 其 他 個 人 的 行 為 或 成 為 團 體 的 一 份 子 ，

參 與 其 行 動 而 產 生 歸 屬 感 。 因 此 趨 向 楷 模 的 行 為 表 現 者 則 是

將 認 同 表 現 於 行 為 上 ， 且 不 止 局 限 於 個 人 ， 也 可 將 其 行 為 擴

大 於 團 體 上 。  

張 春 興 （ 1 9 8 7） 提 出 在 社 會 心 理 學 上 的 認 同 ， 是 將 自 己

和 其 他 個 體 或 參 考 團 體 緊 密 連 繫 在 一 起 ， 並 採 取 他 們 的 目 標

和 價 值 ， 及 設 想 其 分 享 他 人 或 團 體 的 經 驗 之 過 程 。 H a l l與

G a y ( 1 9 9 6)也 認 為 認 同 的 進 行 ，是 建 立 在 個 體 對 於 自 己 與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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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群 體 或 理 念 、 凝 聚 方 式 的 認 知 上 ， 如 是 否 擁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起 源 或 資 源 分 享 的 特 質 上 。 因 此 「 認 同 」 即 為 增 強 與 其 認

同 對 象 一 致 性 的 過 程 ， 藉 此 過 程 ， 使 個 體 行 為 堅 定 其 與 楷 模

相 似 的 知 覺 。  

B a n d u r a在 1 9 6 9年 指 出，認 同 是 個 體 將 其 思 想、感 情 與 行

動 以 所 認 定 之 楷 模 的 形 式 展 現 出 來 ， 是 社 會 化 程 序 中 的 基 本

原 理 之 一 ， 在 個 人 社 會 化 程 序 中 ， 選 擇 他 人 的 行 為 ， 內 化 於

自 己 的 行 為 體 系 中 （ 引 自 吳 曉 雯 ， 2 0 0 2） 。 T a j f e l在 1 9 7 4年

的 看 法 ， 社 會 認 同 是 指 個 體 對 自 己 屬 於 某 團 體 的 一 種 知 識 ，

伴 隨 著 其 對 身 為 該 團 體 成 員 而 突 顯 的 一 些 價 值 感 或 情 緒 （ 引

自 谷 曉 茜 ， 2 0 0 3） 。 因 此 也 將 認 同 視 為 社 會 化 的 過 程 。  

因 此 ， 綜 觀 以 上 各 論 點 ， 認 同 是 種 價 值 內 化 的 過 程 ， 透

過 個 人 對 某 個 目 標 對 象 或 群 體 的 喜 歡 、 欣 羨 、 模 仿 ， 產 生 具

某 種 行 為 的 傾 向 ， 在 希 望 藉 此 成 為 另 一 個 他 人 的 動 機 下 ， 內

心 對 這 目 標 對 象 或 群 體 所 產 生 的 認 同 ， 舉 凡 目 標 對 象 或 群 體

的 價 值 觀、態 度、意 見、看 法、行 為 皆 足 以 影 響 個 體 的 行 為 、

態 度 、 看 法 、 意 見 、 價 值 觀 ， 透 過 社 會 化 的 過 程 ， 使 個 體 認

為 自 己 是 群 體 的 一 部 分 ， 喜 歡 這 群 體 ， 願 意 參 與 其 團 體 的 行

動 ， 對 群 體 具 一 定 程 度 的 歸 屬 感 ， 並 以 身 為 這 群 體 的 一 份 子

為 榮 。  

2、 品 牌 認 同 （C o m m i t m e n t）  

品 牌 ， 並 非 只 單 純 代 表 著 一 個 符 號 、 名 稱 與 標 記 而 已 ，

它 更 表 示 了 特 定 產 品 特 性 、 利 益 、 服 務 與 給 購 買 者 的 允 諾 ，

且 是 傳 遞 產 品 最 佳 品 質 的 保 證 等 更 深 層 的 意 義 ； 品 牌 不 只 是

一 個 名 稱 或 象 徵 的 圖 像 ， 它 也 代 表 了 使 用 該 品 牌 消 費 者 的 身

份 與 社 會 地 位（ 郭 瓊 俐、曾 慧 琦、陳 柏 安 譯，2 0 0 3）。L a s t o v i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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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a r d n e r（ 1 9 7 8） 將 品 牌 認 同 定 義 為 個 人 對 品 牌 選 擇 的 一

種 宣 示 與 制 約 效 果 ， 是 以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選 擇 幅 度 的 大 小 來 衡

量 ， 是 消 費 者 對 同 一 產 品 種 類 內 的 品 牌 所 產 生 情 感 上 和 心 理

上 的 依 附 程 度 。 李 素 月 （ 2 0 0 1） 認 為 品 牌 認 同 ， 是 品 牌 管 理

人 想 要 人 們 如 何 看 待 這 個 品 牌 ， 它 不 是 迎 合 消 費 者 的 說 法 ，

它 還 必 須 反 映 品 牌 的 精 神 、 見 識 以 及 想 要 達 到 的 理 想 。  

J a c o b y  &  C h e s t u n t（ 1 9 7 8） 認 為 品 牌 認 同 是 一 種 類 似 於 品 牌

忠 誠 的 概 念 ， 可 視 為 是 一 種 態 度 上 或 行 為 上 的 觀 念 。 M a r t i n

和 B r o w n（ 1 9 9 0） 認 為 品 牌 權 益 包 括 了 品 牌 的 認 知 面 與 行 為

面 ， 品 牌 最 終 的 價 值 在 於 對 品 牌 的 認 知 。 而 T r a y l o r 在 1 9 8 1

年 卻 認 為 品 牌 認 同 與 品 牌 忠 誠 兩 者 在 觀 念 上 有 所 不 同 ， 因 為

品 牌 認 同 是 心 理 上 態 度 的 構 念 ， 無 法 由 行 為 面 觀 察 出 來 ， 而

品 牌 忠 誠 則 可 由 個 人 行 為 上 觀 察 出 來（ 引 自 吳 曉 雯， 2 0 0 2）。

R o b e r t s o n（ 1 9 7 6）在 一 項 研 究 中 發 現 ， 消 費 者 購 買 特 定 品 牌

清 潔 劑 是 因 為 經 常 購 買 ， 而 購 買 決 策 的 重 要 性 並 不 足 影 響 消

費 者 考 慮 使 用 其 他 替 代 品 牌 ， 因 此 從 個 人 消 費 行 為 中 觀 察 到

品 牌 忠 誠 ， 未 必 表 示 消 費 者 對 該 品 牌 存 在 品 牌 認 同 ， 其 建 議

是 品 牌 忠 誠 為 一 種 行 為 上 的 概 念 ， 未 必 能 涵 蓋 品 牌 認 同 ； 又

消 費 者 若 具 有 較 強 的 品 牌 認 同 ， 則 會 堅 決 地 選 擇 同 一 產 品 種

類 的 某 特 定 品 牌 ， 進 而 產 生 品 牌 忠 誠 。 根 據 美 國 品 牌 價 值 評

估 公 司 F u t u r e  B r a n d 的 研 究 指 出 ， 單 是 紐 約 洋 基 隊 的 品 牌 名

稱 與 標 誌 ， 在 2 0 0 2 年 就 價 值 高 達 3 . 3 4 億 美 元 （ 謝 品 華 、 劉

世 平 譯， 2 0 0 4）。因 此，品 牌 除 了 能 吸 引 消 費 者 的 注 意，建 立

產 品 在 消 費 者 心 中 的 形 象 ， 提 升 消 費 者 的 忠 誠 度 之 外 ， 強 勢

的 品 牌 辨 識 更 可 以 與 競 爭 者 有 所 區 別 ， 建 立 競 爭 優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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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綜 合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與 C o m m i t m e n t兩 種 認 同 概

念 ， 並 分 為 球 隊 認 同 與 企 業 認 同 分 別 做 定 義 ， 並 探 討 之 。  

二 、 認 同 的 分 類  

1、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由 B a n d u r a和 W a l t e r s於 1 9 6 1年 至 1 9 7 3年 所 發 展 而 成 的 理

論， A l b e r t  B a n d u r a在 1 9 6 6年 在 社 會 認 同 論 中 認 為，人 格 的 形

成 乃 是 經 由 社 會 化 學 習 而 來 的 ， 主 張 ： 人 格 為 習 慣 態 度 的 組

合 ， 是 透 過 個 人 與 社 會 的 交 互 作 用 而 形 成 ， 所 以 人 類 行 為 可

以 說 是 學 習 的 產 物 。 「 認 同 」 是 人 類 學 習 他 人 的 工 具 ， 社 會

則 是 學 習 的 情 境 。 人 類 的 行 為 會 受 該 行 為 的 結 果 影 響 ， 藉 著

覺 察 行 為 與 結 果 的 關 聯 ， 不 僅 會 因 過 去 的 增 強 事 件 來 控 制 行

為 ， 個 體 亦 會 以 預 測 性 的 認 知 來 決 定 行 為 表 態 。 人 類 因 為 透

過 認 同 ， 覺 察 行 為 與 結 果 間 的 關 聯 ， 使 得 行 為 學 習 變 得 更 容

易 （ 詹 惠 慈 ， 2 0 0 3） 。  

T a j f e l（ 1 9 7 2） 提 出 社 會 認 同 的 概 念 ， 認 為 社 會 認 同 是

個 人 的 一 種 知 識 ， 即 是 對 於 他 屬 於 某 一 社 會 群 體 、 以 及 自 己

身 為 此 一 群 體 成 員 的 一 些 情 感 和 價 值 意 義 的 認 知 。 M a e l與

A s h f o r t h（ 1 9 8 9） 則 認 為 社 會 認 同 是 一 種 與 群 體 成 員 同 一 屬

性 或 屬 於 此 一 群 體 的 知 覺 。 T a j f e l（ 1 9 8 2） 又 主 張 ， 若 沒 有

從 群 體 加 入 而 獲 得 的 社 會 認 同 ， 個 人 無 法 形 成 自 我 形 象 。 根

據 T a j f e l  與 T u r n e r（ 1 9 8 5） 的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指 出 ， 人 們 傾 向

將 自 己 和 別 人 分 類 成 不 同 的 社 會 種 類，如，宗 教 團 體、性 別 、

同 齡 群 ， 且 不 同 種 類 的 個 人 具 有 不 同 的 輪 廓 。  

A s h f o r t h  與 M a e l（ 1 9 8 9）認 為 社 會 認 同 和 團 體 認 同 可 交

互 使 用 ， 將 團 隊 認 同 定 義 為 個 人 與 所 處 團 體 間 的 的 知 覺 關

連 ， 且 將 團 體 的 失 敗 與 成 就 經 驗 當 成 是 自 己 的 。 W a n n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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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 a n s c o m b e（ 1 9 9 3） 則 是 以 個 人 對 一 特 定 團 體 的 愛 慕 與 關 心

的 程 度 來 定 義 團 隊 認 同 。  

因 此 ， 人 在 社 會 化 的 過 程 中 ， 觀 察 、 記 憶 楷 模 者 的 某 種

行 為 、 態 度 或 價 值 觀 ， 因 為 渴 望 擁 有 某 種 楷 模 者 所 具 有 的 特

質，轉 而 對 楷 模 者 崇 拜、欣 賞，而 楷 者 的 行 為、喜 好、態 度 、

看 法 也 會 影 響 個 人 ， 而 人 在 認 同 楷 模 者 後 ， 經 過 耳 濡 目 染 的

學 習 ， 逐 漸 有 意 識 地 改 變 自 己 的 行 為 ， 產 生 對 楷 模 者 行 為 、

態 度 、 價 值 觀 的 模 仿 、 學 習 ， 進 而 認 同 的 過 程 。 依 據 社 會 及

團 體 認 同 的 定 義 ， 當 球 迷 對 球 隊 具 認 同 時 ， 可 能 會 將 支 持 球

隊 的 行 為 視 為 對 球 隊 認 同 的 表 現 。  

2、 組 織 認 同  

K a t z及 K a h n於 1 9 9 6年 表 示 組 織 認 同 可 從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推 演

得 知 ，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指 出 ， 個 人 對 所 屬 團 體 產 生 歸 屬 感 時 ，

則 會 將 自 己 視 為 團 體 的 一 份 子 ， 個 人 不 僅 會 增 加 對 所 屬 團 體

的 認 同 感，也 能 夠 分 享 團 體 所 擁 有 的 成 就（ 劉 雅 惠， 2 0 0 4）。

因 此 ， 當 個 人 的 自 我 概 念 與 其 所 知 覺 到 的 組 織 有 相 同 的 特 質

時 ， 組 織 認 同 就 是 一 種 個 人 與 組 織 認 知 上 的 連 結 （ D u t t o n ,  

D u k e r i c h ,  ＆  H a r q u a i l， 1 9 9 4） 。  

B u c h a n a n（ 1 9 7 4） 認 為 ， 認 同 是 對 組 織 目 標 與 價 值 、 相

關 的 個 人 角 色、及 組 織 派 別 的 一 種 情 感 隸 屬 感。它 具 有 認 同、

投 入 及 忠 誠 等 三 個 特 性 。 認 同 為 組 織 成 員 對 組 織 目 標 與 價 值

的 接 納 ； 投 入 為 個 人 對 有 關 工 作 角 色 活 動 的 介 入 與 關 注 ； 而

忠 誠 則 為 對 組 織 的 喜 愛 與 隸 屬 感 。 W a n - H u g g i n s與 V e r o n i c a

（ 1 9 9 8） 認 為 將 組 織 認 同 視 為 個 體 與 組 織 間 的 連 結 包 括 ， 個

體 認 同 一 個 組 織 是 為 了 加 強 個 人 自 尊 ， 因 此 組 織 內 的 其 他 成

員 若 能 加 強 個 人 的 自 我 概 念 ， 則 個 體 便 會 認 同 該 組 織 ； 將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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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認 同 視 為 一 種 認 知 上 的 連 結 ， 可 使 得 其 概 念 與 其 他 概 念 有

所 區 分 ， 是 個 體 結 合 了 組 織 中 成 員 的 態 度 和 價 值 ； 將 組 織 認

同 視 為 個 體 與 組 織 的 連 結 意 味 著 個 體 將 會 評 估 組 織 對 他 的 意

義 。 因 此 ， 當 個 人 對 組 織 有 不 同 的 評 價 時 ， 則 其 對 組 織 的 認

同 程 度 就 會 有 所 不 同 （ 蔡 依 倫 ， 2 0 0 1） 。  

因 此 當 球 迷 的 自 我 概 念 與 知 覺 到 母 企 業 與 其 相 同 特 質 ，

之 間 產 生 連 結 時 ， 就 會 將 自 己 視 為 組 織 的 一 員 ， 產 生 組 織 認

同 。  

3、 明 星 認 同  

K a g a n在 1958年 曾 強 調 認 同 的 「 認 知 」 部 分 ， 認 為 認 同

是 一 種 獲 得 個 人 內 在 認 知 的 反 應 ， 此 種 反 應 內 容 是 以 被 認 同

對 象 的 性 質 或 特 性 成 為 個 人 心 理 結 構 的 一 部 份 ， 人 們 會 將 被

認 同 對 象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視 為 如 同 發 生 在 自 己 身 上 一 般 （ 引 自

許 黛 君， 2 0 0 4）。林 英 貴（ 1 9 8 7）將 此 觀 念 應 用 至 明 星 認 同 ，

認 為 所 謂 明 星 認 同 即 可 說 是 「 想 成 為 明 星 的 傾 向 」 ， 而 此 一

傾 向 也 就 是 價 值 內 化 後 ， 個 人 進 一 步 的 外 傾 表 現 。 簡 慶 哲

（ 1 9 9 0）研 究 中 將「 認 同 對 象 」歸 納 出 的 八 種 人 物 類 型 ,包 括 :

父 親 、 母 親 、 其 他 親 人 、 師 長 、 同 儕 、 明 星 、 公 眾 人 物 、 歷

史 人 物 。 許 黛 君 （ 2 0 0 4） 於 研 究 中 指 出 明 星 認 同 是 指 球 迷 接

受 他 所 感 知 的 明 星 價 值 ， 並 將 其 轉 換 至 個 人 的 價 值 結 構 模 式

中 的 學 習 過 程 。 因 此 明 星 認 同 就 是 個 體 經 過 認 知 的 反 應 ， 肯

定 明 星 的 性 質 與 特 性 ， 而 在 自 己 與 明 星 間 產 生 感 同 身 受 的 替

代 式 情 感 。 當 球 迷 對 球 員 產 生 明 星 認 同 時 ， 贊 助 商 選 擇 該 球

星 作 為 產 品 代 言 人 ， 球 迷 則 可 能 希 望 藉 由 使 用 其 所 代 言 的 產

品 之 行 為 ， 表 現 其 與 該 明 星 具 有 一 致 的 價 值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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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以 上 ，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 組 織 認 同 、 明 星 認 同 均 有 其

共 通 性 ， 即 是 自 我 概 念 ， 而 自 我 概 念 源 自 於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

組 織 認 同 社 會 認 同 的 特 殊 形 式 ， 明 星 認 同 是 組 織 認 同 的 特 殊

形 式 。 因 此 ， 本 研 究 認 為 三 者 彼 此 互 有 關 聯 。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時 ， 將 兼 採 用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 組 織 認 同 及 明 星 認 同 之 觀 點 。  

 

第 三 節  職 業 運 動 與 認 同 相 關 研 究  

 

李 淑 玲 （ 1 9 9 2） 於 青 少 年 傳 播 行 為 與 對 職 棒 球 員 形 象 及

認 同 程 度 之 研 究 中 發 現 ， 樣 本 對 職 棒 球 員 之 認 同 程 度 依 序 為

低 認 同 、 高 認 同 、 中 認 同 ， 而 男 性 對 職 棒 球 員 認 同 程 度 則 較

女 性 為 高 ； 球 賽 精 彩 與 個 人 喜 好 之 閱 聽 動 機 與 職 棒 球 員 認 同

程 度 呈 正 相 關 。 W a n n、 M c G e o r g e、 D o l a n  與  A l l i s o（ 1 9 9 4）

研 究 發 現 ， 球 隊 認 同 度 是 由 球 隊 戰 績 、 主 場 所 在 及 團 體 建 立

等 因 素 所 構 成 ， 而 觀 賽 後 的 情 緒 反 應 則 與 認 同 度 的 高 低 有 正

向 關 聯 ， 即 對 賽 後 輸 贏 結 果 有 較 明 顯 情 緒 反 應 者 ， 大 多 是 認

同 度 高 的 球 迷 ， 雖 然 球 迷 對 戰 績 好 的 球 隊 較 認 同 ， 但 球 隊 的

輸 贏 卻 不 會 明 顯 改 變 球 迷 原 本 對 該 球 隊 的 認 同 程 度 。

M a t s u o k a，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H a r a d a（ 2 0 0 3） 也 針 對 日 本 職 業

足 球 觀 眾 研 究 發 現 ： 對 球 隊 的 認 同 與 對 球 賽 的 滿 足 感 皆 強 烈

影 響 觀 眾 再 購 意 願 ， 但 對 球 隊 的 認 同 明 顯 比 對 球 賽 滿 足 有 影

響 力 ， 對 球 隊 認 同 度 愈 高 ， 再 購 意 願 就 愈 不 易 受 到 對 球 賽 滿

足 感 及 比 賽 勝 負 影 響 ； 因 此 研 究 建 議 職 業 球 隊 應 設 法 創 造 、

增 加 或 維 持 球 迷 對 球 隊 之 認 同 感 ， 且 將 焦 點 擺 在 球 賽 品 質 而

非 結 果 ， 以 滿 足 球 迷 對 球 賽 之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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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g g  與 A b r a m s（ 1 9 8 8） 認 為 支 持 自 家 球 隊 不 只 是 一 項

行 動 而 已 ， 是 對 球 隊 認 同 的 一 部 份 或 它 象 徵 什 麼 。 M a d r i g a l

（ 2 0 0 0） 依 據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來 解 釋 球 迷 對 被 贊 助 球 隊 之 情 感

上 的 連 結 或 愛 慕 ， 並 認 為 消 費 者 有 可 能 將 認 同 的 情 感 移 轉 至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上 。 林 伯 修 （ 2 0 0 4） 於 美 日 臺 職 棒 球 團 屬 地

權 經 營 之 跨 文 化 比 較 分 析 中 指 出 ，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或 組 織 的 認

同 越 深 ， 球 迷 越 可 能 和 球 隊 建 立 廣 泛 而 且 長 期 的 關 係 ， 並 且

將 其 忠 誠 和 人 生 的 價 值 觀 依 附 在 組 織 上 ； 且 認 為 職 業 球 隊 經

營 主 要 從 運 動 經 營 管 理 、 運 動 產 品 或 運 動 行 銷 的 角 度 ， 探 討

屬 地 權 經 營 與 職 業 運 動 經 營 的 關 係 ， 而 關 係 背 後 所 謂 球 團 經

營 的 核 心 競 爭 力 即 塑 造 觀 眾 的 認 同 ， 途 徑 包 括 球 隊 的 形 象 風

格 和 歷 史、球 隊 的 勝 利、明 星 球 員 的 崇 拜、地 方 的 歸 屬 感 等 ，

研 究 中 針 對 臺 灣 職 棒 聯 盟 和 球 團 的 實 際 經 營 者 所 認 為 的 經 營

困 境 ， 提 出 建 議 ： 屬 地 權 經 營 的 意 義 包 括 對 於 地 方 社 區 的 經

營 ， 塑 造 地 方 認 同 ， 提 升 對 於 地 方 球 迷 的 服 務 ， 因 為 球 迷 既

是 球 團 收 入 的 來 源 ， 也 是 球 團 球 員 的 供 應 來 源 。  

F i s h e r ( 1 9 9 8)的 研 究 中 ， 曾 試 圖 驗 證 球 隊 認 同 感 與 支 持

球 隊 消 費 行 為 間 的 關 係 ， 包 括 現 場 比 賽 、 電 視 的 觀 賞 次 數 以

及 廣 播 的 收 聽 次 數 ， 其 消 費 行 為 與 忠 誠 概 念 的 行 為 面 是 相 似

的 ， 結 果 也 顯 示 認 同 感 的 增 加 的 確 有 助 於 上 述 各 種 消 費 行 為

的 提 升 。 F i s h e r  &  W a k e f i e l d ( 1 9 9 8) 也 驗 證 過 球 隊 認 同 感 與

支 持 球 隊 消 費 行 為 間 的 關 係 ， 衡 量 的 指 標 包 括 現 場 比 賽 觀 賞

次 數 、 支 持 球 隊 的 相 關 行 為 ， 包 括 身 著 所 支 持 球 隊 的 帽 子 或

衣 服 、 購 買 球 隊 海 報 、 比 賽 中 ， 使 用 製 造 噪 音 的 加 油 器 具 、

及 購 買 的 球 隊 商 品 數 ； 結 果 也 顯 示 ， 認 同 感 的 增 加 的 確 有 助

於 上 述 各 種 消 費 行 為 的 提 升 。 L e e u w e n  e t  a l .（ 2 0 0 2） 則 於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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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中 以 球 迷 對 後 援 會 認 同 感 作 為 球 賽 及 週 邊 服 務 滿 意 度 的 前

因 ， 提 到 對 後 援 會 有 高 度 認 同 感 的 球 迷 對 週 邊 服 務 將 有 較 高

滿 意 度 。 因 為 具 有 高 度 認 同 感 的 球 迷 為 維 持 其 正 面 社 會 認

同 ， 被 驅 使 對 於 其 所 屬 後 援 會 及 其 具 代 表 性 的 相 關 事 物 感 到

滿 意 。 而 對 低 度 認 同 感 的 球 迷 而 言 ， 後 援 會 與 其 相 關 一 切 產

品 的 滿 意 度 似 乎 不 是 那 麼 重 要 。 林 心 晨 （ 2 0 0 4） 的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論 支 持 那 支 球 隊 ， 球 迷 對 其 所 支 持 球 隊 的 態 度 與 球

隊 認 同 感 間 的 關 係 、 球 迷 對 棒 球 領 域 的 涉 入 度 與 球 隊 認 同 感

間 的 關 係 、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分 別 與 正 確 辨 識 贊 助 商 、 對 贊 助 商

的 態 度 、 對 贊 助 商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購 買 意 願 及 對 贊 助 商 產 品 或

服 務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都 是 呈 現 正 面 顯 著 的 效 果 。  

W a n n  &  B r a n s c o m b e（ 1 9 9 0） 表 示 死 忠 派 球 迷 認 為 身 為

一 個 球 迷 是 ： 他 們 是 誰 的 重 要 部 份 ， 即 使 他 們 所 支 持 的 球 隊

是 挫 敗 的 ， 他 們 仍 鍥 而 不 捨 地 去 聲 援 。 如 果 對 於 所 支 持 的 球

隊 具 有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 則 其 忠 誠 度 將 不 易 受 到 其 他 因 素 ， 如

低 迷 的 戰 績 ， 而 有 所 改 變 ， 甚 至 仍 舊 維 持 一 定 程 度 的 忠 誠 。

G a l e n、D e a n 與 J a n e t（ 2 0 0 5）在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與 認 同 理 論 中 ，

提 出 關 於 運 動 觀 眾 忠 誠 度 的 模 型 ， 探 討 球 迷 在 預 期 滿 意 或 預

期 不 滿 意 、 情 緒 、 自 尊 、 球 隊 認 同 與 其 忠 誠 度 間 的 關 係 ， 球

迷 忠 誠 度 是 基 於 對 球 賽 的 滿 足 或 是 認 同 感 ， 就 行 銷 的 觀 點 而

言 ， 觀 眾 的 自 尊 會 影 響 其 對 球 隊 的 忠 誠 度 ， 進 而 影 響 到 對 未

來 球 賽 的 參 與 與 球 隊 商 品 的 購 買 。 另 外 ， A r n e t t  &  L a v e r i e

（ 2 0 0 0） 也 曾 發 現 當 球 迷 對 於 所 支 持 球 隊 擁 有 較 高 認 同 感

時 ， 對 其 球 隊 相 關 產 品 、 服 務 或 球 賽 的 再 購 意 願 與 支 持 行 為

都 將 會 被 加 強 。 因 此 ， 可 以 得 知 ， 球 隊 認 同 、 滿 意 度 、 忠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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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彼 此 間 息 息 相 關 ， 同 時 由 過 去 參 與 經 驗 會 影 響 到 球 迷 對 未

來 球 賽 的 參 與 、 消 費 行 為 與 商 品 的 再 購 意 願 。  

綜 合 上 述 各 研 究 可 知 ， 球 隊 戰 績 、 球 隊 形 象 風 格 歷 史 、

明 星 球 員 、 地 方 歸 屬 感 、 企 業 經 營 模 式 等 多 項 因 素 皆 會 影 響

球 迷 認 同 感 ， 而 本 研 究 將 依 上 述 各 因 素 ， 分 別 歸 類 為 球 隊 認

同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方 面 ， 加 以 研 究 。  

 

第 四 節  球 隊 認 同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本 節 依 據 上 述 各 研 究 ， 將 認 同 分 為 球 隊 認 同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兩 部 份 ， 分 別 探 討 之 。  

一 、 球 隊 認 同  

  M a e l與 A s h f o r t h（ 1 9 9 2） 認 為 球 隊 認 同 是 組 織 認 同 的 特

殊 例 子 ， 將 球 隊 認 同 定 義 為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所 知 覺 到 的 關 連

性 ， 以 及 將 球 隊 勝 負 視 為 與 自 身 相 關 的 經 驗 ， 認 為 球 隊 認 同

是 球 迷 知 覺 到 自 己 和 球 隊 是 一 體 的 ， 並 將 球 隊 成 敗 視 為 自 己

切 身 體 驗 一 般。 W a n n與 B r a n s c o m b e（ 1 9 9 3）將 球 隊 認 同 定 義

為 個 人 對 某 特 定 運 動 球 隊 表 現 愛 慕 或 關 心 的 程 度 。 認 同 的 形

成 是 經 由 一 段 時 間 的 訊 息 交 換 ， 存 在 於 每 日 互 動 的 訊 息 傳 播

中 。 站 在 這 樣 的 觀 點 來 看 球 隊 的 認 同 ， 球 迷 除 了 可 以 藉 由 觀

賞 比 賽 ， 與 同 儕 相 處 時 增 加 討 論 的 話 題 ， 成 為 建 立 認 同 群 體

的 方 法 之 外 ， 也 可 以 從 球 隊 球 員 身 上 獲 得 一 種 對 楷 模 的 認

同 ， 透 過 仿 效 來 找 尋 自 我 （ 簡 慶 哲 ， 1 9 9 0）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球 隊 認 同 定 義 為 球 迷 對 球 隊 產 生 情 感 與 心 理 的 信 賴 程 度 ， 藉

此 表 現 出 球 迷 對 該 球 隊 支 持 的 忠 誠 ， 且 認 為 球 隊 的 成 敗 如 同

自 己 親 身 體 驗 ， 與 自 己 習 習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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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企 業 認 同  

  A a k e r（ 1 9 9 0）認 為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品 牌 產 品 時，往 往 是 基

於 對 於 品 牌 的 認 同 感 。 消 費 者 通 常 會 選 擇 符 合 自 己 認 同 ， 或

是 能 夠 表 達 自 我 的 品 牌 。 S i r g y（ 1 9 8 2） 與 B e l k（ 1 9 8 8） 指 出

消 費 者 傾 向 使 用 與 本 身 個 性 相 似 的 品 牌 ， 或 與 自 己 期 望 個 性

相 同 的 品 牌 ， 來 向 自 己 或 別 人 展 現 出 自 我 的 感 覺 。 在 象 徵 性

消 費 的 過 程 中 ， 消 費 者 常 以 感 性 的 偏 好 為 選 擇 基 礎 ， 重 視 品

牌 產 品 的 象 徵 意 義 ， 此 種 象 徵 性 的 品 牌 產 品 需 求 是 為 了 提 升

自 我 形 象、角 色 地 位、群 體 的 歸 屬 感 或 是 自 我 區 別 意 識（ P a r k ,  

J a w o r s k i  ＆  M a c i n n i s， 1 9 8 6）。而 建 立 品 牌 忠 誠 度，讓 購 買

決 策 者 喜 歡 、 認 同 甚 至 效 忠 於 這 個 品 牌 ， 一 直 是 各 企 業 行 銷

人 員 努 力 的 目 標 （ 高 明 智 ， 2 0 0 0） 。 更 重 要 的 是 通 常 一 個 企

業 的 主 要 收 益 也 都 是 來 自 於 品 牌 忠 誠 的 顧 客 （ B a l d i n g e r＆

R u b i n s o n， 1 9 9 6） 。  

  另 一 方 面 ，D u t t o n ,  D u k e r i c h ,  &  H a r q u a i l（ 1 9 9 4） 等 人

則 認 為 ， 在 公 司 與 成 員 間 ， 除 形 式 上 的 領 導 問 題 ， 員 工 對 公

司 在 意 識 型 態 上 的 知 覺 認 知 與 歸 屬 感 也 是 影 響 員 工 工 作 投 入

的 關 鍵 因 素 ， 這 種 個 人 與 組 織 的 關 連 ， 稱 為 組 織 認 同 。 梁 雙

蓮 ( 1 9 8 4)也 主 張 ， 組 織 認 同 是 個人 目 標 與 組 織 目 標 交 互 作

用 ， 成 員 對 組 織 所 產 生 的 主 觀 情 感 聯 繫 。 因 此 本 研 究 認 為 企

業 認 同 是 為 球 迷 對 母 企 業 的 知 覺 ， 自 然 與 該 企 業 各 方 面 組 成

因 素 相 似 ， 產 生 交 互 作 用 後 ， 認 知 上 產 生 連 結 ， 並 靠 主 觀 的

情 感 聯 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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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球 隊 歷 史 簡 介  

 

基 於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將 以 興 農 牛 隊 與 L a  N e w

熊 隊 為 研 究 對 象 ， 因 此 本 節 將 以 興 農 牛 隊 與 L a  N e w 熊 隊 分

別 介 紹 ：  

一 、 興 農 企 業 與 興 農 牛 隊  

介 紹 興 農 母 企 業 組 織 與 興 農 牛 棒 球 隊 成 立 由 來  

1、 興 農 企 業 組 織  

  1 9 5 5年 創 辦 人 楊 天 發 先 生 以 合 夥 方 式 ， 創 立 興 農 化 學 工

廠 ， 經 營 農 藥 產 銷 業 務 ， 開 啟 興 農 企 業 經 營 之 先 端 。 而 後 改

以 公 司 組 織 經 營 ， 並 定 名 為 興 農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 1 9 6 0年 轉 投

資 興 農 貿 易 行 有 限 公 司 ， 統 籌 辦 理 農 藥 原 料 、 原 品 進 口 及 外

銷 ， 擴 大 改 組 為 興 農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配 合 日 益 擴 展 業 務

之 需 要，投 下 鉅 資，在 台 中 縣 大 肚 鄉 新 建 王 田 廠，擁 有 乳 劑 、

粉 劑 、 粒 劑 、 原 體 等 工 廠 及 生 物 研 究 室 與 化 學 研 究 室 ， 成 為

當 時 國 內 技 術 先 進 ， 設 備 完 善 的 農 藥 化 學 工 廠 。 為 壯 大 經 營

體 質 並 厚 植 永 續 經 營 之 基 石 ， 除 原 有 農 藥 產 銷 外 ， 也 逐 步 朝

向 多 角 化 經 營 發 展 ， 1 9 7 0年 轉 投 資 大 源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生 產 鞋 跟 及 塑 膠 製 品 。 後 續 繼 有 投 資 豐 美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民 豐 化 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豐 年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其

後 在 台 中 縣 大 雅 鄉 增 設 塑 膠 廠 ， 烏 日 鄉 增 設 食 品 廠 ， 為 參 與

各 項 工 程 建 設 在 南 投 轉 投 資 成 立 豐 年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為

配 合 資 訊 電 腦 發 展 發 展 之 趨 勢 ， 轉 投 資 成 立 國 興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發 展 電 腦 軟 體 相 關 服 務 業 ， 應 用 食 品 廠 生 鮮 處 理 所

累 積 的 技 術 與 經 驗 ， 成 立 超 市 部 ， 於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設 立 第 一

家 生 鮮 超 級 市 場 ， 往 後 陸 續 增 設 聯 鎖 店 ， 1 9 7 8年 為 統 合 幕 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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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援 及 行 政 管 理 資 源 ， 總 公 司 遷 入 興 農 辦 公 大 樓 。  

為 進 一 步 推 動 企 業 合 理 化 經 營 ， 提 昇 競 爭 力 ， 興 農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與 旗 下 轉 投 資 之 公 司 合 組 更 名 為 興 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 9 8 9年 隨 著 公 司 經 營 規 模 日 益 擴 大 ， 為 引 進 社 會 大 眾

之 投 資 與 經 營 之 監 督 ， 股 票 正 式 上 市 ， 同 時 創 辦 人 楊 天 發 先

生 轉 任 總 裁 ， 由 楊 文 彬 先 生 接 任 董 事 長 。 1 9 9 0年 轉 投 資 成 立

興 大 混 凝 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與 同 嘉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 9 9 2年

在 台 中 市 轉 投 資 成 立 同 嘉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接 著 在 台 中 縣

轉 投 資 成 立 興 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並 於 於 南 投 增 設 同 嘉 南 投 廠

等 ， 經 營 預 拌 混 凝 土 之 製 造 與 買 賣 。 9 3年 轉 投 資 成 立 興 農 人

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正 式 跨 入 金 融 保 險 事 業 之 領 域 。 1 9 9 5年 成

立 興 農 職 棒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成 立 興 農 牛 職 業 棒 球 隊 。  

除 多 角 化 經 營 外 ， 興 農 為 實 現 立 足 台 灣 、 走 向 世 界 之 願

景 ， 亦 在 法 國 設 立 興 農 法 國 公 司 。 為 掌 握 砂 石 原 料 來 源 ， 由

同 嘉 公 司 於 南 投 轉 投 資 成 立 長 虹 定 遠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在

巴 西 設 立 興 農 巴 西 公 司 ， 用 以 開 拓 跨 大 之 國 際 市 場 ， 活 躍 於

國 際 舞 台 之 世 界 性 公 司。 2 0 0 1年 轉 投 資 大 陸 興 農 藥 業（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 迄 於 2 0 0 0年 止 ， 共 有 二 十 一 家 自 營 店 、 二 家 加 盟

店 ， 成 為 台 灣 中 部 規 模 最 大 之 連 鎖 超 市 業 者 。  

興 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自 1 9 5 5年 創 業 以 來 ， 經 營 規 模 的 不

斷 擴 大 ， 營 業 項 目 已 由 單 一 的 農 藥 產 銷 ， 發 展 到 肥 料 、 特 用

化 學 品 、 塑 膠 、 貿 易 、 泥 品 、 食 品 、 超 市 、 人 壽 及 職 棒 球 隊

等 多 角 化 營 運 。 對 事 業 部 採 以 利 潤 中 心 制 度 ， 充 分 授 權 、 分

層 負 責 方 式 ， 勵 行 目 標 管 理 及 績 效 評 核 制 度 ， 以 提 高 營 運 績

效，達 成 營 業 目 標。為 壯 大 經 營 體 質 並 厚 植 永 續 經 營 之 基 石，

除 原 有 農 藥 產 銷 外 ， 也 逐 步 朝 向 多 角 化 經 營 發 展 （ 以 上 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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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整 理 自 興 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 2 0 0 4）。  

2、 興 農 牛 棒 球 隊 成 立 起 源  

1 9 9 3年 俊 國 熊 隊 加 入 中 華 職 棒 ， 1 9 9 5年 由 興 農 企 業 接 手

經 營 權 ， 完 成 台 灣 職 棒 史 上 第 一 宗 球 團 買 賣 案 例 （ 中 華 職 業

棒 球 聯 盟 全 球 資 訊 網， 2 0 0 4）。民 國 8 4年 1 1月，興 農 集 團 高 層

本 著 企 業 「 取 之 社 會 、 用 之 社 會 」 的 理 念 ， 投 資 成 立 「 興 農

職 棒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組 織 年 輕、有 朝 氣、鬥 志 高 昂 的 職

業 球 隊 。 興 農 公 司 以 二 億 九 千 萬 元 購 得 俊 國 熊 職 棒 球 隊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股 份 取 得 經 營 權 ， 於 十 一 月 五 日 在 台 中 召 開 「 興

農 熊 」 成 軍 記 者 會 ， 1 9 9 6年 正 式 買 斷 球 隊 經 營 權 ， 正 式 更 名

為 興 農 牛 隊，總 計 以 5億 6 0 0 0萬 元，向 俊 國 熊 買 下 整 支 球 隊 。

並 於 1 9 9 7年 與 洛 杉 磯 道 奇 隊 展 開 空 前 規 模 的 訓 練 合 作 計 劃 。

1 9 9 8年 、 2 0 0 0年 皆 於 總 冠 軍 戰 第 七 戰 敗 北 ， 2 0 0 3年 於 第 六 戰

輸 給 兄 弟 象 隊 ， 再 度 錯 失 總 冠 軍 。 然 而 該 年 簽 下 蔡 仲 南 對 牛

隊 影 響 極 大 ， 不 僅 促 使 球 迷 激 增 、 票 房 連 年 倍 數 成 長 ， 使 牛

象 戰 取 代 獅 象 戰 成 為 聯 盟 最 叫 座 的 戲 碼 （ 徐 正 揚 ， 2 0 0 4）。  

興 農 牛 隊 王 傳 家 於 1 9 9 8年 底 ， 總 冠 軍 戰 後 被 興 農 球 團 以

不 符 合 戰 力 需 求 為 由 釋 出，用 1 5 0萬 元 低 價 轉 賣 統 一 獅 隊；興

農 球 團 也 於 1 9 9 9年 初 ， 職 棒 十 年 即 將 開 打 ， 興 農 牛 球 員 張 家

豪 因 為 個 人 私 事 ， 日 前 向 球 團 表 示 要 請 假 處 理 ， 牛 隊 不 同 意

張 家 豪 的 請 假 理 由，反 而 主 動 提 出 解 約（ 黑 中 亮，1 9 9 9）。2 0 0 0

年 林 鴻 遠 打 完 上 半 季 後 ， 也 被 牛 隊 釋 出 ， 下 半 季 轉 到 獅 隊 ；

2 0 0 0年 6月 更 以 打 擊 率 過 低、傳 球 準 度 不 佳 為 由，片 面 終 止 職

棒 選 手 武 建 州 的 「 選 手 契 約 」。 2 0 0 4年 1 0月 1日 在 幾 乎 無 預 警

狀 態 下 ， 興 農 職 棒 公 司 總 裁 楊 天 發 於 比 賽 前 宣 布 解 聘 領 隊 任

中 傑 、 總 教 練 陳 威 成 、 投 手 教 練 廖 俊 銘 ， 現 場 球 迷 紛 紛 感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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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愕 ， 此 舉 也 引 發 球 迷 的 強 烈 不 滿 。 興 農 自 1 9 9 6年 接 手 俊 國

熊 隊 以 來 ， 不 到 九 年 內 已 用 過 六 位 總 教 練 ， 從 吳 祥 木 、 金 容

雲 、 王 俊 郎 到 陳 威 成 ， 清 一 色 都 是 在 球 季 中 突 然 遭 到 撤 換 ，

這 次 更 是 領 隊 、 總 教 練 與 投 手 教 練 在 季 中 同 遭 撤 換 ， 在 職 棒

史 上 還 是 頭 一 遭 （ 徐 正 揚 ， 2 0 0 4）。  

牛 迷 對 於 興 農 企 業 人 事 調 動 的 不 滿 ， 此 時 正 式 爆 發 ， 並

強 烈 表 示 支 持 總 教 練 陳 威 成。楊 天 發 則 是 表 示：「 更 換 總 教 練

是 球 團 的 事 情，如 果 球 迷 不 想 看，可 以 不 來 球 場 ！ 」（林 增 祥，

2 0 0 4）。此 言 論 一 出，更 將 球 迷 的 不 滿 情 緒 推 至 高 點，認 為 這

是 不 尊 重 球 迷 的 行 為 。 數 日 後 又 宣 佈 明 年 不 用 洋 將 、 全 面 本

土 化 ， 皆 在 牛 迷 間 引 發 軒 然 大 波 ， 甚 至 令 牛 迷 無 法 認 同 球 團

的 政 策（ 徐 正 揚，2004）。最 直 接 反 映 這 股 效 應 的 就 是 票 房 ，

確 實 已 有 為 數 可 觀 的 牛 迷 不 願 到 場 看 球 。 然 而 經 過 此 波 人 事

調 動 後 ， 興 農 牛 隊 於 總 冠 軍 戰 中 以 4勝 3敗 擊 敗 統 一 獅 隊 ， 拿

到 成 軍 以 來 第 一 次 的 年 度 總 冠 軍 ， 球 迷 的 心 中 矛 盾 難 以 言

喻 。 總 冠 軍 後 ， 2 0 0 5年 初 ， 去 年 戰 績 名 列 第 三 的 兄 弟 象 隊 ，

全 隊 調 薪 1 3%，彭 政 閔 以3 0萬 元 成 為 全 聯 盟 最 高 薪 球 員，興 農

楊 總 裁 卻 早 已 表 示：「 牛 隊 沒 有 3 0萬 元 級 球 員。」一 連 串 因 素

雖 導 致 牛 迷 長 期 對 母 企 業 的 不 滿 ， 但 牛 隊 球 星 的 魅 力 銳 不 可

當 ， 一 連 串 代 言 商 品 、 廣 告 贊 助 皆 為 拉 隴 球 迷 ， 倒 也 反 應 出

球 迷 對 球 員 的 支 持 。 興 農 牛 隊 也 成 為 國 內 職 業 運 動 有 史 以

來，第 二 支 獲 利 球 隊（ 吳 修 辰，2 0 0 5）。雷 光 涵、黃 麗 華（ 2 0 0 4）

指 出 ， 喜 歡 球 員 ， 討 厭 球 團 經 營 者 ， 這 是 牛 迷 普 遍 的 矛 盾 心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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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L a  N e w熊 隊 與 母 企 業  

介 紹 L a  N e w 母 企 業 組 織 與 L a  N e w 熊 棒 球 隊 成 立 由 來  

1、 L a  N e w 企 業 組 織  

L a  N e w 屬 於 達 達 企 業 集 團 一 員 ， 達 達 企 業 於 1 9 8 1 年 成

立 ， 產 業 衡 跨 家 電 、 玩 具 、 禮 品 、 文 具 、 皮 鞋 業 的 製 造 與 銷

售 。 目 前 在 台 灣 、 越 南 、 大 陸 、 墨 西 哥 皆 自 有 工 廠 生 產 公 司

之 產 品 。 墨 西 哥 廠 成 立 十 多 年 ， 生 產 以 小 家 電 、 玩 具 為 主 ，

在 小 家 電 中 更 以 自 有 品 牌 M Y T E K 佔 墨 西 哥 市 場 約 6 0%， 去

年 才 完 成 擴 廠 計 劃 ， 預 估 員 工 人 數 將 於 1 0 0 0 人 速 升 到 2 0 0 0

人 ， 目 標 以 打 進 美 國 市 場 佔 有 率 3 0%。  

1 9 9 6 年 成 立 L a  N e w 銷 售 專 業 氣 墊 鞋 為 主 ， 以 健 康 、 舒

適 、 品 質 著 稱 ， 並 導 入 量 腳 專 業 提 供 顧 客 選 擇 一 雙 合 腳 健 康

舒 適 的 鞋 子 ， 目 前 全 省 自 營 連 鎖 店 計 有 1 7 0 多 家 ， 仍 持 續 展

店 中 。 L a  N e w 成 立 全 國 唯 一 的 「 醫 鞋 院 」， 以 一 流 的 技 術 解

決 鞋 子 的 各 項 問 題 ， 獨 特 的 服 務 深 獲 大 眾 好 評 。 2 0 0 3 年 初 ，

更 計 劃 將 L a  N e w 足 部 研 究 所 擴 大 至 兩 百 多 坪 ， 以 期 為 特 殊

腳 型 無 法 找 到 合 腳 鞋 子 的 民 眾 ， 量 身 訂 製 ， 做 到 即 時 測 試 即

時 製 鞋 ， 半 日 完 成 的 理 念 。  

2 0 0 3 年 1 2 月 ， L a  N e w 公 司 正 式 涉 足 職 棒 這 個 區 塊 ， 認

養 前 身 為 「 第 一 金 剛 」 的 職 棒 球 隊 並 取 名 熊 隊 ， 取 「 熊 」 是

高 雄 「 雄 」 的 諧 音 ， 具 有 地 緣 考 量 ， 並 以 澄 清 湖 球 場 為 大 本

營，落 實 屬 地 主 義。 2 0 0 3 年 底 先 與 聲 寶 公 司 共 同 成 立 達 盛 科

技 行 銷 公 司 共 同 認 養 球 隊， 2 0 0 4 年 底 買 下 達 盛 科 技 行 銷 公 司

的 大 部 分 股 權 ， 成 為 最 大 股 東 ， 正 式 取 得 熊 隊 的 所 有 權 及 經

營 權。 L a  N e w 隨 企 業 體 系 成 長，逐 漸 與 國 內 運 動 結 下 不 解 之

緣 。 從 「 輕 鬆 走 台 灣 ─ ─ 台 灣 尾 走 到 台 灣 頭 」、「 勇 闖 新 疆 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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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爾 高 原 」、「 用 腳 愛 台 灣 ─ ─ 中 央 山 脈 大 縱 走 」、「 健 康 台 灣

起 步 走 」 等 活 動 。 為 了 回 饋 鄉 里 ， 今 年 更 以 一 年 8 0 0 萬 元 ，

贊 助 高 雄 縣 五 甲 國 中 、 兆 湘 國 小 桌 球 隊 ， 同 時 決 定 經 營 職 業

棒 球 隊，一 路 走 來 展 現 全 新 行 銷、企 劃 概 念， L a  N e w 在 職 棒

領 域 也 將 做 出 一 番 新 氣 象 ！ （ 以 上 本 分 段 整 理 自 L a  N e w 熊

官 方 網 站 ， 2 0 0 5）  

2、 L a  N e w 熊 棒 球 隊 成 立 起 源  

董 事 長 劉 保 佑 本 基 於 回 饋 鄉 里 的 心 情 以 五 百 萬 贊 助 桌 球

隊 ， 和 職 棒 的 淵 源 也 只 打 算 以 二 千 萬 廣 告 贊 助 。 在 一 次 場 合

中 ， 和 高 雄 縣 長 楊 秋 興 談 論 到 認 養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的 議 題 ， 進

而 促 成 L a  n e w 公 司 認 養 澄 清 湖 球 場，在「 有 了 舞 台 不 能 沒 有

演 員 」的 情 況 下， L a  n e w 正 式 接 下 前 第 一 金 剛 隊， L a  n e w 熊

隊 因 而 正 式 成 立 。  

2 0 0 3年 初 ， 第 一 金 剛 所 屬 那 魯 灣 聯 盟 與 中 華 職 棒 聯 盟 合

併 為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 並 於 該 年 加 入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 2 0 0 3

年 1 2月 2 7日 ， L a  N e w公 司 正 式 涉 足 職 棒 這 個 領 域 ， 認 養 第 一

金 剛 隊 並 取 名 熊 隊 ， 取 「 熊 」 為 高 雄 「 雄 」 諧 音 ， 頗 具 地 緣

考 量 ， 並 以 澄 清 湖 球 場 為 大 本 營 ， 落 實 屬 地 主 義 。 先 與 聲 寶

公 司 共 同 成 立 達 盛 科 技 共 同 認 養 球 隊 ， 2 0 0 4年 年 底 買 下 達 盛

科 技 行 銷 公 司 的 大 部 分 股 權 ， 成 為 最 大 股 東 ， 正 式 取 得 熊 隊

的 所 有 權 及 經 營 權 。 La New熊 隊 成 軍 後 積 極 備 戰 ， 於2 0 0 4年

上 半 季 聘 請 前 日 本 西 武 王 朝 強 打 大 田 卓 司 為 總 教 練 ， 及 曾 於

1 9 7 2年 4月 1 8日 投 出 無 安 打 比 賽 之 加 藤 初 擔 任 投 手 教 練；下 半

季 則 由 洪 一 中 接 任 總 教 練 ， 教 練 團 包 括 前 金 剛 總 教 練 蔡 榮

宗 、 鄭 幸 生 、 林 振 賢 教 練 ， 並 由 郭 翔 生 擔 任 二 軍 教 練 ， 期 熊

隊 打 出 佳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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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2 0 0 4年 初 L a  N e w熊 隊 董 事 長 為 熊 隊 立 下 「 食 衣 住

行 、 禮 義 廉 恥 、 止 於 至 善 」 1 2字 隊 訓 ， 期 勉 大 家 拿 下 第 一 。

球 團 就 已 有 多 項 第 一 ， 包 括 「 主 場 設 備 第 一 」、「 體 能 防 護 第

一 」、「 球 員 照 顧 第 一 」、「 球 團 行 銷 第 一 」（ L a  N e w熊 官 方 網

站， 2 0 0 3）。包 括 熊 隊 專 屬 餐 廳 開 張，是 國 內 第 一 支 擁 有 專 屬

廚 房 、 廚 師 的 職 業 球 隊 ； 為 球 員 量 身 做 西 裝 ， 作 為 未 來 集 體

行 動 的 統 一 服 裝 ； 完 善 的 住 宿 條 件 、 精 心 設 計 客 場 球 衣 ， 希

望 給 球 迷 不 同 的 看 球 感 官 及 視 野 等 都 是 熊 隊 為 職 棒 界 帶 來 的

新 震 撼 。 3月 4日 熊 隊 首 度 擊 敗 兄 弟 象 隊 ， L a  N e w公 司 隨 即 宣

佈 全 省 門 市 全 面 八 折 一 週 慶 祝 。  

認 養 澄 清 湖 球 場 三 年 ， 球 場 保 全 人 員 進 駐 ， 以 維 護 球 場

及 水 舞 廣 場 的 安 全 ， 球 場 周 邊 燈 光 全 面 打 亮 ， 讓 澄 清 湖 球 場

成 為 一 個 新 地 標 ， 並 於 2 0 0 5年 初 在 水 舞 廣 場 旁 設 定 咖 啡 座 ，

讓 球 迷 品 嘗 香 醇 咖 啡 。 4月 派 了 5名 員 工 前 往 日 本 考 察 東 京 巨

蛋 、 埼 玉 縣 足 球 場 的 經 營 ， 訪 問 筑 波 大 學 ， 聽 取 該 大 學 佐 伯

年 詩 雄 教 授 演 講，熊 隊 員 工 學 了 不 少 經 營 球 場、球 隊 的 心 得，

打 算 用 在 澄 清 湖 球 場 與 熊 隊 的 身 上 （ 陳 志 祥 ， 2 0 0 4）。  

2 0 0 4年 5月 2 4日 入 籍 高 雄 縣 和 6月 2 6日 入 籍 高 雄 市 後 ， 7

月 2 6日 正 式 入 籍 屏 東 縣。為 期 三 年 每 年 6 0 0萬 的 回 饋 計 劃 也 在

屏 東 縣 啟 動 ， 展 現 La New熊 經 營 地 方 並 與 地 方 三 級 棒 球 一 起

成 長 的 決 心，同 時 達 到 回 饋 地 方、帶 動 地 方 繁 榮 的 屬 地 政 策，

提 昇 地 方 休 閒 品 質 和 健 康 生 活 。 過 去 台 灣 職 棒 所 欠 缺 的 是 球

團 主 動 關 懷 地 方 並 融 入 城 市 生 活 ， 將 球 隊 與 所 在 城 市 融 為 一

體 。 在 劉 保 佑 董 事 長 堅 持 回 饋 地 方 的 理 念 下 ， 成 立 了 以 高 屏

為 家 的 L a  N e w熊 隊 ， 更 投 入 心 血 認 養 高 雄 縣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及

回 饋 地 方 基 層 球 隊 來 展 現 經 營 的 決 心 ， 希 望 未 來 有 更 多 的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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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能 認 同 球 隊 經 營 的 理 念 ， 並 以 實 際 行 動 來 加 入 熊 隊 行 列 ，

更 以 作 為 L a  N e w熊 球 迷 為 榮 （ 蕃 薯 藤 運 動 網 ， 2 0 0 4）。 熊 隊

成 為 第 一 支 比 照 國 外 職 棒 屬 地 經 營 三 級 棒 球 的 職 業 球 隊 。  

2 0 0 4年 底 L a  N e w熊 隊 、 統 一 獅 隊 及 業 餘 台 電 共 組 南 方 之

星 聯 盟 ， 率 先 推 動 國 內 二 軍 制 度 ， 並 成 立 專 屬 辣 妞 啦 啦 隊 。

2 0 0 5年 上 半 季 各 隊 主 場 觀 眾 人 數 ， 以 L a  n e w熊 大 幅 成 長

5 0 . 8 3 %， 主 場 觀 眾 人 數 漲 幅 最 兇 （ 東 森 新 聞 報 ， 2 0 0 5）。 同

時 東 森 新 聞 報 （ 2 0 0 5） 也 指 出 對 於 主 場 票 房 亮 眼 ， 認 為 是 今

年 破 天 荒 地 將 主 場 5 0場 全 部 灑 在 澄 清 湖 球 場 ， 展 現 經 營 高 雄

的 理 念 與 決 心 ， 這 樣 的 經 營 模 式 加 上 辣 妞 啦 啦 隊 及 二 軍 制

度 ， 這 樣 的 經 營 職 棒 的 理 念 讓 球 迷 朋 友 認 同 。  

綜 合 上 述 ， 針 對 興 農 牛 隊 與 La New熊 隊 球 迷 ，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間 的 認 同 做 相 互 探 討 ， 以 提 供 各 球 團 球 迷 認 同 之 因

素 ， 並 雙 雙 提 高 球 迷 對 球 隊 及 母 企 業 認 同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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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研 究 方 法  

 

本 章 共 分 五 節 ，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架 構 與 流 程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對 象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工 具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假 設 ， 第 五 節 為

資 料 處 理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與 流 程  

 

本 研 究 根 據 相 關 文 獻 進 行 整 理 ， 預 計 針 對 主 場 之 職 棒 球

迷 進 行 研 究 ， 擬 定 一 份 職 棒 球 迷 對 母 企 業 與 球 隊 認 同 因 素 之

相 關 問 卷 。 透 過 對 於 職 棒 球 迷 之 調 查 ， 分 析 出 球 迷 對 球 隊 及

母 企 業 認 同 之 主 要 因 素 為 何 ， 並 比 較 兩 隊 球 迷 間 的 差 異 性 。

藉 由 本 研 究 提 供 各 球 團 未 來 經 營 球 迷 之 方 向 與 行 銷 策 略 之 目

標 。 研 究 架 構 與 流 程 如 下 頁 圖 3 - 1、 圖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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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方 檢 定  

 

M A O N VA  

T 檢 定  

 

 

 

程 度 差 異  

檢 定  

 

A N O VA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月 收 入 、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球 隊 認 同 度  

1、 興 農 牛  

2、 L a  N e w 熊  

母 企 業 認 同 度  

1、 興 農 牛  

2、 L a  N e w 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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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研 究 背 景  

研 究 目 的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設 計  

問 卷 調 查  

調 查 結 果  

結 果 與 討 論  

結 論 與 建 議  

決 定 研 究

建 立 研 究 假 設  

決 定 研 究

量 表 編 制 與 預 試

抽 樣 與 正 式

問 卷 編 碼 與  

資 料 分 析  

驗 證 假 設  



 37

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比 較 職 棒 球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的 差 異

性 ， 因 此 本 研 究 對 象 分 別 以 興 農 牛 隊 於 台 中 棒 球 場 主 場 一 壘

區 牛 迷 及 L a  N e w 熊 隊 於 高 雄 縣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主 場 一 壘 區 熊

迷 為 研 究 範 圍 。 研 究 參 與 者 乃 是 親 自 至 台 中 棒 球 場 觀 賞 熊 牛

戰 的 牛 迷 與 至 高 縣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觀 賞 牛 熊 戰 的 熊 迷 。 問 卷 發

放 時 間 分 別 為 九 十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坐 在 台 中 棒 球 場 內 野 一

壘 區 之 牛 迷 及 九 十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 此 為 八 月 十 四 日 補 賽 ）

坐 於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內 野 一 壘 區 之 熊 迷 。 研 究 者 皆 於 開 賽 前 兩

個 小 時 抵 達 球 場 ， 採 用 採 用 立 意 隨 機 抽 樣 之 方 式 挑 選 研 究 參

與 者 。 所 謂 立 意 抽 樣 是 指 研 究 者 依 據 個 人 的 經 驗 判 斷 ， 有 意

選 取 某 些 樣 本 來 進 行 研 究（ 葉 重 新 ， 2 0 0 1）。兩 隊 各 發 放 3 1 0

份 問 卷 ， 共 6 2 0 份 問 卷 ， 實 際 回 收 問 卷 ， 牛 隊 為 2 9 8 份 ， 熊

隊 為 2 9 0 份 ， 總 計 回 收 5 8 8 份 問 卷 ， 回 收 率 分 別 為 牛 9 6 . 1 3%

及 熊 9 3 . 5 5%， 整 體 回 收 率 為 9 4 . 8 4%。 以 填 答 認 同 自 己 是 牛 隊

或 熊 隊 球 迷 為 有 效 問 卷 ， 經 踢 除 不 認 同 自 己 是 牛 隊 或 熊 隊 忠

實 球 迷 之 無 效 問 卷 總 計 3 2 份 後 （ 牛 1 5 份 ， 熊 1 7 份 ）， 合 計

有 效 問 卷 為 5 5 6 份 問 卷（ 牛 2 8 3 份，熊 2 7 3 份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分 別 為 牛 9 1 . 2 9 %， 熊 8 8 . 0 6 %。 參 考 表 3 - 1。  

表 3 - 1、 問 卷 發 份 份 數 與 回 收 情 形  

球 迷  發 放 數 回 收 數 無 效  有 效  有 效 回 收 率

興 農 牛 迷  3 1 0  2 9 8  1 5  2 8 3  9 1 . 2 9％  

L a  N e w 熊  3 1 0  2 9 0  1 7  2 7 3  8 8 . 0 6％  

總 合  6 2 0  5 8 8  3 2  5 5 6  8 9 . 6 8％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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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問 卷 的 擬 定 ， 依 據問 題 背 景 的 陳 述 及 研 究 目 的 需

求 ， 經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及 專 家 學 者 意 見 彙 集 整 理 而 成 ， 包 括

L a s t o v i c a  ＆ G a r d n e r（ 1 9 7 8）、 J a c o b y  & C h e s t u n t（ 1 9 7 8）、 

R o b e r t s o n（ 1 9 7 6） 、 W a n n , T u c k e r  , &  S c h r a d e r（ 1 9 9 6） 、

B h a t t a c h a r y a  e t  a l .（ 1 9 9 5）、M a e l  ＆ A s h f o r t h（ 1 9 9 2）、 F i s h e r  

＆ W a k e f i e l d（ 1 9 9 8）、M i l l e r  e t  a l .（ 2 0 0 0）、林 英 貴（ 1 9 8 7）、

李 淑 玲（ 1 9 9 3）、 張 琇 喬（ 2 0 0 0）、 黃 森 泉（ 1 9 9 9）、 吳 曉 雯

（ 2 0 0 2）、嚴 雅 馨（ 2 0 0 3）、李 允 仁（ 2 0 0 4）、林 心 晨（ 2 0 0 4）、

許 黛 君（ 2 0 0 4）、劉 雅 惠（ 2 0 0 4）等 人，編 製 而 成 本 研 究 工 具 ，

分 述 如 下 。  

問 卷 分 為 三 部 分：第 一 部 分 為「 球 隊 整 體 認 同 度 量 表 」，

主 要 了 解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的 認 同 度 情 形 ； 第 二 部 分 為 「 母 企 業

認 同 度 量 表 」 ， 目 的 是 了 解 球 迷 對 於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度 情 形 ；

第 三 部 分 為 「 職 棒 球 迷 基 本 資 料 」 ， 分 為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月 收 入 、 平 均 一 年 觀 看 主 場 場 次 來 探 討 。 採 李 克 特 氏

（ L i k e r t  S c a l e） 五 等 分 量 表 來 評 分 ， 從 「 非 常 認 同 」 、 「 認

同 」、「 普 通 」、「 不 認 同 」、「 非 常 不 認 同 」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之 分 數 。  

一 、 編 製 研 究 工 具  

（ 一 ） 球 隊 整 體 認 同 度 量 表  

本 研 究 量 表 初 稿 依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得 知 球 隊 認 同 因 素 可

以 分 為 球 隊 表 現 、 球 隊 形 象 、 球 隊 與 球 迷 互 動 、 地 緣 關 係 、

球 隊 戰 績 等 因 素 ， 依 文 獻 探 討 構 思 量 表 的 因 素 構 面 。 本 量 表

初 稿 為 1 6題 （ 參 考 附 錄 一 ） ， 採 李 克 特 氏 五 點 量 尺 計 分 （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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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同 意 為 5，非 常 不 同 意 為 1），取 樣 以 隨 機 抽 樣 之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調 查，於 2 0 0 5年 2月 期 間，於 球 季 開 打 前 台 中 球 場，非 官 辦

熱 身 賽 中 隨 機 發 放 予 現 場 球 迷 ， 以 球 迷 與 球 迷 間 滾 雪 球 方 式

取 得 足 夠 樣 本 數 。 總 計 發 放 5 0 0份 問 卷 ， 回 收 4 5 1份 ，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9 0％，整 理 並 剔 出 無 效 問 卷 後，有 效 樣 本 為 3 7 5份，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7 5％ 。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主 要 目 的 是 針 對 預 試 題 目 進 行 適 切 性 的

評 估 。 本 研 究 量 表 採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 進 行 篩 選 ， 將 量 表

總 得 分 最 高 與 最 低 之 極 端 值 予 以 歸 類 分 組 。 以 T檢 定 考 驗 高

低 二 組 在 題 項 上 之 差 異 ， 項 目 分 析 之 T值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 即

表 示 該 題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此 為 選 題 的 依 據 ，

反 之 者 應 予 剔 除 （ 吳 明 隆 ， 2 0 0 0） 。 並 無 發 現 鑑 別 度 過 低 之

題 項 ， 參 考 表 3 - 2  

            表3 - 2、 球 隊 認 同 度 量 表 鑑 別 表              

  題 號                                       t 值      

1、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的 球 技                      - 1 2 . 0 4 * * *  

2、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的 運 動 精 神                   - 9 . 1 9 * * *  

3、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對 待 球 迷 的 態 度              - 1 2 . 7 7 * * *  

4、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的 後 援 會                    - 1 3 . 0 3 * * *  

5、 我 會 加 入 該 球 隊 的 後 援 會                  - 1 3 . 7 6 * * *  

6、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代 言 的 商 品                  - 1 0 . 0 8 * * *  

7、 我 會 購 買 該 球 隊 代 言 的 商 品                - 1 1 . 8 1 * * *  

8、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在 球 場 上 的 任 何 肢 體 動 作      - 1 0 . 2 8 * * *  

9、 我 關 心 該 球 隊 的 大 小 新 聞                  - 1 0 . 7 1 * * *  

1 0、 即 使 該 球 隊 出 現 負 面 新 聞 ， 我 仍 支 持 他 們    - 1 1 . 9 2 * * *  

1 1、 即 使 該 球 隊 的 成 績 不 佳 ， 我 仍 支 持 該 球 隊    - 1 3 . 0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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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即 使 喜 歡 的 球 員 不 在 該 球 隊 ， 我 仍 支 持 他 們   - 9 . 4 1 * * *  

1 3、 我 支 持 該 球 隊 是 因 為 它 是 在 地 的 球 隊         - 4 . 7 7 * * *  

1 4、 整 體 而 論 ，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場 上 整 體 的 表 現     - 8 . 6 5 * * *  

1 5、 整 體 而 論 ，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的 外 在 形 象        - 1 0 . 0 6 * * *  

1 6、整 體 而 論，我 因 為 喜 歡 球 員 而 支 持 其 所 屬 球 隊  - 7 . 3 1 * *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註 ： * p＜ 0 . 0 5； *  p＜ 0 . 0 1； * * * p＜

0 . 0 0 1   

  接 著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採 主成 份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 ， 採 最

大 變 異 正 交 轉 軸 法 ，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且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 0 . 5以

上 做 取 捨 標 準 。 結 果 得 知 ，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達 0 . 0 0 0 1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此 份 量 表 之 相 關 係 數 足 以 作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 之

用；又 K M 0取 樣 適 切 性 為 0 . 8 3 4，表 示 本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適 合 性

是 達 良 好 的，近 似 卡 方 分 配 為 1 6 1 9 . 4 6。職 棒 球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因 素 可 分 為 三 個 因 素 ， 分 別 可 依 題 項 將 因 素 命 名 為 「 與 球 迷

互 動 」 、 「 球 星 與 戰 績 」 、 「 球 技 精 神 」 ， 與 研 究 者 所 預 設

構 面 符 合 ， 參 閱 表 3 - 3。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低 於0 . 5之 第 8題 與 第 1 5題 ； 而 第 1 3題 與

地 緣 相 關 之 題 項 ， 經 與 指 導 教 授 及 相 關 文 獻 討 論 ， 由 於 預 試

採 隨 機 抽 樣 ， 各 地 球 迷 分 佈 不 均 ， 但 由 於 正 式 施 測 時 ， 取 樣

對 象 為 各 隊 主 場 球 迷 （ 台 中 、 澄 清 湖 ） ， 此 題 項 深 具 其 重 要

性 ， 決 定 保 留 不 予 刪 除 ， 並 增 添 為 新 構 面 「 地 緣 關 係 」 ； 於

正 式 問 卷 中 ， 另 增 一 題 測 謊 題 ， 以 了 解 取 樣 對 象 是 否 為 牛 ／

熊 隊 忠 實 球 迷 ， 填 答 不 同 意 者 ， 即 為 無 效 問 卷 。 因 此 本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為 1 5題 （ 參 閱 附 錄 二 、 三 ） 。  

  本 研 究 問 卷 乃 參 考 學 者 所提 過 之 相 關 構 面 ， 加 以 適 當 修

正 ， 以 符 合 本 研 究 需 要 ， 透 過 項 目 分 析 與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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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部 份 構 面 符 合 ， 經 由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分 析 結 果 ， 建 構 研 究

效 度 ， 找 出 衡 量 構 面 ， 主 要 構 面 效 度 經 因 素 分 析 確 認 ， 「 與

球 迷 互 動 」 、 「 球 星 與 戰 績 」 、 「 球 技 精 神 」 構 面 成 立 。 因

此 本 問 卷 具 有 建 構 效 度 。  

  又 新 增 「 地 緣 關 係 」 之 構面 ， 基 於 過 去 學 術 理 論 基 礎 ，

參 考 國 內 外 相 關 文 獻 ， 及 經 常 觀 賞 職 業 棒 球 與 了 解 職 棒 運 動

之 球 迷 的 意 見 ， 敦 請 國 內 相 關 領 域 統 計 、 職 業 運 動 與 企 業 管

理 之 專 家 學 者 審 試 問 卷 內 容 適 切 性 與 題 目 代 表 性 ， 因 此 本 構

面 亦 具 有 專 家 效 度 與 內 容 效 度 。  

              表 3-3、 球隊 認 同 因 素 分 析                 

球 隊 認 同 相 關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表         

                        因 素 一      因 素 二      因 素 三  

5、 我 會 加 入 乾 球 隊 後 援 會 0 . 8 2 4  

4、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的 後 援 會  0 . 7 9 4  

7、 我 會 購 買 該 球 隊 代 言 的  0 . 7 2 4  

商 品     

6、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代 言 商 品  0 . 7 1 6  

3、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對 待 球 迷  0 . 5 6 3  

   的 態 度                                             

1 1、 即 使 該 球 隊 的 成 績 不 佳 ， 我 仍      0 . 7 8 3  

支 持 他 們      

1 2、 即 使 喜 歡 的 球 員 不 在 該 球 隊 ，      0 . 6 8 5  

我 仍 支 持 他 們  

9、 我 關 心 該 球 隊 的 大 小 新 聞           0 . 6 5 4  

1 0、 即 使 該 球 隊 出 現 負 面 新 聞 ， 仍      0 . 6 0 7  

支 持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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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整 體 而 論 ， 我 因 為 喜 歡 球 員 而      0 . 4 7 6   

   支 持 其 所 屬 球 隊                                     

2、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的 運 動 精 神                     0 . 7 9 8  

1 4、 整 體 而 論 ，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場 上 的 整 體 表 現      0 . 7 2 5  

1、 我 喜 歡 該 球 隊 的 球 技                         0 . 6 2 5    

    特 徵 值                4 . 7 6 8      1 . 7 4 3      1 . 1 6 7    

   解 釋 變 異 量            3 1 . 7 8 4％    1 1 . 6 1 8％   7 . 7 7 8％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3 1 . 7 8 4％    4 3 . 4 0 2％  5 1 . 1 8 0％   

   因 素 名 稱           與 球 迷 互 動  球 星 與 戰 績   球 技 精 神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二 ） 母 企 業 整 體 認 同 度 量 表  

本 研 究 量 表 依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編 製 而 成 ， 本 研 究 母 企 業 認

同 的 測 量 主 要 著 重 在 母 企 業 對 球 隊 經 營 、 管 理 上 之 認 同 程

度。初 稿 為 1 7題（ 參 閱 附 錄 一 ），採 李 克 特 式（ L i k e r t  S c a l e）

五 點 量 尺 計 分（ 非 常 同 意 為 5，非 常 不 同 意 為 1），取 樣 以 隨 機

抽 樣 之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取 樣 方 式 如 前 球 隊 整 體 認 同 度 量

表 所 示 。 總 計 發 放 5 0 0份 問 卷 ， 回 收 4 5 1份 ，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9 0

％，整 理 並 剔 出 無 效 問 卷 後，有 效 樣 本 為 3 7 5份，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7 5％ 。 首 先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針 對 預 試 題 目 進 行 適 切 性

的 評 估 。 採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 進 行 篩 選 ， 將 量 表 總 得 分 最

高 與 最 低 之 極 端 值 予 以 歸 類 分 組 。 以 T檢 定 考 驗 高 低 二 組 在

題 項 上 之 差 異，項 目 分 析 之 t值 達 顯 著 水 準 時，即 表 示 該 題 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此 為 選 題 的 依 據 ， 反 之 者 應 予

剔 除 （ 吳 明 隆 ， 2 0 0 0） 。 參 考 表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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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 4、 球 隊 認 同 度 量 表 鑑 別 表              

   題 號                                      t 值      

1、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 1 2 . 5 5 * * *  

2、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的 老 闆                       - 9 . 7 7 * * *  

3、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的 文 化                      - 1 1 . 2 7 * * *  

4、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販 賣 的 商 品                  - 1 0 . 2 9 * * *  

5、 我 會 購 買 該 企 業 販 賣 的 商 品                 - 9 . 5 2 * * *  

6、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販 賣 的 一 般 性 商 品            - 1 3 . 3 2 * * *  

7、 我 會 購 買 該 企 業 販 賣 的 一 般 性 商 品          - 1 2 . 8 3 * * *  

8、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給 予 球 隊 會 員 的 服 務          - 1 3 . 6 0 * * *  

9、 我 會 因 為 該 企 業 提 供 給 球 隊 會 員 的 服 務      - 1 1 . 2 4 * * *  

而 加 入 會 員                   

1 0、 我 喜 歡 該 企 業 為 球 迷 舉 辦 的 球 迷 會 、        - 9 . 4 4 * * *  

簽 名 會                  

1 1、 我 會 參 加 該 企 業 為 球 迷 舉 辦 的 球 迷 會 、      - 9 . 2 2 * * *  

簽 名 會                   

1 2、 我 認 同 該 企 業 對 主 場 地 的 經 營 與 管 理        - 9 . 4 7 * * *  

1 3、 我 認 同 該 企 業 有 關 球 團 管 理 的 人 事 調 動      - 9 . 0 7 * * *  

1 4、 我 認 同 該 企 業 給 予 球 員 的 待 遇             - 1 0 . 8 2 * * *  

1 5、 整 體 而 論 ， 我 喜 歡 該 企 業 的 形 象           - 1 4 . 0 6 * * *  

1 6、 整 體 而 論 ，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對 球 隊 的 經 營 方 式 - 1 3 . 4 8 * * *  

1 7、 整 體 而 論 ， 我 給 予 該 企 業 的 評 價 很 高       - 1 3 . 5 4 * *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註 ： * p＜ 0 . 0 5； *  p＜ 0 . 0 1； * * * p＜

0 . 0 0 1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採 主 成 份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 ， 採 最 大 變

異 正 交 轉 軸 法 ，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且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於0 . 5以 上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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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捨 標 準 。 結 果 得 知 ，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達 0 . 0 0 0 1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此 份 問 卷 之 相 關 係 數 足 以 作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因 素 之 用 ； 又

K M 0取 樣 適 切 性 為 0 . 9 0 5，表 示 該 問 卷 因 素 分 析 適 合 性 是 極 佳

的 ，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為 4 0 5 0 . 6 5 8。 職 棒 球 迷 對 母 企 業 認 同 因 素

可 分 為 三 個 因 素，分 別 可 依 題 項 將 因 素 命 名 為「 經 營 管 理 」、

「 商 品 服 務 」 、 「 活 動 」 ， 亦 符 合 研 究 者 預 設 之 構 面 ， 參 閱

表 3 - 5。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過 後，由 於 在 預 試 過 程 中，發 現 題 項

第 4、 6題 與 第 5、 7題 皆 容 易 為 球 迷 所 混 淆 ， 因 此 決 定 於 正 式

問 卷 中，將 題 項 合 併 為 2題；而 題 項 第 1 0、 1 1題 涉 及 球 員 的 簽

名 會 與 球 迷 會 活 動 ， 易 造 成 球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因 素 的 混 淆 ， 因

而 也 於 正 式 問 卷 中 ， 予 以 刪 除 ， 即 「 活 動 」 之 構 面 也 予 以 刪

除 。 而 第 1 2題 與 主 場 經 營 相 關 之 題 項 ， 經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

由 於 預 試 採 隨 機 抽 樣 ， 各 地 球 迷 分 佈 不 均 ， 但 由 於 正 式 施 測

時 ， 取 樣 對 象 為 各 隊 主 場 球 迷 （ 台 中 、 澄 清 湖 ） ， 此 題 項 深

具 其 重 要 性 ， 決 定 保 留 不 予 刪 除 ， 並 併 入 「 經 營 管 理 」 構 面

中 。 因 此 本 研 究 正 式 量 表 為 1 3題 （ 參 閱 附 錄 二 、 三 ） 。  

本 研 究 問 卷 乃 參 考 學 者 所 提 過 之 相 關 構 面 ， 加 以 適 當 修

正 ， 以 符 合 本 研 究 需 要 ， 透 過 項 目 分 析 與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大 部 份 構 面 符 合 ， 經 由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分 析 結 果 ， 建 構 研 究

效 度 ， 找 出 衡 量 構 面 ， 主 要 構 面 效 度 經 因 素 分 析 確 認 ， 「 經

營 管 理 」 、 「 服 務 商 品 」 構 面 成 立 ， 因 此 本 問 卷 具 有 建 構 效

度 。 且 本 問 卷 基 於 過 去 理 論 基 礎 ，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 及 經 常 觀

賞 職 業 棒 球 與 了 解 職 棒 運 動 之 球 迷 的 意 見 ， 敦 請 國 內 相 關 領

域 統 計 、 職 業 運 動 與 企 業 管 理 之 專 家 學 者 審 試 問 卷 內 容 適 切

性 與 題 目 代 表 性 ， 並 以 預 試 的 方 式 進 行 修 正 ， 同 時 也 具 有 專

家 效 度 與 內 容 效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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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 5、 母 企 業 認 同 因 素 分 析                

母 企 業 認 同 相 關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表         

                       因 素 一      因 素 二      因 素 三   

1 7、 整 體 而 論 ， 我 給 予    0 . 8 2 1  

該 企 業 的 評 價 很 高  

1 6、 整 體 而 論 ， 我 支 持 該  0 . 8 1 6  

企 業 對 球 隊 經 營 方 式  

1 5、 整 體 而 論 ， 我 喜 歡 該  0 . 8 0 3  

企 業 的 形 象  

1 4、 我 認 同 該 企 業 給 予    0 . 8 0 3  

球 員 的 待 遇              

1、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0 . 8 0 0  

2、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的 老 闆   0 . 7 7 0  

1 3、 我 認 同 該 企 業 有 關 球  0 . 7 2 3  

團 管 理 的 人 事 調 動  

3、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的 文 化   0 . 7 0 5                          

5、 我 會 購 買 該 企 業 販 賣 的 球 隊 商 品     0 . 8 3 0  

4、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販 賣 的 球 隊 商 品       0 . 8 1 6  

6、 我 支 持 該 企 業 販 賣 的 一 般 性 商 品     0 . 7 6 7  

7、 我 會 購 買 該 企 業 販 賣 的 一 般 性 商 品   0 . 6 8 1              

1 0、 我 喜 歡 該 企 業 為 球 迷 舉 辦 的 球 迷 會 、 簽 名 會    0 . 8 5 4  

1 1、 我 會 參 加 該 企 業 為 球 迷 舉 辦 的 球 迷 會 、 簽 名 會  0 . 8 4 9    

    特 徵 值              7 . 8 2 4        2 . 2 4 3      1 . 2 4 3     

   解 釋 變 異 量         4 6 . 0 2 6％     1 3 . 1 9 2％     7 . 3 1 2％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4 6 . 0 2 6％     5 9 . 2 1 8％    6 6 . 5 3 0％   

   因 素 名 稱          經 營 管 理    商 品 服 務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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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三 ） 職 棒 球 迷 基 本 資 料  

  問 卷 內 容 主 要 是 請 興 農 牛 ／L a  N e w 熊 的 球 迷 填 寫 其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平 均 月 收 入 、 過 去 一 年 平 均 到 場 觀 看

興 農 牛 ／ L a  N e w 熊 的 比 賽 幾 次、今 年 已 經 到 台 中 棒 球 場 ／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觀 賞 過 幾 場 興 農 牛 ／ L a  N e w 的 比 賽 等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 其 中 年 齡 變 項 原 於 預 式 中 （ 參 閱 附 錄 一 ） 分 為 六 個 區

間 ， 結 果 發 現 有 某 幾 區 間 樣 本 數 過 少 情 形 發 生 ， 因 而 將 區 間

合 併 為 三 個 區 間 ， 將 研 究 參 與 者 分 成 青 少 年 、 壯 年 、 中 年 ，

分 別 為 1 8 歲（ 含 ）以 下 、 1 9 - 3 5 歲 、 3 6 歲（ 含 ）以 上 。 教 育

程 度 則 依 國 中 （ 含 ） 以 下 、 高 中 職 、 大 學 專 科 、 研 究 所 （ 含

以 上 ） 來 分 類 。 平 均 月 收 入 原 先 於 預 式 時 也 有 九 個 區 間 ， 同

樣 產 生 某 些 區 間 樣 本 數 過 少 情 形 ， 因 而 將 之 合 併 為 三 個 區

間 ， 分 別 為 3 萬 元 以 下 、 3 萬 - 6 萬 元 、 6 萬 元 以 上 。  

二 、 信 度 分 析  

  信 度 是 指 測 量 結 果的 穩 定 程 度 或 一 致 性 。 一 般 常 用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來 檢 測 量 表 的 信 度 ， 主 要 是 衡 量 內 部 一 致

性 ， 檢 測 題 項 間 的 同 質 程 度 。 若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越 高 ， 則

代 表 量 表 的 信 度 越 高， C r o n b a c h提 出 的 判 斷 準 則 為， α＜ 0 . 3 5

代 表 低 信 度 ， 0 . 3 5＜ α＜ 0 . 7則 為 中 信 度 ， α＞ 0 . 7則 表 示 高 信

度 。 本 研 究 問 卷 各 量 表 間 之 信 度 檢 視 採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

以 A L P H A模 式 檢 驗，參 閱 表 3 - 6，由 表 可 得 知 本 研 究 衡 量 變 項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多 高 於 0 . 7， 因 此 本 研 究 信 度 多 落 在 高 信 度

範 圍 ， 即 本 研 究 問 卷 具 良 好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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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 6、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信 度 分 析              

構 面        變 項          題 數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球 隊 認 同    球 星 與 戰 績      5             0 . 6 3 7 3  

           與 球 迷 互 動      5             0 . 8 1 0 9  

           球 技 精 神        3             0 . 6 3 5 0  

           地 緣 關 係        -             - - - - - -  

           合 計           1 3             0.8201        

母 企 業 認 同  經 營 管 理        8             0 . 9 2 9 5  

           商 品 服 務        4             0 . 8 6 1 8  

           合 計           1 2             0 . 9 2 2 8         

總 題 目      - - - - - - - - - - - -   2 5             0 . 8 8 8 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依 研 究 目 的 與 文 獻 ， 形 成 本 研 究 假 設 如 下 ：  

一 、 不 同 的 人 口 變 項 在 球 隊 認 同 方 面  

1 - 1、 不 同 性 別 球 迷 在 球 隊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2、 不 同 年 齡 球 迷 在 球 隊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球 迷 在 球 隊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4、 不 同 月 收 入 球 迷 在 球 隊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1 - 5、 不 同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球 迷 在 球 隊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不 同 的 人 口 變 項 在 母 企 業 認 同 方 面  

2 - 1、 不 同 性 別 球 迷 在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2、 不 同 年 齡 球 迷 在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球 迷 在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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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不 同 月 收 入 球 迷 在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5、 不 同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球 迷 在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相 同 的 人 口 變 項 在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方 面  

3 - 1、 相 同 性 別 球 迷 在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3 - 2、 相 同 年 齡 球 迷 在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3 - 3、相 同 教 育 程 度 球 迷 在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3 - 4、 相 同 月 收 入 球 迷 在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3 - 5、相 同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球 迷 在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以 上 假 設 將 各 人 口 變 項 球 迷 設 定 為 同 隊 球 迷 ）  

四 、 不 同 隊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及 母 企 業 認 同 方 面  

4 - 1、興 農 牛 迷 與 L a  N e w 熊 迷 對 其 球 隊 認 同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4 - 2、 興 農 牛 迷 與 L a  N e w 熊 迷 對 其 母 企 業 認 同 有 顯 著 差 異 。  

五 、 球 迷 對 其 所 屬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方 面  

5 - 1、 興 農 牛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有 顯 著 差 異 。  

5 - 2、 L a  N e w 熊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問 卷 回 收 後 ， 將 所 有 資 料 進 行 編 碼 ， 並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 分 析 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 依 欲 解 決 之 研 究 問 題 所 需 使 用 的 分 析 方 法 ， 包 括 描 述

性 統 計、因 素 分 析、 A N O V A變 異 數 分 析、M A N O V A變 異 數 分

析 、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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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說 明 牛 、 熊 球 迷 的 性 別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月 收 入 、 去

年 現 場 觀 看 、 今 年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之 分 佈 情 形 及 其 基 本 資 料 。  

二 、 因 素 分 析  

  將 球 隊 認 同 與 母 企 業 認 同度 量 表 中 關 係 密 切 的 題 項 組 合

成 較 少 的 變 項 ， 用 來 簡 化 題 項 ， 並 萃 取 共 同 因 素 。  

三 、 信 度 分 析  

  以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 檢 驗 信 度 ， 以 了 解 同 一 構 面 題 項 的

一 致 性 高 低 ， 衡 量 問 卷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四 、 效 度 分 析  

  效 度 即 測 量 的 正 確 性 ， 指測 量 或 其 他 測 量 工 具 確 能 測 得

其 所 欲 測 量 的 特 質 或 功 能 之 程 度 （ 邱 皓 政 ， 2 0 0 2） 。 因 此 ，

本 研 究 採 用 因 素 分 析 來 建 立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構 念 的 效 度 。  

五 、 卡 方 考 驗  

  以 適 合 度 考 驗 檢 驗變 項 是 否 與 過 去 理 論 相 符 合 。  

六 、 T檢 定  

  檢 驗 牛 迷 及 熊 迷 對球 隊 、 母 企 業 認 同 差 異 程 度 。  

六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人 口 變 項 性 別 、 年 齡、 教 育 程 度 、 平 均 月 收 入 、 今

年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與 職 棒 球 迷 對 球 隊 及 母 企 業 認 同 程 度 的 變 異

情 形 ， 並 以 D u n c a n 法 、 比 較 平 均 數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七 、 多 變 量 分 析  

  以M A N O VA 檢 驗 興 農 牛 與 La New 熊 球 迷 間 對 其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之 差 異 性 。  

八 、 本 研 究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0 . 0 5。 α＜ 0 . 0 5 為 顯

著 ； α＜ 0 . 0 1 是 極 顯 著 ； α＜ . 0 0 1 則 是 極 為 顯 著 。  



 50

第 四 章  研 究 結 果 與 分 析  

 

  本 章 節 主 要 在 針 對 本 研 究問 卷 調 查 結 果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並

加 以 討 論 ， 共 分 為 二 節 。 第 一 節 為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 分 析 樣 本

的 分 佈 情 形 ， 及 其 間 的 差 異 ； 第 二 節 為 為 問 卷 分 析 結 果 ， 依

研 究 假 設 對 問 卷 結 果 做 分 析 探 討 。  

 

第 一 節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依 據 問 卷 回 收 結 果 ， 本 研究 將 參 與 者 的 基 本 資 料 加 以 整

理 ， 以 分 析 有 效 樣 本 的 結 構 及 其 分 佈 情 形 。  

  在 本 次 興 農 牛 與L a  N e w 熊 兩 隊 的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中 ， 合

計 男 性 為 2 7 0 人 （ 佔 4 8 . 6％ ）， 女 性 為 2 8 6 人 （ 佔 5 1 . 4％ ）；

年 齡 則 以 1 9 - 3 5 歲 為 最 多 （ 佔 7 0 . 7％ ， 3 9 3 人 ）， 最 少 為 3 6

歲 以 上（ 佔 9％， 5 0 人 ）；教 育 程 度 方 面，以 大 學 專 科 程 度 最

多 （ 佔 6 7 . 8％ ， 3 7 7 人 ）， 最 少 為 國 中 （ 含 ） 以 下 （ 佔 4％ ，

2 2 人 ）； 月 收 入 方 面 ， 3 0 , 0 0 0 元 以 下 最 多 （ 佔 6 8 . 5％ ， 3 8 1

人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最 少 （ 佔 6 . 8％ ， 3 8 人 ）。 資 料 顯 示 ， 球

迷 男 女 比 例 平 均 分 佈 ， 年 齡 多 為 1 9 - 3 5 歲 ， 教 育 程 度 以 大 學

專 科 為 主 ， 月 收 入 則 在 3 0 , 0 0 0 以 下 ， 參 考 表 4 - 1。  

一 、 興 農 牛 隊 球 迷 結 構 分 佈  

  本 研 究 發 現 ， 在 興農 牛 球 迷 填 答 為 有 效 問 卷 部 分 ，

男 性 有 9 8 人（ 佔 3 4 . 6％ ），女 性 1 8 5 人（ 6 5 . 4％ ）；年 齡 分 佈

方 面 ， 以 1 9 - 3 5 歲 最 多 （ 佔 8 3 . 4％ ， 2 3 6 人 ）， 最 少 為 3 6 歲

以 上（ 佔 4 . 2％ ， 1 2 人 ）；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 以 大 學 專 科 程 度 最

多（ 佔 7 2 . 8％， 2 0 6 人 ），最 少 為 國 中（ 含 ）以 下（ 佔 2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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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 ）；月 收 入 方 面，3 0 , 0 0 0 元 以 下 最 多（ 佔 6 6 . 4％，1 8 8 人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最 少 （ 佔 6 . 4％ ， 1 8 人 ）； 2 0 0 4 年 平 均 現 場 觀

看 興 農 牛 比 賽 場 次 則 以 觀 看 2 0 場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佔 2 6 . 5％ ，

7 5 人 ），最 少 則 是 觀 看 1 6 - 2 0 場（ 佔 1 0 . 6％， 3 0 人 ）；而 2 0 0 5

年 興 農 牛 台 中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則 以 觀 看 1 1 場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佔

3 6 . 7％ ， 1 0 4 人 ）， 最 少 則 是 6 - 1 0 場（ 佔 3 1 . 1％ ， 8 8 人 ）。 以

上 資 料 顯 示 ， 牛 迷 以 女 性 偏 多 ， 年 齡 層 分 佈 在 1 9 - 3 5 歲 ， 且

其 教 育 程 度 大 多 為 大 學 專 科，月 收 入 在 3 0 , 0 0 0 元 以 下，並 多

為 於 2 0 0 4 年 現 場 觀 看 興 農 牛 比 賽 2 0 場 以 上 者，及 2 0 0 5 年 於

台 中 棒 球 場 觀 賞 興 農 牛 主 場 比 賽 1 1 場 以 上 者 為 最 多，參 考 表

4 - 1。  

二 、 L a  N e w 熊 球 迷 結 構 分 佈  

本 研 究 發 現 ， 在 L a  N e w 熊 球 迷 填 答 為 有 效 問 卷 部 分 ，

男 性 有 1 7 2 人（ 佔 6 3％ ）， 女 性 1 0 1 人（ 3 7％ ）； 年 齡 分 佈 方

面 ， 以 1 9 - 3 5 歲 最 多 （ 佔 5 7 . 5％ ， 1 5 7 人 ）， 最 少 為 3 6 歲 以

上 （ 佔 1 3 . 9％ ， 3 8 人 ）；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 以 大 學 專 科 程 度 最

多（ 佔 6 2 . 6％ ， 1 7 1 人 ），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與 國 中 （ 含 ） 以

下 均 佔 5 . 5％ ， 1 5 人 為 最 少 ； 月 收 入 方 面 ， 3 0 , 0 0 0 元 以 下 最

多 （ 佔 7 0 . 7％ ， 1 9 3 人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最 少 （ 佔 7 . 3％ ， 2 0

人 ）； 2 0 0 4 年 平 均 現 場 觀 看 L a  N e w 熊 比 賽 場 次 則 以 觀 看 2 0

場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 佔 3 1 . 5％ ， 8 6 人 ）， 最 少 則 是 觀 看 1 6 - 2 0

場 （ 佔 1 . 1％ ， 3 人 ）； 而 2 0 0 5 年 L a  N e w 熊 澄 清 湖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則 以 觀 看 1 1 場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 佔 4 8％ ， 1 3 1 人 ）， 最 少

則 是 6 - 1 0 場（ 佔 1 5 . 4％ ， 4 2 人 ）。 以 上 資 料 顯 示 ， 熊 迷 則 以

男 性 偏 多 ， 年 齡 層 分 佈 在 1 9 - 3 5 歲 ， 且 其 教 育 程 度 大 多 為 大

學 專 科 ， 月 收 入 在 3 0 , 0 0 0 元 以 下 ， 並 多 為 於 2 0 0 4 年 現 場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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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L a  N e w 熊 比 賽 2 0 場 以 上 者 ， 及 2 0 0 5 年 於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觀 賞 L a  N e w 熊 主 場 比 賽 1 1 場 以 上 者 為 最 多 ， 參 考 表 4 - 1。  

    表4 - 1、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不 同 隊 球 迷 交 叉 表       

背 景 變 項         興 農 牛 迷     L a  N e w 熊 迷      總 計     

性 別     男         9 8 人        1 7 2 人        2 7 0 人  

                  3 4 . 6％        6 3％         4 8 . 6％    

        女        1 8 5 人        1 0 1 人        2 8 6 人  

                  6 5 . 4％        3 7％         5 1 . 4％    

年 齡     1 8 以 下     3 5 人         7 8 人       1 1 3 人  

                  1 2 . 4％        2 8 . 6％       2 0 . 3％    

        1 9 - 3 5      2 3 6 人        1 5 7 人        3 9 3 人  

                  8 3 . 4％        5 7 . 5％       7 0 . 7％     

        3 6 以 上     1 2 人         3 8 人         5 0 人  

                   4 . 2％        1 3 . 9％         9％       

教 育 程 度 國 中 以 下     7 人         1 5 人         2 2 人  

                   2 . 5％         5 . 5％         4％       

        高 中 職      3 9 人         7 2 人        1 2 1 人  

                  1 7 . 3％        2 6 . 4％         2 1 . 8％    

        大 學 專 科   2 0 6 人        1 7 1 人        3 7 7 人  

                  7 2 . 8％        6 2 . 6％         6 7 . 8％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人         1 5 人         3 6 人  

                   7 . 4％         5 . 5％          6 . 5％    

月 收 入   3 萬 以 下   1 8 8 人        1 9 3 人         3 8 1 人  

               6 6 . 4％        7 0 . 7％         6 8 . 5％    

       3 0 0 0 0 1 - 6 萬  7 7 人         6 0 人         1 3 7 人  

                  2 7 . 2％        2 2％          2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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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 0 0 1 以 上   1 8 人         2 0 人          3 8 人  

                   6 . 4％         7 . 3％         6 . 8％     

2 0 0 4 現 場 5 場 以 內   6 7 人         8 5 人          

                  2 3 . 7％        3 1 . 1％                  

觀 看 場 次  6 - 1 0 場    6 7 人         6 5 人          

                  2 3 . 7％        2 3 . 8％                  

         1 1 - 1 5 場   4 4 人         3 4 人          

                  1 5 . 5％        1 2 . 5％                  

         1 6 - 2 0 場   3 0 人          3 人          

                  1 0 . 6％         1 . 1％                  

         2 0 場 以 上 7 5 人         8 6 人           

                  2 6 . 5％        3 1 . 5％                  

2 0 0 5 主 場  5 場 以 內  9 1 人         1 0 0 人           

                  3 2 . 2％        3 6 . 6％                  

觀 看 場 次  6 - 1 0 場    8 8 人          4 2 人          

                  3 1 . 1％        1 5 . 4％                  

        1 1 場 以 上 1 0 4 人         1 3 1 人           

                  3 6 . 7％        4 8％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三 、 人 口 樣 本 結 構 差 異 性  

  在 人 口 變 項 中 ， 經 研 究 者判 斷 ， 在 看 球 的 人 口 中 ， 與 過

去 所 做 研 究 有 所 不 同 ， 過 去 研 究 多 顯 示 現 場 看 球 觀 眾 以 男 性

球 迷 居 多 ， 參 考 表 4 - 2。 然 在 本 研 究 則 發 現 女 性 球 迷 較 多 ，

因 此 以 卡 方 適 合 度 檢 驗 性 別 變 項 是 否 與 過 去 研 究 相 符 合 。 經

由 卡 方 檢 定 ， 結 果 發 現 ， 卡 方 值 X2＝ 0 . 4 6， p 值 不 顯 著（ p＝

0 . 4 9 7）， 即 在 看 球 觀 眾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比 例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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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中 男 性 佔 4 8 . 6％ ， 女 性 佔 5 1 . 4％ ， 即 本 研 究 中 顯 示 職

棒 運 動 不 再 僅 侷 限 於 男 性 球 迷 觀 賞 。  

表 4 - 2、 我 國 職 棒 比 賽 消 費 者 相 關 研 究 之  

             現 場 觀 眾 性 別 統計 變 項 分 佈 表               

研 究 者        篇 名             性 別      

王 之 弘 （ 1 9 9 1） 職 業 棒 球 市 場 區 隔 化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男 （ 7 5 . 4％ ）  

張 士 哲 （ 1 9 9 4） 職 業 棒 球 市 場 區 隔 與 球 團 形 象 定 位 之 研 究    

                     男 （ 6 7 . 4％ ）  

施 致 平 （ 1 9 9 8） 體 育 運 動 、 媒 體 與 觀 眾 參 與 行 為 之 相 關 研 究  

－ 以 中 華 職 棒 聯 盟 後 援 會 會 員 為 例        

男 （ 7 4 . 4％ ）  

劉 美 稚 （ 1 9 9 9） 台 灣 職 業 棒 球 消 費 行 為 研 究    男 （ 6 3 . 9％ ） 

趙 政 諭 （ 2 0 0 0） 公 營 與 公 辦 民 營 職 棒 球 場 現 場 觀 眾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 以 台 北 市 立 棒 球 場 、 台 南  

市 立 棒 球 場 為 例          男 （ 7 8 . 6％ ）  

洪 司 桓 （ 2 0 0 3） 台 灣 職 業 棒 球 現 場 觀 眾 再 購 意 願 之 研 究      

男 （ 6 8 . 6％ ）  

廖 俊 儒 （ 2 0 0 3）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對 體 驗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      男 （ 6 3 . 8％ ）  

林 心 晨 （ 2 0 0 4） 以 職 棒 球 迷 的 認 同 感 來 探 討 運 動 贊 助 的 效 果  

      男 （ 4 7％ ）   

許 伸 梓 （ 2 0 0 5） 球 迷 對 球 隊 屬 性 之 認 定 與 認 同 感 及 忠 誠 度 之  

關 連 性 分 析 ─以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為 例       

                                        男 （ 6 0 . 8％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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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認 同 度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透 過 描 述 性 統 計 ， 發 現 全體 樣 本 中 ， 球 隊 因 素 部 分 皆 達

認 同 標 準 ， 以 「 球 技 精 神 」 為 認 同 最 高 的 因 素 ， 其 次 分 別 為

「 球 星 與 戰 績 」、「 與 球 迷 互 動 」，最 低 則 為「 地 緣 關 係 」。

母 企 業 因 素 部 分 ， 整 體 來 說 以 「 商 品 服 務 」 的 認 同 高 於 「 經

營 管 理 」 。 從 牛 迷 與 熊 迷 分 別 來 看 ， 球 隊 部 分 也 完 全 符 合 ，

然 在 母 企 業 因 素 部 分 ， 熊 迷 的 「 經 營 管 理 」 認 同 程 度 則 高 於

「 商 品 服 務 」 ， 參 考 表 4 - 3。  

            表4 - 3、 球 迷 認 同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構 面        興 農 牛 迷         L a  N e w熊 迷        全 體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隊  

球 星 與 戰 績 4 . 3 0    0 . 5 6     4 . 1 9    0 . 6 0     4 . 2 5    0 . 5 8  

與 球 迷 互 動 3 . 8 4    0 . 7 0     4 . 0 6    0 . 6 5     3 . 9 5    0 . 6 8  

球 技 精 神   4 . 4 6    0 . 5 0     4 . 4 0    0 . 4 9     4 . 4 4    0 . 5 0  

地 緣 關 係   3 . 6 8    0 . 8 5     4 . 0 5    0 . 7 4     3 . 8 6    0 . 8 1  

球 隊 整 體   4 . 0 7    0 . 4 9     4 . 1 8    0 . 4 9     4 . 1 2    0 . 4 9  

母 企 業     

經 營 管 理   2 . 9 3    0 . 8 7     4 . 2 3    0 . 5 4     3 . 5 7    0 . 9 7  

商 品 服 務   3 . 3 1    0 . 7 9     4 . 0 3    0 . 6 8     3 . 6 7    0 . 8 2  

母 企 業 整 體 3 . 1 2    0 . 7 9     4 . 1 3    0 . 5 6     3 . 6 2    0 . 8 5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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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問 卷 分 析 結 果  

 

本 節 分 為 四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以 M A N O V A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平 均 月 收 入 、 2 0 0 5 年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 與 球 迷 的 認 同 （ 球 星 與 戰 績 、 與 球 迷 互 動 、 球 技 精

神 、 地 緣 關 係 、 經 營 管 理 、 商 品 與 服 務 ）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因 素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二 、 第 三 部 份 則 以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比 較 相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興 農 牛 、 L a  N e w 熊 球 迷 的 認 同 ； 第 四 部 分 則 採

M A N O V A、 T 檢 定 來 探 討 興 農 牛 迷 與 L a  N e w 熊 迷 間 的 認 同

程 度 。 分 析 結 果 如 下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球 迷 的 認 同  

  分 為 球 隊 認 同 因 素 （ 球 星與 戰 績 、 與 球 迷 互 動 、 球 技 精

神、地 緣 關 係 ）及 母 企 業 認 同 因 素（ 經 營 管 理、商 品 與 服 務 ），

針 對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平 均

月 收 入 、 2 0 0 5年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 以 M A N O V A分 別 探 討 興 農 牛

迷 與 L a  N e w熊 迷 在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與 認 同 因 素 之 間 的 差 異 ， 參

考 表 4 - 4，僅 興 農 牛 迷 在 月 收 入 方 面 無 差 異，其 餘 皆 分 別 出 現

顯 著 、 極 顯 著 與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即 針 對 有 差 異 之 變 項 探

討 ，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有 顯 著 差 異 者 以 D u n c a n事 後 檢

定 檢 驗 其 差 異 程 度 。  

表 4 - 4、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對 認 同 因 素 之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項                     W i l k ’ s  λ值  

             興 農 牛 迷             L a  N e w熊 迷           

性 別          0 . 9 4 0 * *               0 . 9 2 0 * *  

年 齡          0 . 8 9 2 * *               0 . 7 9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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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程 度      0 . 8 8 3 *                0 . 6 8 5 * * *   

月 收 入        0 . 9 3 7                 0 . 8 9 1 * *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0 . 7 9 0 * * *              0 . 8 6 1 * *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 一 ） 興 農 牛 部 份  

1、 不 同 性 別 牛 迷 的 認 同 變 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性 別的 興 農 牛 迷 在 球 隊 認 同 部 分 ，

「 球 星 與 戰 績 」有 極 顯 著 差 異，「 球 技 精 神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母 企 業 認 同 部 分 ， 則 各 因 素 皆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考 表 4 - 5。  

    表4 - 5、 不 同 性 別 牛 迷 認 同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D u n c a n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2 . 2 8 1    1     2 . 2 8 1    7 . 3 3 8     0 . 0 0 7 * *   女 ＞ 男  

與 球 迷 互 動       

0 . 1 6 2    1     0 . 1 6 2    0 . 3 2 5     0 . 5 6 9     無  

球 技 精 神         

1 . 3 9 9    1     1 . 3 9 9    5 . 6 4 9     0 . 0 1 8 *     女 ＞ 男  

地 緣 關 係  

      1 . 5 6 5    1     1 . 5 6 5    2 . 1 9 7     0 . 1 3 9      無  

球 隊 整 體  

      0 . 2 1 3    1     0 . 2 1 3    0 . 8 8 4     0 . 3 4 8      無      

經 營 管 理      

   2 . 5 3 3    1     2 . 5 3 3    3 . 3 8 1     0 . 0 6 7      無  

商 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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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7 5 0    1     0 . 7 5 0    1 . 2 0 3     0 . 2 7 4      無  

母 企 業 整 體  

      1 . 5 1 0    1     1 . 5 1 0    2 . 4 4 8     0 . 1 1 9      無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經 過 平 均 數 比 較 ， 顯 示 女 性 牛 迷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 M

＝ 4 . 3 6）及「 球 技 精 神 」（ M＝ 4 . 5 1）的 認 同 皆 高 於 男 性 牛 迷

（ M＝ 4 . 1 7， 4 . 3 6） ， 參 考 表 4 - 6。  

      表4 - 6、 不 同 性 別 牛 迷 認 同 因 素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性 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男        9 8         4 . 1 7         0 . 6 0  

與        女       1 8 5         4 . 3 6         0 . 5 4  

戰 績      總 合       2 8 3         4 . 3 0         0 . 5 7        

與         男        9 8         3 . 8 1         0 . 7 6       

球 迷        女       1 8 5         3 . 8 6         0 . 6 8  

互 動      總 合       2 8 3         3 . 8 4         0 . 7 0        

球 技        男        9 8         4 . 3 6         0 . 5 0  

精 神        女       1 8 5         4 . 5 1         0 . 4 9  

         總 合       2 8 3         4 . 4 6         0 . 5 0        

     男        9 8         3 . 7 8         0 . 8 9      

地 緣        女       1 8 5         3 . 6 2         0 . 8 2       

關 係      總 合       2 8 3         3 . 6 8         0 . 8 5        

球 隊        男        9 8         4 . 0 3         0 . 5 5  

整 體        女       1 8 5         4 . 0 9         0 . 4 6  

         總 合       2 8 3         4 . 0 7         0 . 4 9        

經 營        男        9 8         3 . 0 6         0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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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女       1 8 5         2 . 8 6         0 . 8 6  

         總 合       2 8 3         2 . 9 3         0 . 8 7        

商 品        男        9 8         3 . 8 9         0 . 7 5  

服 務        女       1 8 5         3 . 2 8         0 . 8 1  

         總 合       2 8 3         3 . 3 2         0 . 7 9        

母 企 業      男        9 8         3 . 2 2         0 . 7 6  

           女       1 8 5         3 . 0 7         0 . 8 0  

認 同      總 合       2 8 3         3 . 1 2         0 . 7 9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以 上 結 果 顯 示，球 隊 部 份，男 性 與 女 性 皆 對「 球 技 精 神 」

最 為 認 同 ， 而 又 以 女 性 的 認 同 感 高 於 男 性 ， 另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裡 ， 女 性 的 認 同 也 明 顯 比 男 性 高 ； 母 企 業 部 份 ， 男 性 與

女 性 皆 對 「 商 品 服 務 」 較 認 同 。  

2、 不 同 年 齡 牛 迷 的 認 同 變 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年 齡牛 迷 在 球 隊 部 份 ， 「 與 球 迷 互

動 」 有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母 企 業 部 分 ， 「 經 營 管 理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存 有 極 顯 著 差 異 ， 「 商 品 服 務 」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考

表 4 - 7。  

    表 4 - 7、 不 同 年 齡 牛 迷 認 同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D u n c a n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1 . 2 0 8    2     0 . 6 0 4    1 . 9 1 2     0 . 1 5 0     無  

與 球 迷 互 動      

 7 . 5 7 9    2     3 . 7 8 9    8 . 2 1 7     0 . 0 0 0 * * *   A＞ B， C  

球 技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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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8 2    2     0 . 7 4 1    2 . 9 8 5     0 . 0 5 2      無   

地 緣 關 係         

0 . 7 7 3    2     0 . 3 8 7    0 . 5 3 9     0 . 5 8 4      無    

球 隊 整 體  

     1 . 2 1 2    2     0 . 6 0 6    2 . 5 5 0     0 . 0 8 0      無        

經 營 管 理         

8 . 2 6 2    2     4 . 1 3 1    5 . 6 4 9     0 . 0 0 4 * *    C＞ B  

商 品 服 務         

3 . 9 4 5    2     1 . 9 7 2    3 . 2 1 2     0 . 0 4 2 *     C＞ B  

母 企 業 整 體  

     5 . 8 9 6    2     2 . 9 4 8    4 . 8 8 7     0 . 0 0 8 * *    C＞ B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註 ： A＝ 1 8 歲 以 下 牛 迷 ， B＝ 1 9 - 3 5 歲 牛 迷 ， C＝ 3 6

歲 以 上 牛 迷 。  

經 過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球 隊 部 份 ， 1 8 歲 以 下 之 牛

迷 （ M＝ 4 . 2 7） 在 「 與 球 迷 互 動 」 的 認 同 感 高 於 1 9 歲 以 上 之

牛 迷 （ 1 9 - 3 5 歲 牛 迷 M＝ 3 . 7 8， 3 6 歲 以 上 牛 迷 為 3 . 7 0） ； 母

企 業 部 份 ，「 經 營 管 理 」（ M＝ 3 . 5 7）、「 商 品 服 務 」（ M＝

3 . 7 3） 、 「 母 企 業 整 體 」 （ M＝ 3 . 6 5） 3 6 歲 以 上 牛 迷 的 認 同

感 皆 高 於 1 9 - 3 5 歲 的 牛 迷 （ M 分 別 為 2 . 8 6， 3 . 2 6， 3 . 0 6） 。

參 考 表 4 - 8。  

     表 4 - 8、 不 同 年 齡 牛 迷 認 同 因 素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年 齡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1 8 歲 以 下    3 5        4 . 4 5         0 . 5 8  

     1 9 - 3 5 歲    2 3 6        4 . 2 8         0 . 5 5  

與       3 6 歲 以 上    1 2        4 . 1 3         0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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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績        總 合     2 8 3         4 . 3 0         0 . 5 6        

     1 8 歲 以 下    3 5        4 . 2 7         0 . 6 8   

 與       1 9 – 3 5 歲   2 3 6        3 . 7 8         0 . 6 9  

球 迷      3 6 歲 以 上    1 2        3 . 7 0         0 . 6 2   

互 動        總 合     2 8 3         3 . 8 4         0 . 7 0       

球 技      1 8 歲 以 下    3 5        4 . 6 1         0 . 5 7  

精 神      1 9 – 3 5 歲   2 3 6        4 . 4 5         0 . 4 9  

         3 6 歲 以 上    1 2        4 . 2 2         0 . 4 6    

           總 合     2 8 3         4 . 4 6         0 . 5 0        

球 隊      1 8 歲 以 下    3 5         3 . 6 3        0 . 9 0   

 與       1 9 – 3 5 歲    2 3 6        3 . 6 7        0 . 8 4  

地 緣      3 6 歲 以 上    1 2         3 . 9 2        0 . 8 5    

關 係        總 合     2 8 3          3 . 6 8        0 . 8 5        

球 隊      1 8 歲 以 下    3 5         4 . 2 4        0 . 5 6  

整 體      1 9 - 3 5 歲    2 3 6         4 . 0 5        0 . 4 7  

         3 6 歲 以 上    1 2         3 . 9 9        0 . 5 7  

            總 合    2 8 3          4 . 0 7        0 . 4 9        

經 營      1 8 歲 以 下    3 5         3 . 1 8        0 . 9 1  

管 理      1 9 - 3 5 歲    2 3 6         2 . 8 6        0 . 8 6  

         3 6 歲 以 上    1 2         3 . 5 7        0 . 5 4  

            總 合    2 8 3          2 . 9 3        0 . 8 7        

商 品      1 8 歲 以 下    3 5         3 . 5 1        0 . 8 2  

服 務      1 9 - 3 5 歲    2 3 6         3 . 2 6        0 . 7 9  

         3 6 歲 以 上    1 2         3 . 7 3        0 . 5 7  

            總 合    2 8 3          3 . 3 1        0 . 7 9        

母 企 業    1 8 歲 以 下    3 5         3 . 3 4        0 .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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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1 9 - 3 5 歲    2 3 6         3 . 0 6        0 . 7 8  

         3 6 歲 以 上    1 2         3 . 6 5        0 . 5 2  

            總 合     2 8 3         3 . 1 2        0 . 7 9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 球 隊 部 份 ， 「 球 技 精 神 」 是 各 年 齡 層 牛

迷 最 認 同 的 因 素，「 與 球 迷 互 動 」中 以 1 8 歲 以 下 牛 迷 的 認 同

感 最 高 。 母 企 業 部 分 ， 則 各 年 齡 以 對 「 商 品 服 務 」 的 認 同 度

稍 高 ， 且 以 3 6 歲 以 上 牛 迷 較 高 ， 其 餘 在「 經 營 管 理 」、「 母

企 業 整 體 」方 面 ， 3 6 歲 以 上 牛 迷 的 認 同 感 也 明 顯 比 1 9 - 3 5 歲

的 牛 迷 高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牛 迷 的 認 同 變 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教 育程 度 牛 迷 在 球 隊 部 份 ， 「 與 球

迷 互 動 」 及 「 地 緣 關 係 」 、 「 球 隊 整 體 」 上 都 有 顯 著 差 異 ；

母 企 業 部 份 ， 則 「 經 營 管 理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都 有 極 顯 著

差 異 ， 「 商 品 服 務 」 則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考 表 4 - 9。  

   表4 - 9、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牛 迷 認 同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D u n c a n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1 . 0 8 4    3     0 . 3 6 1    1 . 1 3 9     0 . 3 3 4     無  

與 球 迷 互 動       

4 . 5 2 7    3     1 . 5 0 9     3 . 1 0 9    0 . 0 2 7 *    A， B＞ D  

球 技 精 神         

1 . 1 6 3    3     0 . 3 8 8     1 . 5 5 0    0 . 2 0 2     無   

地 緣 關 係         

6 . 9 6 3    3     2 . 3 2 1     3 . 3 2 5    0 . 0 2 0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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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隊 整 體  

     2 . 0 9 4    3     0 . 6 9 8     2 . 9 6 5    0 . 0 3 2 *    B＞ D      

經 營 管 理        

1 2 . 3 4 7    3     4 . 1 1 6     5 . 7 2 2    0 . 0 0 1 * *   A＞ B＞ D  

商 品 服 務         

5 . 9 3 2    3     1 . 9 7 7     3 . 2 4 6    0 . 0 2 2 *    A＞ C， D  

母 企 業 整 體  

     8 . 5 1 0    3     2 . 8 3 7     4 , 7 5 9    0 . 0 0 3 * *   A＞ B＞ D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註 ： A＝ 國 中 以 下 牛 迷 ， B＝ 高 中 職 牛 迷 ， C＝ 大 學

專 科 牛 迷 ， D＝ 研 究 所 以 上 牛 迷 。  

經 過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 球 隊 部 份 ， 「 與 球 迷 互 動 」 在

國 中 以 下 及 高 中 職 牛 迷 身 上 （ M 分 別 為 4 . 1 5、 4 . 1 4） 有 著 明

顯 高 於 研 究 所 以 上 牛 迷 （ M＝ 3 . 4 7） 的 認 同 ， 在 「 球 隊 整 體 」

上 則 高 中 職 牛 迷 （ M＝ 4 . 2 1） 有 高 於 研 究 所 以 上 牛 迷 （ M＝

3 . 8 4） 的 認 同 感 ， 「 地 緣 關 係 」 上 ， 經 過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則 無

差 異 ； 企 業 部 份 ， 「 經 營 管 理 」 與 「 母 企 業 認 同 」 構 面 裡 ，

國 中 以 下 認 同 感 較 高 （ M 分 別 為 3 . 8 7， 3 . 8 8） ， 最 低 則 是 研

究 所 以 上 的 牛 迷 （ M 分 別 為 2 . 6 1， 2 . 9 4） ， 「 商 品 服 務 」 則

國 中 以 下 牛 迷 （ M＝ 3 . 8 9） 的 認 同 感 高 於 大 學 以 上 （ 大 學 專

科 M＝ 3 . 3 1， 研 究 所 以 上 M＝ 2 . 9 4） 的 牛 迷 ， 參 考 表 4 - 1 0。  

   表 4 - 1 0、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牛 迷 認 同 因 素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教 育 程 度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國 中 以 下      7       4 . 1 4         0 . 6 5  

        高 中 職       4 9       4 . 3 4         0 . 5 8   

 與       大 學 專 科    2 0 6       4 . 3 1         0 .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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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4 . 1 0         0 . 6 6  

戰 績        總 合      2 8 3       4 . 3 0         0 . 5 6        

         國 中 以 下      7       4 . 1 4         0 . 7 2  

 與       高 中 職       4 9       3 . 9 8         0 . 6 9  

      大 學 專 科    2 0 6       3 . 8 3         0 . 7 1  

球 迷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4 7         0 . 5 6   

互 動        總 合      2 8 3       3 . 8 4         0 . 7 0        

球 技      國 中 以 下      7       4 . 2 9         0 . 7 8    

         高 中 職       4 9       4 . 5 2         0 . 4 6  

精 神      大 學 專 科    2 0 6       4 . 4 7         0 . 5 0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4 . 2 7         0 . 4 7  

          總 合       2 8 3       4 . 4 6         0 . 5 0        

       國 中 以 下      7       4 . 0 0         0 . 8 2       

地 緣      高 中 職       4 9       3 . 9 9         0 . 7 3    

       大 學 專 科    2 0 6       3 . 6 1         0 . 8 5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5 2         0 . 8 2  

關 係        總 合      2 8 3       3 . 6 8         0 . 8 5        

球 隊      國 中 以 下      7       4 . 1 4         0 . 6 3  

         高 中 職       4 9       4 . 2 1         0 . 5 2  

整 體      大 學 專 科    2 0 6       4 . 0 6         0 . 4 8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8 4         0 . 4 5  

           總 合      2 8 3       4 . 0 7         0 . 8 5        

經 營      國 中 以 下      7       3 . 8 7         0 . 7 5  

         高 中 職       4 9       3 . 1 9         0 . 7 8  

管 理      大 學 專 科    2 0 6       2 . 8 7         0 . 8 6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2 . 6 1         0 .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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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合      2 8 3       2 . 9 3         0 . 8 7         

商 品      國 中 以 下      7       3 . 8 9         0 . 6 4  

         高 中 職       4 9       3 . 4 3         0 . 7 5  

服 務      大 學 專 科    2 0 6       3 . 3 1         0 . 7 9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2 . 9 4         0 . 7 5  

          總 合      2 8 3       3 . 3 1         0 . 7 9         

母 企 業    國 中 以 下      7       3 . 8 8         0 . 6 9  

         高 中 職       4 9       3 . 3 1         0 . 7 2  

整 體      大 學 專 科    2 0 6       3 . 0 9         0 . 7 8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2 . 7 7         0 . 7 9  

         總 合      2 8 3       3 . 1 2         0 . 7 9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以 上 結 果 顯 示 ， 「 球 技 精 神 」 依 然 是 牛 迷 最 認 同 的 球 隊

因 素 ， 母 企 業 因 素 則 仍 是 「 商 品 服 務 」 。 且 國 中 以 下 牛 迷 不

論 在 球 隊 或 企 業 部 份 皆 呈 現 最 高 的 認 同 感 ， 最 低 則 為 研 究 所

以 上 的 牛 迷 ， 尤 其 在 「 與 球 迷 互 動 」 、 「 球 隊 整 體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 「 經 營 管 理 」 、 「 商 品 服 務 」 等 因 素 上 。  

4、不 同 月 收 入 牛 迷 之 認 同 變 異：M A N O VA結 果 顯 示 無 差 異 ，

則 不 予 探 討 。  

5、 2 0 0 5年 觀 看 不 同 牛 隊 台 中 主 場 次 之 興 農 牛 迷 的 認 同 變 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2 0 0 5年 觀 看 不 同 牛 隊 台 中 主 場 次 之 牛 迷

在 母 企 業 部 份 ， 不 論 是 「 經 營 管 理 」 、 「 商 品 服 務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皆 呈 現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球 隊 部 份 ， 則 「 球 星 與 戰

績 」 、 「 地 緣 關 係 」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考 表 4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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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2 0 0 5 年 觀 看 不 同 牛 隊 台 中 主 場 次  

          之 牛 迷 的 認 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D u n c a n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2 . 5 2 1    2     1 . 2 6 1     4 . 0 5 2    0 . 0 1 8 *    C＞ A  

與 球 迷 互 動       

0 . 4 5 6    2     0 . 2 2 8     0 . 4 5 8    0 . 6 3 3     無  

球 技 精 神         

1 . 3 2 0    2     0 . 6 6 0     2 . 6 5 3    0 . 0 7 2     無   

地 緣 關 係         

6 . 0 7 5    2     3 . 0 3 8     4 . 3 4 7    0 . 0 1 4 *    C＞ A  

球 隊 整 體  

     1 . 3 1 7    2     0 . 6 5 8     2 . 7 7 5    0 . 0 6 4     無         

經 營 管 理        

1 6 . 2 5 0    2     8 . 1 2 5    1 1 . 5 6 1    0 . 0 0 0 1 * * *  A＞ B＞ C  

商 品 服 務        

1 1 . 1 0 8    2     5 . 5 5 4     9 . 4 3 8    0 . 0 0 0 1 * * *  A， B＞ C  

母 企 業 整 體  

    1 2 . 2 0 6    2     6 . 1 0 3    1 0 . 5 0 9    0 . 0 0 0 1 * * *  A， B＞ C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註 ： A＝ 5 場 以 內 ， B＝ 6 - 1 0 場 ， C＝ 1 1 場 以 上 。  

經 過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在 球 隊 部 份， 2 0 0 5 年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牛 隊 台 中 主 場 比 賽 之 牛 迷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 「 地 緣 關

係 」 中 （ M 分 別 為 4 . 3 9， 3 . 8 6） 有 高 於 觀 賞 5 場 以 下 （ M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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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為 4 . 1 7， 3 . 5 1） 之 牛 迷 的 認 同 感 ； 母 企 業 部 份 ， 「 經 營 管

理 」 、 「 商 品 服 務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皆 以 觀 賞 5 場 以 下 的

牛 迷 認 同 感 最 高 （ M 分 別 為 3 . 2 3， 3 . 4 3， 3 . 3 3） ， 最 低 則 為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之 牛 迷（ M 分 別 為 2 . 6 5， 3 . 0 6， 2 . 8 6）， 參 考

表 4 - 1 2。  

     表4 - 1 2、 2 0 0 5 年 觀 看 牛 隊 台 中 主 場 次  

            之 牛 迷 的 認 同 因 素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觀 賽 場 次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五 場 以 內       9 1        4 . 1 7        0 . 5 8  

       六 至 十 場       8 8        4 . 3 2         0 . 5 5  

 與     十 一 場 以 上      1 0 4        4 . 3 9         0 . 5 5  

戰 績        總 合        2 8 3        4 . 3 0         0 . 5 6     

         五 場 以 內       9 1        3 . 8 7         0 . 6 4   

 與       六 至 十 場       8 8        3 . 8 8         0 . 6 8  

球 迷    十 一 場 以 上      1 0 4        3 . 7 9         0 . 7 7   

互 動        總 合        2 8 3        3 . 8 4         0 . 7 0     

球 技      五 場 以 內       9 1        4 . 3 6         0 . 4 9   

         六 至 十 場       8 8        4 . 4 9         0 . 5 1   

精 神    十 一 場 以 上      1 0 4        4 . 5 2         0 . 5 0   

          總 合        2 8 3        4 . 4 6         0 . 5 0      

       五 場 以 內       9 1        3 . 5 1         0 . 8 2  

       六 至 十 場       8 8        3 . 6 5         0 . 8 2    

地 緣    十 一 場 以 上      1 0 4        3 . 8 6         0 . 8 6  

關 係        總 合        2 8 3        3 . 6 8         0 . 8 5      

球 隊      五 場 以 內       9 1        3 . 9 8         0 . 4 6  

整 體      六 至 十 場       8 8        4 . 0 8         0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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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場 以 上      1 0 4        4 . 1 4         0 . 5 3  

           總 合        2 8 3        4 . 0 7         0 . 4 9 7     

經 營      五 場 以 內       9 1        3 . 2 3         0 . 8 0  

         六 至 十 場       8 8        2 . 9 5         0 . 8 7  

      十 一 場 以 上      1 0 4        2 . 6 5         0 . 8 4  

管 理        總 合        2 8 3        2 . 9 3         0 . 8 7      

商 品      五 場 以 內       9 1        3 . 4 3         0 . 7 0    

         六 至 十 場       8 8        3 . 5 0         0 . 7 2  

     十 一 場 以 上      1 0 4        3 . 0 6         0 . 8 5  

服 務        總 合        2 8 3        3 . 3 1         0 . 7 9      

母 企 業    五 場 以 內       9 1        3 . 3 3         0 . 7 2  

        六 至 十 場       8 8        3 . 2 2         0 . 7 5  

     十 一 場 以 上      1 0 4        2 . 8 6         0 . 8 1    

整 體        總 合        2 8 3        3 . 1 2         0 . 7 9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球 隊 部 份 ， 2 0 0 5 年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牛 隊 台 中 主 場 比 賽 之 牛 迷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 「 地 緣 關 係 」

上 有 高 於 其 他 觀 賞 場 次 牛 迷 的 認 同 感 ， 而 牛 迷 最 認 同 的 因 素

仍 為 「 球 技 精 神 」 ； 母 企 業 部 份 ， 「 經 營 管 理 」 、 「 商 品 服

務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都 是 觀 賞 5 場 以 下 牛 迷 較 認 同 ，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牛 迷 反 而 是 最 不 認 同 母 企 業 部 份 ， 而 「 商 品 服 務 」

是 其 中 最 認 同 的 因 素 。 由 此 得 知 ，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 的 興 農

牛 迷 ， 越 願 意 至 現 場 觀 賞 興 農 牛 隊 在 台 中 主 場 的 比 賽 ， 而 吸

引 牛 迷 至 台 中 觀 賞 興 農 牛 主 場 比 賽 的 因 素 來 自 於 對 於 興 農 牛

球 隊 的 認 同 ， 而 非 對 興 農 企 業 的 認 同 感 。 同 時 ， 對 興 農 牛 球

隊 認 同 越 高 的 ， 反 而 對 興 農 企 業 認 同 感 越 低 ， 顯 示 興 農 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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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論 在 對 球 隊 的 經 營 管 理 或 商 品 服 務 ， 皆 未 能 符 合 牛 迷 的 期

待 。  

（ 二 ） L a  N e w熊 部 份  

1、 不 同 性 別 熊 迷 之 認 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性 別熊 迷 在 球 隊 部 份 ， 「 球 星 與 戰

績 」 上 有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母 企 業 部 份 ， 在 「 商 品 服 務 」 部 份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的 皆 無 顯 著 ， 參 考 表 4 - 1 3。  

   表 4 - 1 3、 不 同 性 別 熊 迷 認 同 的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D u n c a n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3 . 0 7 7    1     3 . 0 7 7     8 . 8 7 4    0 . 0 0 3 * *   女 ＞ 男  

與 球 迷 互 動   

9 . 3 3 0 E - 0 2   1   9 . 3 3 0 E - 0 2   0 . 2 2 3    0 . 6 3 7      無  

球 技 精 神         

0 . 2 1 4    1     0 . 2 1 4     0 . 8 7 7    0 . 3 5 0      無  

地 緣 關 係     

5 . 0 6 3 E - 0 4   1   5 . 0 6 3 E - 0 4   0 . 0 0 1    0 . 9 7 6      無  

球 隊 整 體  

     0 . 3 9 0    1     0 . 3 9 0     1 . 6 4 9    0 . 2 0 0      無        

經 營 管 理     

1 . 2 7 2 E - 0 3   1   1 . 2 7 2 E - 0 3   0 . 0 0 4    0 . 9 4 7      無  

商 品 服 務         

1 . 7 8 6     1     1 . 7 8 6     3 . 8 7 1    0 . 0 5 0 *     女 ＞ 男  

母 企 業 整 體  

    0 . 4 7 1    1     0 . 4 7 1      1 . 5 2 5    0 . 2 1 8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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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經 過 平 均 數 比 較，球 隊 部 分 女 性 熊 迷（ M＝ 4 . 3 3）在「 球

星 與 戰 績 」 上 的 認 同 感 高 於 男 性 熊 迷 （ M＝ 4 . 1 1） ； 母 企 業

部 份 ， 則 「 商 品 服 務 」 部 份 ， 女 性 熊 迷 （ M＝ 4 / 1 3） 的 認 同

感 也 是 高 於 男 性 熊 迷 （ M＝ 3 . 9 6） ， 參 考 表 4 - 1 4。  

    表 4 - 1 4、 不 同 性 別 熊 迷 的 認 同 因 素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性 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男        1 7 2         4 . 1 1         0 . 6 0  

與       女        1 0 1         4 . 3 3         0 . 5 7    

戰 績    總 合        2 7 3         4 . 1 9         0 . 6 0        

與        男        1 7 2         4 . 0 5         0 . 6 6     

球 迷      女        1 0 1         4 . 0 9         0 . 6 3       

互 動    總 合        2 7 3         4 . 0 6         0 . 6 5         

球 技      男        1 7 2         4 . 3 9         0 . 5 0  

精 神      女        1 0 1         4 . 4 5         0 . 4 9   

        總 合       2 7 3         4 . 4 1         0 . 4 9        

   男        1 7 2         4 . 0 5         0 . 7 1       

地 緣      女        1 0 1         4 . 0 5         0 . 7 8       

關 係     總 合       2 7 3         4 . 0 5         0 . 7 4         

球 隊      男        1 7 2         4 . 1 5         0 . 4 9   

整 體      女        1 0 1         4 . 2 3         0 . 4 9  

        總 合       2 7 3         4 . 1 8         0 . 4 9        

經 營      男        1 7 2         4 . 2 3         0 . 5 4  

管 理      女        1 0 1         4 . 2 3         0 . 5 3  

        總 合       2 7 3         4 . 2 3         0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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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男        1 7 2         3 . 9 6         0 . 7 3  

服 務      女        1 0 1         4 . 1 3         0 . 5 8  

        總 合       2 7 3         4 . 0 3         0 . 6 8        

母 企 業    男        1 7 3         4 . 0 9         0 . 5 7  

         女        1 0 1         4 . 1 8         0 . 5 2  

整 體     總 合       2 7 3         4 . 1 3         0 . 5 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球 隊 部 份 ， 女 性 熊 迷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 有 較 高 的 認 同 感 。 且 熊 迷 最 為 認 同 的 因 素 也 是 「 球 技

精 神 」 ； 母 企 業 部 份 ， 女 性 熊 迷 在 「 商 品 服 務 」 上 的 認 同 感

比 男 性 高。母 企 業 中，熊 迷 最 認 同 的 部 份 則 是「 經 營 管 理 」。 

2、 不 同 年 齡 熊 迷 的 認 同 變 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年 齡熊 迷 在 球 隊 部 份 ， 「 與 球 迷 互

動 」 、 「 球 隊 整 體 」 有 極 維 顯 著 差 異 ，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

「 地 緣 關 係 」則 有 極 顯 著 差 異；母 企 業 部 份，在「 經 營 管 理 」、

「 商 品 與 服 務 」 皆 有 極 顯 著 差 異 ， 則 「 母 企 業 整 體 」 有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參 考 表 4 - 1 5。  

    表 4 - 1 5、 不 同 年 齡 熊 迷 認 同 的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D u n c a n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4 . 3 6 3     2     2 . 1 8 1     6 . 3 5 6    0 . 0 0 2 * *   C＞ A， B  

與 球 迷 互 動      

1 4 . 4 6 8     2     7 . 2 3 4    1 9 . 7 1 2    0 . 0 0 0 * * *  C＞ A＞ B  

球 技 精 神         

0 . 5 2 5     2     0 . 2 6 3     1 . 0 8 0    0 . 3 4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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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緣 關 係         

5 . 6 5 7     2     2 . 8 2 9     5 . 3 9 2    0 . 0 0 5 * *   C＞ A， B  

球 隊 整 體  

    4 . 4 2 5     2     2 . 2 1 3     9 . 9 3 8    0 . 0 0 0 * * *  C＞ A， B    

經 營 管 理         

3 . 6 4 9     2     1 . 8 2 5     6 . 5 9 8    0 . 0 0 2 * *   C＞ A， B  

商 品 服 務         

6 . 4 6 7     2     3 . 2 3 3     7 . 2 5 4    0 . 0 0 1 * *   C＞ A， B  

母 企 業 整 體  

    4 . 9 5 6     2     2 . 4 7 8     8 . 4 5 0    0 . 0 0 0 1 * * * C＞ A， B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註 ： A＝ 1 8 歲 以 下 熊 迷 ， B＝ 1 9 - 3 5 歲 熊 迷 ， C＝ 3 6

歲 以 上 熊 迷 。  

經 過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球 隊 部 份 ， 3 6 歲 以 上 熊 迷

（ M 分 別 為 4 . 5 0， 4 . 5 2， 4 . 4 1， 4 . 4 9）不 論 在「 球 星 與 戰 績 」、

「 球 技 精 神 」 、 「 地 緣 關 係 」 、 「 球 隊 整 體 」 的 認 同 感 高 於

其 他 年 齡 層 熊 迷 （ 1 9 - 3 5 歲 的 M 分 別 為 4 . 1 7， 4 . 3 9， 3 . 9 8，

4 . 1 1； 1 8 歲 以 下 的 M 則 為 4 . 1 0， 4 . 3 8， 4 . 0 1， 4 . 1 7），在「 與

球 迷 互 動 」中， 3 6 歲 以 上（ M＝ 3 . 5 3）熊 迷 也 有 最 高 認 同 感 ，

但 1 9 - 3 5 歲 熊 迷（ M＝ 3 . 8 9）的 認 同 感 則 最 低；母 企 業 部 份 ，

「 經 營 管 理 」、「 商 品 服 務 」、「 母 企 業 整 體 」仍 以 3 6 歲 以

上 熊 迷 （ M 分 別 為 4 . 5 1， 4 . 4 1， 4 . 4 6） 的 認 同 感 高 於 其 他 年

齡 層 （ 1 9 - 3 5 歲 M 分 別 為 4 . 1 8， 3 . 9 7， 4 . 0 8； 1 8 歲 以 下 分 別

為 4 . 1 8， 3 . 9 5， 4 . 0 7） ， 參 考 表 4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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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1 6、 不 同 年 齡 熊 迷 的 認 同 因 素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年 齡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1 8 歲 以 下    7 8        4 . 1 0         0 . 6 0  

    1 9 - 3 5 歲    1 5 7        4 . 1 7         0 . 6 1   

與       3 6 歲 以 上    3 8        4 . 5 0         0 . 4 4   

戰 績        總 合      2 7 3        4 . 1 9         0 . 6 0       

     1 8 歲 以 下    7 8        4 . 1 9         0 . 6 0  

 與       1 9 – 3 5 歲   1 5 7        3 . 8 9         0 . 6 3  

球 迷      3 6 歲 以 上    3 8        4 . 5 3         0 . 4 8  

互 動        總 合      2 7 3        4 . 0 6         0 . 6 5        

球 技      1 8 歲 以 下    7 8        4 . 3 8         0 . 4 7  

精 神      1 9 – 3 5 歲   1 5 7        4 . 3 9         0 . 5 0   

         3 6 歲 以 上    3 8        4 . 5 2         0 . 5 0  

           總 合      2 7 3        4 . 4 1         0 . 4 9        

     1 8 歲 以 下    7 8        4 . 0 1         0 . 6 8  

 與       1 9 – 3 5 歲   1 5 7        3 . 9 8         0 . 7 1  

地 緣      3 6 歲 以 上    3 8        4 . 4 1         0 . 8 5   

關 係        總 合      2 7 3        4 . 0 5         0 . 7 4        

球 隊      1 8 歲 以 下    7 8        4 . 1 7         0 . 5 0  

整 體      1 9 - 3 5 歲    1 5 7        4 . 1 1         0 . 4 8  

         3 6 歲 以 上    3 8        4 . 4 9         0 . 4 0  

           總 合      2 7 3        4 . 1 8         0 . 4 9       

經 營      1 8 歲 以 下    7 8        4 . 1 8         0 . 5 6     

         1 9 – 3 5 歲   1 5 7        4 . 1 8         0 . 5 1  

管 理      3 6 歲 以 上    3 8        4 . 5 1         0 . 5 1   

           總 合      2 7 3        4 . 2 3         0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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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1 8 歲 以 下    7 8        3 . 9 5         0 . 7 5  

     1 9 - 3 5 歲    1 5 7        3 . 9 7         0 . 6 5  

服 務      3 6 歲 以 上    3 8        4 . 4 1         0 . 5 5  

           總 合     2 7 3         4 . 0 3         0 . 6 8       

母 企 業    1 8 歲 以 下    7 8        4 . 0 7         0 . 6 3  

整 體      1 9 - 3 5 歲    1 5 7        4 . 0 8         0 . 5 0  

         3 6 歲 以 上    3 8        4 . 4 6         0 . 5 1  

           總 合      2 7 3        4 . 1 3         0 . 5 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顯 示，球 隊 部 份， 3 6 歲 以 上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皆 為 最 高 的 ， 僅 在 「 球 技 精 神 」 中 沒 有 出 現 差 異 性 ， 且 熊 迷

最 為 認 同 的 因 素 也 是「 球 技 精 神 」； 母 企 業 部 份 ， 3 6 歲 以 上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也 最 高，且「 經 營 管 理 」是 熊 迷 最 認 同 的 因 素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熊 迷 的 認 同 變 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球 隊 部 份，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熊 迷 在 「 與 球

迷 互 動 」 、 「 地 緣 關 係 」 認 同 中 存 有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 球 技

精 神 」 有 顯 著 差 異 ， 則 「 球 隊 整 體 」 也 有 極 顯 著 差 異 ； 母 企

業 部 份 ， 對 「 經 營 管 理 」 的 認 同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考 表 4 - 1 7。  

 表 4 - 1 7、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熊 迷 的 認 同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D u n c a n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1 . 2 7 4     3     0 . 4 2 5     1 . 1 9 3    0 . 3 1 3     無  

與 球 迷 互 動       

8 . 1 0 0     3     2 . 7 0 0     6 . 8 8 7    0 . 0 0 0 * * * A＞ B， C， D  

球 技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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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6 2 4     3     0 . 8 7 5     3 . 7 0 1    0 . 0 1 2 *   A＞ C， D  

地 緣 關 係        

1 0 . 2 9 1     3     3 . 4 3 0     6 . 7 3 6    0 . 0 0 0 * * *  B＞ C  

球 隊 整 體  

    3 . 2 7 6     3     1 . 0 9 2     4 . 7 9 4    0 . 0 0 3 * *   A＞ C       

經 營 管 理         

2 . 9 4 8     3     0 . 9 8 3     3 . 5 0 7    0 . 0 1 6 *    B， D＞ A  

商 品 服 務         

0 . 8 7 5     3     0 . 2 9 2     0 . 6 2 3    0 . 6 1 0     無  

母 企 業 整 體  

    1 . 7 4 1     3     0 . 5 8 0     1 . 8 9 5    0 . 1 3 1     無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註 ： A＝ 國 中 以 下 熊 迷 ， B＝ 高 中 職 熊 迷 ， C＝ 大 學

專 科 熊 迷 ， D＝ 研 究 所 以 上 熊 迷 。  

經 過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球 隊 部 份 ， 國 中 以 下 之 熊

迷 （ M 分 別 為 4 . 6 0， 4 . 7 3， 4 . 5 3） 在 「 與 球 迷 互 動 」 、 「 球

技 精 神 」、「 球 隊 整 體 」的 認 同 感 皆 高 於 其 他 教 育 程 度 熊 迷 ，

特 別 是 大 學 專 科 （ M 分 別 為 3 . 9 5， 4 . 3 5， 4 . 1 0） 及 研 究 所 以

上 （ M 分 別 為 4 . 1 7， 4 . 4 0， 4 . 1 8） 的 熊 迷 。 「 地 緣 關 係 」 則

以 高 中 職 熊 迷（ M＝ 4 . 3 3）的 認 同 感 較 明 顯 高 於 大 學 專 科（ M

＝ 3 . 9 0） 熊 迷 ； 母 企 業 部 份 ， 「 經 營 管 理 」 上 以 高 中 職 （ M

＝ 4 . 1 9）及 研 究 所 以 上（ M＝ 4 . 4 7）熊 迷 有 明 顯 高 於 國 中 以 下

（ M＝ 3 . 9 3）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 參 考 表 4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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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1 8、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熊 迷 的 認 同 因 素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教 育 程 度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國 中 以 下       1 5         4 . 2 8         0 . 5 3  

       高 中 職         7 2         4 . 2 0         0 . 6 9  

 與       大 學 專 科      1 7 1         4 . 2 1         0 . 5 6    

       研 究 所 以 上       1 5         3 . 9 2         0 . 6 1   

戰 績        總 合        2 7 3         4 . 1 9         0 . 6 0     

      國 中 以 下        1 5         4 . 6 0         0 . 2 9    

 與      高 中 職          7 2         4 . 2 0         0 . 7 5   

        大 學 專 科       1 7 1         3 . 9 5         0 . 5 7  

球 迷   研 究 所 以 上        1 5         4 . 1 7         0 . 8 1  

互 動       總 合         2 7 3         4 . 0 6         0 . 6 5     

球 技      國 中 以 下       1 5         4 . 7 3         0 . 2 6  

         高 中 職         7 2         4 . 4 9         0 . 5 1  

精 神      大 學 專 科      1 7 1         4 . 3 5         0 . 5 0  

       研 究 所 以 上       1 5         4 . 4 0         0 . 3 6  

          總 合        2 7 3         4 . 4 1         0 . 4 9     

        國 中 以 下       1 5         4 . 2 0         0 . 7 0  

地 緣      高 中 職         7 2         4 . 3 3         0 . 6 6  

         大 學 專 科      1 7 1         3 . 9 0         0 . 7 2  

     研 究 所 以 上       1 5         4 . 2 3         0 . 8 4  

關 係        總 合        2 7 3         4 . 0 5         0 . 7 4     

球 隊      國 中 以 下       1 5         4 . 5 3         0 . 4 1  

         高 中 職         7 2         4 . 3 0         0 . 5 5  

整 體      大 學 專 科      1 7 1         4 . 1 0         0 . 4 4  

       研 究 所 以 上       1 5         4 . 1 8         0 .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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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合        2 7 3         4 . 1 8         0 . 4 9     

     國 中 以 下       1 5         3 . 9 3         0 . 3 0  

經 營      高 中 職         7 2         4 . 3 1         0 . 6 3  

         大 學 專 科      1 7 1         4 . 1 9         0 . 5 1  

管 理    研 究 所 以 上       1 5         4 . 4 7         0 . 3 7  

         總 合        2 7 3         4 . 2 3         0 . 5 4     

        國 中 以 下       1 5         3 . 8 5         0 . 7 6  

商 品      高 中 職         7 2         4 . 0 8         0 . 8 7  

         大 學 專 科      1 7 1         4 . 0 1         0 . 5 8  

服 務    研 究 所 以 上       1 5         4 . 1 2         0 . 7 8  

         總 合        2 7 3         4 . 0 3         0 . 6 8     

母 企 業    國 中 以 下       1 5         3 . 8 9         0 . 5 1  

        高 中 職         7 2         4 . 2 0         0 . 7 3  

         大 學 專 科      1 7 1         4 . 1 0         0 . 4 7  

整 體    研 究 所 以 上       1 5         4 . 3 0         0 . 5 7  

         總 合        2 7 3         4 . 1 3         0 . 5 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球 隊 部 份 ， 是 國 中 以 下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最 高 ， 大 學 專 科 、 研 究 所 以 上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則 低 一 點 ， 尤

其 在「 與 球 迷 互 動 」、「 球 技 精 神 」、「 球 隊 整 體 」上，「 地

緣 關 係 」 則 是 大 學 專 科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明 顯 不 如 高 中 職 。 且 整

體 來 說 「 球 技 精 神 」 也 是 所 有 熊 迷 最 認 同 的 因 素 ； 母 企 業 部

份 ， 「 經 營 管 理 」 是 所 有 熊 迷 最 認 同 的 因 素 。 高 中 職 、 研 究

所 以 上 熊 迷 在 「 經 營 管 理 」 上 的 認 同 度 也 明 顯 比 國 中 以 下 熊

迷 來 的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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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 同 月 收 入 熊 迷 的 認 同 變 異  

  結 果 顯 示 ， 經 過 單 因 子 變異 數 分 析 後 ， 熊 迷 在 各 因 素 間

皆 沒 有 出 現 顯 著 差 異 ， 即 並 對 熊 迷 而 言 ， 並 不 因 月 收 入 的 不

同 而 影 響 其 認 同 感 ， 參 考 表 4 - 1 9、 表 4 - 2 0。  

  表 4 - 1 9、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熊 迷 認 同 的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D u n c a n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0 . 1 3 0     2   6 . 5 0 5 E - 0 2   0 . 1 8 0    0 . 8 3 5    無  

與 球 迷 互 動       

1 . 3 3 1     2     0 . 6 0 5     1 . 6 0 2    0 . 2 0 3    無  

球 技 精 神         

0 . 9 3 1     2     0 . 4 6 0     2 . 0 1 3    0 . 1 3 6    無   

地 緣 關 係         

2 . 9 3 5     2     1 . 4 6 8     2 . 7 3 2    0 . 0 6 7    無  

球 隊 整 體  

    0 . 3 9 0     2     0 . 1 9 5     0 . 8 2 9    0 . 4 3 8    無          

經 營 管 理         

0 . 7 8 5     2     0 . 3 9 3     1 . 3 8 4    0 . 2 5 2    無   

商 品 服 務         

1 . 2 5 5     2     0 . 6 2 8     1 . 3 6 6    0 . 2 5 7    無  

母 企 業 整 體  

    0 . 6 2 3     2     0 . 3 1 2     1 . 0 2 5    0 . 3 6 0    無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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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2 0、 不 同 月 收 入 熊 迷 的 認 同 因 素 描 述 性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月 收 入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三 萬 以 下    1 9 3         4 . 2 0         0 . 6 0  

       三 至 六 萬     6 0         4 . 2 3         0 . 6 1  

 與       六 萬 以 上     1 7         4 . 1 3         0 . 5 7  

戰 績        總 合      2 7 0         4 . 2 0         0 . 6 0      

       三 萬 以 下    1 9 3         4 . 0 5         0 . 6 4  

 與       三 至 六 萬     6 0         4 . 0 5         0 . 5 9  

球 迷      六 萬 以 上     1 7         4 . 3 4         0 . 8 3  

互 動        總 合      2 7 0         4 . 0 7         0 . 6 5      

球 技      三 萬 以 下    1 9 3         4 . 4 5         0 . 4 5  

精 神      三 至 六 萬     6 0         4 . 3 1         0 . 5 6  

         六 萬 以 上     1 7         4 . 4 5         0 . 5 4  

           總 合      2 7 0         4 . 4 2         0 . 4 8      

       三 萬 以 下    1 9 3         4 . 0 1         0 . 7 5   

         三 至 六 萬     6 0         4 . 1 3         0 . 7 0  

地 緣      六 萬 以 上     1 7         4 . 4 1         0 . 8 0  

關 係        總 合      2 7 0         4 . 0 6         0 . 7 4       

球 隊      三 萬 以 下    1 9 3         4 . 1 8         0 . 4 7  

整 體      三 至 六 萬     6 0         4 . 1 8         0 . 4 9  

         六 萬 以 上     1 7         4 . 3 3         0 . 6 1  

          總 合      2 7 0         4 . 1 9         0 . 4 8       

經 營      三 萬 以 下    1 9 3         4 . 2 4         0 . 5 2  

管 理      三 至 六 萬     6 0         4 . 1 3         0 . 5 2  

         六 萬 以 上     1 7         4 . 3 3         0 . 7 3  

           總 合      2 7 0         4 . 2 2         0 .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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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萬 以 下    1 9 3         3 . 9 9         0 . 6 9  

商 品      三 至 六 萬     6 0         4 . 0 4         0 . 5 7  

       六 萬 以 上     1 7         4 . 2 6         0 . 9 0  

服 務        總 合      2 7 0         4 . 0 1         0 . 6 8       

母 企 業    三 萬 以 下    1 9 3         4 . 1 1         0 . 5 5  

整 體      三 至 六 萬     6 0         4 . 0 8         0 . 4 8  

         六 萬 以 上     1 7         4 . 3 0         0 . 8 0  

         總 合      2 7 0         4 . 1 2         0 . 5 5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5、 2 0 0 5年 觀 看 不 同 熊 隊 澄 清 湖 主 場 次 之 L a  N e w熊 迷 的 認 同

變 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觀 看 不 同熊 隊 澄 清 湖 主 場 次 的 熊 迷 ， 在

球 隊 認 同 部 份 ， 「 球 星 與 戰 績 」 有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 球 技 精

神 」 有 顯 著 差 異 ， 則 「 球 隊 整 體 」 有 極 顯 著 差 異 ； 母 企 業 認

同 部 份 ， 「 經 營 管 理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皆 呈 現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 商 品 服 務 」 也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考 表 4 - 2 1。  

表 4 - 2 1、 2 0 0 5 年 觀 看 不 同 熊 隊 主 場 次  

          之 熊 迷 的 認 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D u n c a n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9 . 7 8 8     2     4 . 8 9 4    1 5 . 1 4 6   0 . 0 0 0 * * *  C＞ A， B  

與 球 迷 互 動       

1 . 7 9 7     2     0 . 8 9 9     2 . 1 7 1   0 . 1 1 6     無     

球 技 精 神         

2 . 0 3 9     2     1 . 0 2 0     4 . 2 9 0   0 . 0 1 5 *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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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緣 關 係         

2 . 2 8 8     2     1 . 1 4 4     2 . 1 3 0   0 . 1 2 1     無  

球 隊 整 體  

    3 . 3 2 4     2     1 . 6 6 2     7 . 3 2 9   0 . 0 0 1 * *   C＞ A， B     

經 營 管 理         

5 . 3 9 6     2     2 . 6 9 8     9 . 9 9 1   0 . 0 0 0 1 * * *  C＞ A， B  

商 品 服 務         

4 . 1 1 7     2     2 . 0 5 9     4 . 5 3 0   0 . 0 1 2 *     C＞ A  

母 企 業 整 體  

    4 . 6 8 4     2     2 . 3 4 2     7 . 9 6 0   0 . 0 0 0 1 * * *  C＞ A， B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註 ： A＝ 5 場 以 內 ， B＝ 6 - 1 0 場 ， C＝ 1 1 場 以 上 。  

經 過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球 隊 部 份 ， 2 0 0 5 年 觀 賞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熊 隊 澄 清 湖 棒 主 場 比 賽 的 熊 迷 ，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 「 球 隊 整 體 」 上 （ M 分 別 為 4 . 3 9， 4 . 2 9） 皆 有 高 於 其

他 1 0 場 以 內 之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5 場 以 內 M 為 4 . 0 2， 4 . 0 8；觀

看 6 - 1 0 場 M 為 3 . 9 9， 4 . 0 0） ， 「 球 技 精 神 」 中 ，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熊 迷（ M＝ 4 . 5 0）的 認 同 感 也 高 於 觀 賞 5 場 以 下（ M＝ 4 . 3 2）

的 熊 迷；母 企 業 部 份，在「 經 營 管 理 」、「 母 企 業 整 體 」上 ，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熊 迷（ M 分 別 為 4 . 3 7， 4 . 2 6）的 認 同 感 皆 高 於

觀 賞 1 0 場 以 下 的 熊 迷（ 5 場 以 下 M 為 4 . 0 8， 3 . 9 8； 6 - 1 0 場 M

為 4 . 1 1， 4 . 0 5），「 商 品 服 務 」則 也 以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熊 迷（ M

＝ 4 . 1 5）的 認 同 感 高 於 觀 賞 5 場 以 下（ M＝ 3 . 8 8）的 熊 迷，參

考 表 4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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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2、 2 0 0 5 年 觀 看 熊 隊 澄 清 湖 主 場 次  

            之 熊 迷 的 認 同 因 素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觀 賽 場 次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五 場 以 內       1 0 0        4 . 0 2         0 . 6 4  

       六 至 十 場        4 2        3 . 9 9         0 . 5 5  

 與     十 一 場 以 上       1 3 1        4 . 3 9         0 . 5 2  

戰 績        總 合         2 7 3        4 . 1 9         0 . 6 0     

       五 場 以 內       1 0 0        4 . 0 2         0 . 6 2   

 與       六 至 十 場        4 2        3 . 9 3         0 . 5 8  

球 迷    十 一 場 以 上       1 3 1        4 . 1 4         0 . 6 8  

互 動        總 合         2 7 3        4 . 0 6         0 . 6 5     

球 技      五 場 以 內       1 0 0        4 . 3 2         0 . 5 1  

         六 至 十 場        4 2        4 . 3 4         0 . 4 0  

精 神    十 一 場 以 上       1 3 1        4 . 5 0         0 . 5 0  

         總 合         2 7 3        4 . 4 1         0 . 4 9     

地 緣      五 場 以 內       1 0 0        3 . 9 5         0 . 6 8  

        六 至 十 場        4 2        4 . 0 0         0 . 6 3  

     十 一 場 以 上       1 3 1        4 . 1 5         0 . 8 0  

關 係        總 合         2 7 3        4 . 0 5         0 . 7 4     

球 隊      五 場 以 內       1 0 0        4 . 0 8         0 . 5 1  

       六 至 十 場        4 2        4 . 0 6         0 . 4 4  

       十 一 場 以 上       1 3 1        4 . 2 9         0 . 4 6  

整 體        總 合         2 7 3        4 . 1 8         0 . 4 9     

經 營      五 場 以 內       1 0 0        4 . 0 8         0 . 6 0  

         六 至 十 場        4 2        4 . 1 1         0 . 4 2  

管 理    十 一 場 以 上       1 3 1        4 . 3 7         0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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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合         2 7 3        4 . 2 3         0 . 5 4     

        五 場 以 內       1 0 0        3 . 8 8         0 . 7 5  

商 品      六 至 十 場        4 2        3 . 9 8         0 . 4 3  

     十 一 場 以 上       1 3 1        4 . 1 5         0 . 6 8  

服 務        總 合         2 7 3        4 . 0 3         0 . 6 8     

母 企 業    五 場 以 內       1 0 0        3 . 9 8         0 . 6 6  

       六 至 十 場        4 2        4 . 0 5         0 . 3 6  

       十 一 場 以 上       1 3 1        4 . 2 6         0 . 4 9  

整 體        總 合         2 7 3        4 . 1 3         0 . 5 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顯 示，球 隊 部 份，在「 球 星 與 戰 績 」、「 球

技 精 神 」及「 球 隊 整 體 」中，以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熊 隊 澄 清 湖 主

場 比 賽 之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最 高 ， 且 整 體 來 說 「 球 技 精 神 」 也 是

熊 迷 最 認 同 的 球 隊 因 素 ； 母 企 業 部 份 ， 「 經 營 管 理 」 、 「 商

品 服 務 」、「 母 企 業 整 體 」，同 樣 以 觀 賞 1 1 場 以 上 者 的 認 同

感 最 高 ， 且 「 經 營 管 理 」 是 所 有 熊 迷 最 認 同 的 因 素 。 即 對 球

隊 及 母 企 業 認 同 感 越 高 的 熊 迷 ， 願 意 至 L a  N e w 澄 清 湖 主 場

觀 看 比 賽 的 場 次 也 越 多 。  

二 、 相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興 農 牛 球 迷 的 認 同  

  以 成 對 樣 本T檢 定 ， 檢 定 在 相 同 人 口 變 項 間 ， 興 農 牛 迷

「 球 隊 整 體 」 與 「 母 企 業 整 體 」 間 的 認 同 差 異 性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僅 有 國 中以 下 牛 迷 「 球 隊 整 體 」 與 「 母

企 業 整 體 」間，沒 有 出 現 顯 著 差 異，其 相 關 係 數 更 高 達 0 . 8 6 2

的 高 度 相 關 ， 達 顯 著 水 準 （ p＝ 0 . 0 1 3） ， 即 表 示 對 國 中 以 下

的 牛 迷 而 言 ， 他 們 對 「 球 隊 整 體 」 與 「 母 企 業 整 體 」 的 認 同

是 有 非 常 高 的 關 連 性 ， 會 互 相 影 響 的 。 其 餘 各 個 相 同 人 口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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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 則 在 「 球 隊 整 體 」 與 「 母 企 業 整 體 」 間 皆 出 現 極 為 顯 著

的 差 異（ p＜ 0 . 0 0 1）， 且 比 較 平 均 數 後 ， 皆 是 以「 球 隊 整 體 」

的 認 同 高 於「 母 企 業 整 體 」的 認 同，顯 示 除 國 中 以 下 牛 迷 外 ，

大 多 數 牛 迷 皆 對 興 農 企 業 感 到 不 甚 認 同 ， 甚 至 在 大 半 群 組

裡 ， 顯 示 並 不 因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高 ， 相 對 也 提 高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 在 高 中 職 、 研 究 所 以 上 、 月 收 入 3 0 , 0 0 1以 上 、 2 0 0 5年 主

場 比 賽 觀 賞 1 1場 以 上 之 牛 迷 裡 ， 其 「 球 隊 整 體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的 認 同 感 間 相 關 係 數 是 未 達 顯 著 的 ， 亦 即 在 這 些 牛 迷

裡 ， 對 「 球 隊 整 體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的 認 同 感 是 沒 有 什 麼

關 聯 且 不 會 相 互 影 響 ， 不 會 因 對 球 隊 有 高 一 點 的 認 同 ， 同 時

也 增 長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感；而 女 性、 1 9 - 3 5歲、大 學 專 科、月

收 入 三 萬 元 以 下 的 牛 迷 裡 ， 雖 有 達 顯 著 相 關 ， 但 也 僅 有 低 度

相 關 （ 0 . 1＜ r＜ 0 . 3 9） ， 關 聯 程 度 不 高 ， 參 考 表 4 - 2 3。  

    表 4 - 2 3、 牛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人 口 變 項      M     S D     t      d f    r         S i g       

男 （ 球 ）     4 . 0 3   0 . 5 5   1 1 . 2 8    9 7   0 . 4 5 4 * * *  0 . 0 0 0 1 * * *  

  （ 母 ）     3 . 2 2   0 . 7 6             （ p＝ 0 . 0 0 0 1）        

女 （ 球 ）     4 . 0 9   0 . 4 6   1 8 . 1 1   1 8 4   0 . 2 0 1 * *   0 . 0 0 0 1 * * *  

  （ 母 ）     3 . 0 7   0 . 8 0             （ p＝ 0 . 0 0 6）         

1 8 歲 ↓（ 球 ）4 . 2 4   0 . 5 6   7 . 4 8 4    3 4   0 . 5 1 4 * *   0 . 0 0 0 1 * * *  

      （ 母 ） 3 . 3 4   0 . 8 1             （ p＝ 0 . 0 0 2）         

1 9 - 3 5（ 球 ）  4 . 0 5   0 . 4 7   1 8 . 5 5   2 3 5   0 . 2 2 9 * * *  0 . 0 0 0 1 * * *  

     （ 母 ）  3 . 0 6   0 . 7 8             （ p＝ 0 . 0 0 0 1）        

3 6 歲 ↑ （ 球 ） 3 . 9 9   0 . 5 7   3 . 0 8    1 1   0 . 7 5 5 * *   0 . 0 0 0 1 * * *  

       （ 母 ） 3 . 6 5   0 . 5 1            （ p＝ 0 . 0 0 5）         

國 中 ↓ （ 球 ）  4 . 1 4   0 . 6 2   1 . 9 7    6    0 . 8 6 2 *   0 . 0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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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 ）  3 . 8 8   0 . 6 9            （ p＝ 0 . 0 1 3）         

高 中 職 （ 球 ）  4 . 2 1   0 . 5 1   7 . 7 1 9   4 8   0 . 1 5 4    0 . 0 0 0 1 * * *  

      （ 母 ）  3 . 3 1   0 . 7 2            （ p＝ 0 . 2 9 1）         

大 學 專 科 （ 球 ） 4 . 0 6  0 . 4 8   1 7 . 3 7   2 0 5  0 . 2 6 9 * * *  0 . 0 0 0 1 * * *  

      （ 母 ）  3 . 0 9   0 . 7 8            （ p＝ 0 . 0 0 0 1）        

研 究 所 ↑ （ 球 ） 3 . 8 4   0 . 4 5   6 . 3 2 2   2 0   0 . 3 2 6    0 . 0 0 0 1 * * *  

        （ 母 ） 2 . 7 7   0 . 7 9           （ p＝ 0 . 1 4 9）         

三 萬 ↓ （ 球 ）   4 . 0 6   0 . 4 9   1 8 . 2 5  1 8 7  0 . 3 5 8 * * *  0 . 0 0 0 1 * * *  

      （ 母 ）   3 . 0 5   0 . 7 8           （ p＝ 0 . 0 0 0 1）        

三 至 六 萬 （ 球 ） 4 . 0 7   0 . 5 1    8 . 3 6   7 6   0 . 0 8 6   0 . 0 0 0 1 * * *  

      （ 母 ）   3 . 2 0   0 . 8 0           （ p＝ 0 . 4 5 5）         

六 萬 ↑ （ 球 ）   4 . 2 2   0 . 4 4    4 . 3 1   1 7   0 . 3 9 4   0 . 0 0 0 1 * * *  

      （ 母 ）   3 . 5 5   0 . 6 8           （ p＝ 0 . 1 0 6）   

主 場 五 場（ 球 ）  3 . 9 8   0 . 4 6   9 . 8 5   9 0   0 . 5 1 3 * * *  0 . 0 0 0 1 * * *  

        （ 母 ） 3 . 3 3   0 . 7 2           （ p＝ 0 . 0 0 0 1）        

六 至 十 場（ 球 ） 4 . 0 1   0 . 4 6   1 1 . 9 3   8 7   0 . 4 5 5 * * *  0 . 0 0 0 1 * * *  

       （ 母 ） 3 . 2 2   0 . 7 5            （ p＝ 0 . 0 0 0 1）        

十 一 場 ↑ （ 球 ） 4 . 1 4   0 . 5 3   1 4 . 4 8  1 0 3   0 . 1 3 2   0 . 0 0 0 1 * * *  

        （ 母 ） 2 . 8 6   0 . 8 1            （ p＝ 0 . 1 8 0）        

資 料 來 源：本 研 究 整 理。*：p＜ . 0 5，* *：p＜ . 0 1，* * *：p＜ . 0 0 1。 

三 、 相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L a  N e w熊 球 迷 的 認 同  

  以 成 對 樣 本T檢 定 ， 檢 定 在 相 同 人 口 變 項 間 ， L a  N e w熊

迷 的 「 球 隊 整 體 認 同 」 與 「 母 企 業 整 體 認 同 」 間 的 差 異 性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僅 在 國 中以 下 、 高 中 職 、 及 觀 賞 主 場 比

賽 5場 以 下 之 熊 迷 在「 球 隊 整 體 」與「 母 企 業 整 體 」的 認 同 間，

分 別 出 現 極 顯 著 、 極 為 顯 著 與 顯 著 差 異 ， 且 經 過 比 較 平 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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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發 現 這 些 熊 迷 的「 球 隊 整 體 」認 同 感 是 高 於「 母 企 業 整 體 」

的 認 同 感 ， 其 餘 各 個 相 同 人 口 變 項 ， 則 沒 有 出 現 任 何 顯 著 差

異 。 國 中 以 下 、 3 6歲 以 上 及 觀 賞 主 場 6 - 1 0場 的 熊 迷 在 「 球 隊

整 體 」與「 母 企 業 整 體 」兩 者 認 同 感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未 達 顯 著 ，

即 對 這 三 個 群 組 的 熊 迷 而 言 ，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間 的 認 同 程 度 並

不 會 受 到 相 互 影 響 ， 沒 有 任 何 關 聯 性 。 其 餘 群 組 的 熊 迷 ， 則

發 現 其 「 球 隊 整 體 」 、 「 母 企 業 整 體 」 認 同 的 相 關 係 數 多 達

中 度 （ 0 . 4＜ r＜ 0 . 6 9）， 甚 至 是 高 度 相 關 （ r＞ 0 . 7）， 即 對 熊

迷 而 言 ， 隨 著 對 母 企 業 認 同 程 度 ， 或 球 隊 認 同 程 度 提 高 ， 也

會 正 向 影 響 另 一 方 面 的 認 同 ， 其 間 的 關 聯 程 度 非 常 高 ， 是 與

興 農 牛 迷 的 認 同 極 為 相 反 ， 參 考 表 4 - 2 4。  

    表4 - 2 4、 熊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人 口 變 項      M     S D     t      d f    r         S i g       

男 （ 球 ）     4 . 1 5   0 . 4 9    1 . 4 3   1 7 1   0 . 5 4 6 * * *  0 . 1 5 4  

  （ 母 ）     4 . 0 9   0 . 5 7             （ P＝ 0 . 0 0 0 1）        

女 （ 球 ）     4 . 2 3   0 . 4 9    1 . 1 1   1 0 0   0 . 6 3 2 * * *  0 . 2 6 8  

  （ 母 ）     4 . 1 8   0 . 5 2             （ P＝ 0 . 0 0 0 1）        

1 8 歲 ↓ （ 球 ） 4 . 1 7   0 . 5 0   1 . 9 2    7 7    0 . 6 6 4 * * *   0 . 0 5 8   

       （ 母 ） 4 . 0 7   0 . 6 3            （ P＝ 0 . 0 0 0 1）        

1 9 - 3 5 歲 （ 球 ） 4 . 1 1   0 . 4 8   - 0 . 9 5  1 5 6   0 . 6 1 6 * * *   0 . 3 4 4  

       （ 母 ） 4 . 0 8   0 . 5 0            （ P＝ 0 . 0 0 0 1）        

3 6 歲 ↑ （ 球 ） 4 . 4 9   0 . 4 0   0 . 2 5   3 7   - 0 . 0 4 7      0 . 8 0 4  

       （ 母 ） 4 . 4 6   0 . 5 1            （ P＝ 0 . 7 7 7）         

國 中 ↓ （ 球 ）  4 . 4 5   0 . 4 1   3 . 3 8   1 4   0 . 0 2 7      0 . 0 0 5 * *  

      （ 母 ）  3 . 8 9   0 . 5 1            （ P＝ 0 . 9 2 3）         

高 中 職 （ 球 ）  4 . 3 0   0 . 5 5   2 . 2 0   7 1   0 . 8 2 9 * * *   0 . 0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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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 ）  4 . 2 0   0 . 7 3            （ P＝ 0 . 0 0 0 1）        

大 學 專 科 （ 球 ） 4 . 1 0   0 . 4 4   0 . 0 2 1  1 7 0   0 . 4 2 6 * * *   0 . 9 8 4  

     （ 母 ）   4 . 1 0   0 . 4 7            （ P＝ 0 . 0 0 0 1）        

研 究 所 ↑ （ 球 ） 4 . 1 8   0 . 5 7   1 . 8 9   1 4   0 . 9 1 6 * * *   0 . 0 7 9  

        （ 母 ） 4 . 3 0   0 . 5 7           （ P＝ 0 . 0 0 0 1）        

三 萬 ↓ （ 球 ）   4 . 1 8   0 . 4 7   2 . 1 1   1 9 2   0 . 6 5 9 * * *   0 . 0 3 6 *  

      （ 母 ）   4 . 1 1   0 . 5 5            （ P＝ 0 . 0 0 0 1）       

三 至 六 萬 （ 球 ） 4 . 1 8   0 . 4 9   1 . 3 0   5 9   0 . 2 8 0 *     0 . 1 9 9  

      （ 母 ）   4 . 0 8   0 . 4 8            （ P＝ 0 . 0 3 0）        

六 萬 ↑ （ 球 ）   4 . 3 3   0 . 6 1   0 . 5 0   1 6   0 . 9 4 0 * * *   0 . 6 2 3  

      （ 母 ）   4 . 3 0   0 . 8 0            （ P＝ 0 . 0 0 0 1）   

主 場 五 場 （ 球 ） 4 . 0 8   0 . 5 1   2 . 0 1   9 9   0 . 7 0 3 * * *   0 . 0 4 8 *  

        （ 母 ） 3 . 9 8   0 . 6 6           （ P＝ 0 . 0 0 0 1）        

六 至 十 場 （ 球 ） 4 . 0 6   0 . 4 4   0 . 1 9   4 1   - 0 . 0 6 9      0 . 8 4 9  

        （ 母 ） 4 . 0 5   0 . 3 6           （ P＝ 0 . 6 6 3）        

十 一 場 ↑ （ 球 ） 4 . 2 9   0 . 4 6   0 . 8 3   1 3 0   0 . 5 3 8 * * *   0 . 4 1 1  

        （ 母 ） 4 . 2 6   0 . 4 9           （ P＝ 0 . 0 0 0 1）       

資 料 來 源：本 研 究 整 理。*：p＜ . 0 5，* *：p＜ . 0 1，* * *：p＜ . 0 0 1。 

四 、 興 農 牛 迷 與 L a  N e w 熊 迷 間 的 認 同 程 度  

1、 球 隊 認 同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間 的 差 異  

  以 成 對 樣 本T檢 定 檢 驗 牛 、 熊 兩 隊 球 迷 對 其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牛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之 間 出

現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牛 迷 的 球 隊 認 同 （ M＝ 4 . 0 7） 高 於 母 企 業

認 同 （ M＝ 3 . 1 2）， 球 隊 認 同 達 到 「 認 同 」、 母 企 業 認 同 僅 達

「 普 通 」， 兩 者 的 差 異 明 顯 。 依 據 邱 皓 政（ 2 0 0 2）指 出 ， 0 . 1 0

以 下 為 微 弱 或 無 相 關 ； 0 . 1 0 - 0 . 3 9是 低 度 相 關 ； 0 . 4 0 - 0 . 6 9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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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相 關。牛 迷 的 球 隊 認 同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相 關 係 數 為 0 . 2 8 8，達

極 為 顯 著 （ p＝ 0 . 0 0 0 1）， 兩 者 間 的 認 同 程 度 僅 達 低 度 相 關 ，

亦 即 牛 迷 對 興 農 球 隊 與 興 農 企 業 間 的 認 同 兩 者 間 關 聯 性 並 不

大，即 牛 迷 不 會 因 為 認 同 興 農 牛 球 隊，同 樣 也 認 同 興 農 企 業，

參 考 表 4 - 2 5。  

  而 熊 迷 對 球 隊（M＝ 4 . 1 8）與 母 企 業 認 同（ M＝ 4 . 1 3）則

沒 有 差 異 性。且 其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也 有 0 . 5 7 8的 中 度 相 關，達 極

為 顯 著 （ p＝ 0 . 0 0 0 1）， 亦 即 在 熊 迷 的 態 度 裡 ， 認 為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 有 著 一 定 的 關 聯 性 ， 這 也 是 與 牛 迷 的 認 同 最 大

不 同 之 處 ， 參 考 表 4 - 2 5。  

     表 4 - 2 5、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差 異 之 t 檢 定 摘 要 表       

成 對 因 素     M     S D      t      d f     r        S i g       

球 隊  （ 牛 ）  4 . 0 7   0 . 4 9   1 9 . 9 4   2 8 2   0 . 2 8 8 * * *  0 . 0 0 0 1 * * *  

母 企 業 （ 牛 ） 3 . 1 2   0 . 7 9            （ p＝ 0 . 0 0 0 1）        

球 隊 （ 熊 ）   4 . 1 8   0 . 4 9    1 . 8 6   2 7 2   0 . 5 7 8 * * *  0 . 0 7 1    

母 企 業 （ 熊 ） 4 . 1 3   0 . 5 6            （ p＝ 0 . 0 0 0 1）         

資 料 來 源：本 研 究 整 理。*：p＜ . 0 5，* *：p＜ . 0 1，* * *：p＜ . 0 0 1。 

2、 比 較 興 農 牛 迷 與 L a  N e w 熊 迷 間 的 因 素 認 同 差 異  

  本 分 段 以M A N O V A分 析 探 討 興 農 牛 迷 與 L a  N e w熊 迷

間 ， 在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的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牛 迷 與

熊 迷 在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皆 達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 s  λ＝

0 . 5 0 6 * * *， p＜ 0 . 0 0 1） 。  

  進 一 步 了 解 牛 迷 與 球 迷 的認 同 差 異 ，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發 現 ， 「 球 星 與 戰 績 」 有 顯 著 差 異 ， 「 球 隊 整 體 」 有 極

顯 著 差 異，「 與 球 迷 互 動 」、「 地 緣 關 係 」、「 經 營 管 理 」、

「 商 品 服 務 」 、 「 母 企 業 整 幾 」 皆 有 極 為 顯 著 差 異 ， 參 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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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6。  

  表 4 - 2 6、 牛 迷 與 熊 迷 的 認 同 差 異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摘 要 表    

因 素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名 稱    S S       d f     M s      F      S i g      事 後 比 較   

球 星 與 戰 績       

1 . 4 6 5    1     1 . 4 6 5    4 . 3 4 8   0 . 0 3 8 *    牛 ＞ 熊    

與 球 迷 互 動      

 0 . 8 4 9    1     0 . 8 4 9   1 4 . 9 6 9   0 . 0 0 0 1 * * *  熊 ＞ 牛  

球 技 精 神         

0 . 3 6 9    1     0 . 3 6 9    1 . 4 8 9   0 . 2 2 3      無  

地 緣 關 係        

1 9 . 3 1 6    1    1 9 . 3 1 6   3 0 . 6 6 0   0 . 0 0 0 1 * * *  熊 ＞ 牛  

球 隊 整 體  

      1 . 6 8 6    1     1 . 6 8 6    7 . 0 6 2   0 . 0 0 8 * *    熊 ＞ 牛    

經 營 管 理       

2 3 3 . 7 4 9    1   2 3 3 . 7 4 9   4 4 4 . 4 6 8  0 . 0 0 0 1 * * *  熊 ＞ 牛  

商 品 服 務        

7 0 . 2 7 5    1    7 0 . 2 7 5   1 2 8 . 6 1 4  0 . 0 0 0 1 * * *  熊 ＞ 牛  

母 企 業 整 體  

    1 4 0 . 0 8 9    1   1 4 0 . 0 8 9   2 9 9 . 7 1 0  0 . 0 0 0 1 * * *  熊 ＞ 牛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 p＜ 0 . 0 5， * *： p＜ 0 . 0 1， * * *： p

＜ 0 . 0 0 1。  

  經 由 比 較 平 均 數 發 現 ， 牛 迷 （M 為 4 . 3 0） 僅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的 認 同 感 高 於 熊 迷（ M 為 4 . 1 9），其 餘 部 份，包 括「 與

球 迷 互 動 」、「 地 緣 關 係 」、「 球 隊 整 體 」、「 經 營 管 理 」、「 商 品

服 務 」、「 母 企 業 整 體 」皆 是 熊 迷（ M 分 別 為 4 . 0 6， 4 . 0 5， 4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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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3， 4 . 0 3， 4 . 1 3）的 認 同 感 高 於 牛 迷（ M 分 別 為 3 . 8 4， 3 . 6 8，

4 . 0 7， 2 . 9 3， 3 . 3 1， 3 . 1 2）， 參 考 表 4 - 2 7。  

      表 4 - 2 7、 牛 迷 與 熊 迷 的 認 同 差 異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因 素 名 稱   球 隊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星        牛        2 8 3        4 . 3 0         0 . 5 6  

與          熊        2 7 3        4 . 1 9         0 . 6 0  

戰 績       總 合       5 5 6        4 . 2 5         0 . 5 8       

與          牛        2 8 3        3 . 8 4         0 . 7 0  

球 迷        熊        2 7 3        4 . 0 6         0 . 6 5  

互 動       總 合       5 5 6        3 . 9 5         0 . 6 8       

球 技        牛        2 8 3        4 . 4 6         0 . 5 0  

精 神        熊        2 7 3        4 . 4 1         0 . 4 9  

          總 合       5 5 6        4 . 4 4         0 . 5 0       

地 緣        牛        2 8 3        3 . 6 8         0 . 8 5  

關 係        熊        2 7 3        4 . 0 5         0 . 7 4  

          總 合       5 5 6        3 . 8 6         0 . 8 1       

球 隊        牛        2 8 3        4 . 0 7         0 . 4 9  

整 體        熊        2 7 3        4 . 1 8         0 . 4 9  

          總 合       5 5 6        4 . 1 2         0 . 4 9       

經 營        牛        2 8 3        2 . 9 3         0 . 8 7  

管 理        熊        2 7 3        4 . 2 3         0 . 5 4  

          總 合       5 5 6        3 . 5 7         0 . 9 7       

商 品        牛        2 8 3        3 . 3 1         0 . 7 9  

服 務        熊        2 7 3        4 . 0 3         0 . 6 8  

          總 合       5 5 6        3 . 6 6         0 . 8 2       

母 企 業      牛        2 8 3        3 . 1 2         0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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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熊        2 7 3        4 . 1 3         0 . 5 6  

          總 合       5 5 6        3 . 6 2         0 . 8 5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呼 應先 前 所 得 結 果，對 兩 隊 球 迷 而 言，「 球

技 精 神 」 是 最 認 同 的 因 素 ， 且 兩 隊 在 「 球 技 精 神 」 的 認 同 是

上 沒 有 差 異 的 ； 但 牛 迷 只 有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的 認 同 感 高 於

熊 迷 ， 其 餘 部 份 ， 包 括 「 與 球 迷 互 動 」、「 地 緣 關 係 」、「 球 隊

整 體 」、「 經 營 管 理 」、「 商 品 服 務 」、「 母 企 業 整 體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皆 比 牛 迷 來 的 高 。  

  綜 合 上 述 結 果 發 現，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李 淑 玲 （ 1 9 9 3） 於 青

少 年 傳 播 行 為 與 對 職 棒 球 員 形 象 及 認 同 程 度 之 研 究 的 發 現 ：

男 性 對 職 棒 球 員 認 同 程 度 較 女 性 為 高 。 已 有 所 不 同 ， 也 驗 證

李 允 文 （ 2 0 0 4） 在 球 隊 認 同 對 球 迷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上 所 得 之 結 果 ： 不 同 性 別 的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即 現 今 女 性 與 男 性 對 於 職 業 棒 球 的 認 同 幾 乎 沒 有 差 距 。

且 施 致 平 （ 2 0 0 2） 研 究 結 果 也 指 出 ： 球 賽 之 精 彩 性 、 對 球 隊

與 球 員 之 認 同 是 吸 引 民 眾 觀 賞 球 賽 之 主 因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也

相 呼 應 。  

先 前 雷 光 涵 、 黃 麗 華 （ 2 0 0 4） 指 出 ， 喜 歡 球 員 ， 討 厭 球

團 經 營 者 ， 這 是 牛 迷 普 遍 的 矛 盾 心 情 。 同 時 也 指 出 有 人 對 球

團 無 預 警 解 約 相 當 不 滿 ， 發 起 「 牛 迷 解 散 運 動 」 ， 呼 籲 興 農

球 迷 拒 絕 到 球 場 看 比 賽 ， 拒 買 興 農 商 品 。 在 本 研 究 結 果 中 顯

示 ， 熊 隊 球 迷 的 主 場 觀 看 場 次 越 多 ， 對 L a  N e w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感 也 越 高 ， 熊 迷 透 過 實 際 行 動 ， 表 達 對 L a  N e w 企 業 的 支

持 ， 將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反 應 在 熊 隊 票 房 上 ， 且 隨 著 熊 迷 進 場

的 滿 意 度 提 升 ， 也 加 深 熊 迷 對 L a  N e w 企 業 的 認 同 。 反 觀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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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企 業 方 面 ， 則 與 熊 迷 呈 現 極 大 對 比 ， 主 場 觀 賽 場 次 越 多 的

牛 迷 ，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反 而 越 低 ， 母 企 業 顯 然 並 未 注 意 到 這

點，尤 其 牛 迷 在「 經 營 管 理 」這 因 素 是 傾 向「 不 認 同 」，亦 即

進 場 觀 看 比 賽 場 次 越 多 的 牛 迷 ， 越 發 現 興 農 企 業 經 營 上 的 缺

失，則 相 對 降 低 對 興 農 企 業 的 認 同 感，牛 迷 不 論 對 興 農 企 業、

企 業 文 化 及 母 企 業 在 球 團 管 理 上 的 人 事 調 動 、 給 予 球 員 的 待

遇 、 對 球 隊 經 營 與 台 中 主 場 地 的 經 營 上 ， 都 表 達 其 不 認 同 的

心 情 。 根 據 徐 正 揚 （ 2 0 0 4） 統 計 ， 牛 隊 十 月 份 打 完 五 場 主 場

賽 事 ， 平 均 每 場 觀 眾 不 及 三 千 人 ， 跟 去 年 全 年 、 今 年 十 月 以

前 相 比 ， 至 少 相 差 了 約 一 千 兩 百 人 ， 顯 示 牛 迷 正 迅 速 流 失 ，

是 球 團 值 得 注 意 的 警 訊 。 倘 若 持 續 如 此 ， 興 農 企 業 未 做 出 任

何 補 救 措 施 或 透 過 一 些 經 營 策 略 挽 回 牛 迷 的 心 ， 則 母 企 業 可

能 會 因 此 減 少 更 多 收 益 。  

由 於 L a  N e w 熊 將 一 年 五 十 場 主 場 比 賽 皆 安 排 於 其 澄 清

湖 主 場，相 較 興 農 牛 僅 安 排 一 半 場 次 於 其 台 中 主 場（ 2 4 場 ），

因 此 在 「 地 緣 關 係 」 中 ， 熊 迷 的 認 同 程 度 也 較 牛 迷 來 的 高 。

牛 迷 僅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的 認 同 上 高 於 熊 迷 ， 確 實 也 驗 證 李

允 文 （ 2 0 0 4） 球 隊 認 同 對 球 迷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上

所 得 之 結 果 ： 興 農 牛 擁 有 較 多 明 星 球 員 ， 因 此 興 農 牛 球 迷 在

「 球 隊 表 現 」 的 認 同 程 度 高 於 其 他 球 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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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章 依 據 前 面 的 資 料 分 析及 說 明 ， 將 球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之 差 異 性 予 以 整 理 歸 納 ， 並 提 出 相 關 的 結 論 與 建 議 。

分 為 三 節 ， 第 一 節 為 結 論 ； 第 二 節 為 建 議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限

制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貢 獻 。  

 

第 一 節  結 論  

 

  依 據 結 果 分 析 ， 得 出 以 下 幾 點 結 論  

一 、 球 迷 的 人 口 組 成 － 不 再 侷 限 於 男 性 觀 眾  

  由 本 研 究 中 ， 人 口 的 性 別變 項 得 知 ， 男 性 與 女 性 球 迷 間

的 觀 賞 人 次 已 無 顯 著 差 異 ， 即 職 棒 運 動 不 再 僅 侷 限 於 男 性 球

迷 觀 賞 。 其 餘 人 口 組 成 部 分 ， 仍 以 1 9 - 3 5 歲 ， 教 育 程 度 皆 在

大 學 專 科 左 右 ， 平 均 月 收 入 為 三 萬 元 以 下 之 球 迷 為 人 數 最 多

的 區 隔 。  

二 、 球 迷 對 其 球 隊 的 認 同 程 度 ，「 球 技 精 神 」 最 認 同  

1、 牛 迷 對 球 隊 的 認 同 程 度 傾 向 「 認 同 」  

牛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以「 球 技 精 神 」為 最 高 因 素，高 達 4 . 4 6，

幾 近 於「 非 常 認 同 」。 又 以 女 性 牛 迷 在「 球 星 與 戰 績 」、「 球

技 精 神 」的 認 同 高 於 男 性 球 迷。 1 8 歲 以 下 與 教 育 程 度 在 國 中

以 下 的 牛 迷 對「 與 球 迷 互 動 」最 為 認 同。在 2 0 0 5 年 現 場 觀 賞

興 農 牛 隊 比 賽 之 牛 迷 中 發 現 ， 觀 賞 場 次 越 多 的 牛 迷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及 「 地 緣 關 係 」 最 認 同 ， 及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 的 興

農 牛 迷 ， 則 越 願 意 至 現 場 觀 賞 興 農 牛 隊 的 比 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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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熊 迷 對 球 隊 的 認 同 程 度 傾 向 「 認 同 」  

  熊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因 素 中 ，以 「 球 技 精 神 」 為 認 同 最 高 的

因 素 ， 平 均 數 為 4 . 4 0的 「 認 同 」。 其 餘 因 素 也 皆 有 平 均 4以 上

的 得 分 ， 整 體 平 均 達 4 . 1 8。 以 女 性 熊 迷 在 「 球 星 與 戰 績 」 的

認 同 感 高 於 男 性 。 與 牛 迷 不 同 是 以 3 6歲 以 上 的 熊 迷 對 L a  N e w

熊 球 隊 有 高 認 同 ， 國 中 以 下 熊 迷 在 「 與 球 迷 互 動 」 上 ， 有 較

高 認 同 。 在 2 0 0 5年 現 場 觀 賞 L a  N e w熊 隊 比 賽 之 熊 迷 中 發 現 ，

「 球 星 與 戰 績 」與「 球 技 精 神 」是 影 響 熊 迷 進 場 看 場 的 因 素 ，

認 同 程 度 越 高 ， 觀 看 比 賽 場 次 也 越 多 。  

三 、 球 迷 對 其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程 度  

1、 牛 迷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程 度 傾 向 「 普 通 」  

牛 迷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僅 有 3 . 1 2， 尤 其 以 「 經 營 管 理 」 認

同 最 低 ， 僅 有 2 . 9 3， 幾 已 達 「 不 認 同 」 程 度 ， 即 牛 迷 對 興 農

企 業 並 沒 什 麼 認 同 感 。 女 性 牛 迷 對 興 農 企 業 的 認 同 也 較 男 性

來 的 低，僅 1 8 歲 以 下 與 國 中 以 下 之 牛 迷 對 興 農 企 業 有 稍 高 認

同 感。 2 0 0 5 年 現 場 觀 賞 興 農 牛 隊 主 場 比 賽 牛 迷 中 發 現，觀 看

場 次 越 多 的 牛 迷 ， 對 興 農 企 業 的 認 同 程 度 越 低 ， 顯 示 興 農 企

業 不 論 在 對 球 隊 的 經 營 管 理 或 商 品 服 務 ， 皆 未 能 符 合 牛 迷 的

期 待 。  

2、 熊 迷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程 度 傾 向 「 認 同 」  

熊 迷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為 平 均 數 4 . 1 3的「 認 同 」，不 分 男 、

女 熊 迷 都 對 母 企 業 認 同 程 度 很 高 。 3 6歲 以 上 熊 迷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感 最 高 ， 僅 教 育 程 度 在 國 中 以 下 熊 迷 對 母 企 業 認 同 感 稍

低 。 2 0 0 5年 現 場 觀 賞 熊 隊 主 場 比 賽 之 熊 迷 中 發 現 ， 認 同 感 越

高 的 熊 迷 ， 觀 看 L a  N e w熊 主 場 的 比 賽 也 越 多 ， 即 對 母 企 業 認

同 感 越 高 的 熊 迷 ， 可 為 L a  N e w企 業 帶 來 越 多 的 收 入 。 （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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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採 主 客 場 制 ， 門 票 收 入 歸 主 場 球 隊 所

有 ） 。  

四 、 球 迷 對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之 差 異 與 其 影 響 因 素  

1、 牛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遠 高 於 對 母 企 業 認 同  

牛 迷 在 球 隊 認 同 上 明 顯 高 於 母 企 業 認 同 ， 但 在 牛 迷 的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間，關 聯 性 不 大，牛 迷 並 不 會 因 為 認 同 球 隊，

同 樣 也 認 同 母 企 業 。  

2、 熊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程 度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程 度 傾 向 一 致  

熊 迷 不 論 是 球 隊 或 母 企 業 認 同 皆 有 平 均 4 的「 認 同 」，且

熊 迷 的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 沒 有 任 何 顯 著 差 異 ， 其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也 達 0 . 5 7 8 的 中 度 相 關 。 即 熊 迷 態 度 裡 ， 認 為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 有 著 一 定 關 聯 性 ，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感 是 相 互

影 響 的 ， 當 熊 迷 對 母 企 業 的 認 同 程 度 提 高 時 ， 相 對 提 高 對 其

球 隊 的 認 同 ， 因 此 母 企 業 可 以 透 過 其 有 效 經 營 管 理 ， 相 對 提

高 熊 迷 的 認 同 感 ， 這 也 是 與 牛 迷 最 大 不 同 之 處 。  

3、 牛 迷 與 熊 迷 的 認 同 差 異  

不 論 在 球 隊 因 素「 球 星 與 戰 績 」、「 與 球 迷 互 動 」、「 地

緣 關 係 」 ； 母 企 業 因 素 「 經 營 管 理 」 、 「 商 品 服 務 」 ， 甚 至

是 整 體 認 同 ， 牛 迷 與 熊 迷 間 皆 存 在 著 極 大 差 異 ， 僅 在 「 球 技

精 神 」 中 兩 隊 球 迷 間 沒 有 差 異 ， 「 球 星 與 戰 績 」 的 認 同 感 是

牛 迷 高 於 熊 迷 ， 其 餘 部 份 的 認 同 程 度 皆 是 熊 迷 高 於 牛 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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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給 球 隊 及 母 企 業 之 建 議  

依 本 研 究 結 果 提 供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 供 未 來 各 隊 球 團 做 一 參 考  

1、 提 升 球 員 技 術 面 ， 重 視 球 隊 精 神  

  「 球 技 精 神 」 是 球迷 首 要 認 同 的 因 素 。 陳 其 懋 （ 2 0 0 0）

指 出 ， 職 業 運 動 一 切 講 求 績 效 ， 球 員 的 成 績 表 現 是 球 團 優 先

的 考 量，亦 是 影 響 觀 眾 參 與 球 賽、球 團 獲 取 利 潤 的 關 鍵 因 素。

洪 瑞 河 也 表 示 （ 吳 修 辰 ， 2 0 0 5） ， 給 予 球 員 水 平 以 上 之 薪 資

水 準 及 福 利 ， 球 員 更 無 後 顧 之 憂 ， 專 心 強 化 本 身 球 技 ， 提 高

比 賽 精 彩 度 ， 是 促 使 球 迷 實 現 消 費 行 為 的 動 力 ， 的 確 不 可 輕

忽 。 針 對 球 技 方 面 ， 給 予 球 員 安 全 合 適 的 訓 練 環 境 與 設 備 ，

讓 球 員 專 心 致 力 於 本 身 技 術 的 提 升 ， 比 賽 精 彩 度 提 高 ， 球 迷

看 球 意 願 也 相 對 提 升 。 此 外 ， 球 隊 也 應 展 現 其 屬 於 自 身 球 隊

的 精 神 特 色 ， 對 球 賽 認 真 而 在 乎 的 態 度 ， 表 現 出 運 動 家 的 精

神 ， 以 贏 得 球 迷 認 同 。  

2、 塑 造 明 星 球 員 ， 增 加 廣 告 收 入  

杜 凱 如 （ 2 0 0 2） 指 出 購 買 頻 次 增 加 ， 而 且 不 問 價 格 、 不

問 原 因 ， 以 高 度 認 同 感 所 形 成 的 市 場 動 員 力 ， 稱 之 為 「 認 同

感 經 濟 」。前 教 育 部 長 毛 高 文 曾 說：我 國 職 棒 的 前 途，在 於 運

動 明 星 的 塑 造 ， 運 動 明 星 的 塑 造 是 推 展 全 民 運 動 成 功 與 否 的

關 鍵，而 運 動 明 星 的 塑 造，就 必 須 靠 大 眾 傳 播 媒 介 的 協 助（ 侯

致 遠 ， 1 9 9 0）。 誠 泰 銀 行 在 1 9 9 9 年 所 推 出 的 K i t t y 信 用 卡 ，

卻 在 3 個 月 內 發 出 近 1 0 萬 張 信 用 卡 ；「 星 際 迷 」 徹 夜 排 隊 不

說 ， 半 小 時 內 搶 空 價 值 5 0 0 0 萬 元 產 品 ， 連 帶 吸 引 數 十 億 存

款 。 這 些 成 果 動 輒 千 萬 上 億 的 案 例 裡 ， 全 都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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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 — 「 迷 」 的 動 員 力 。 對 於 球 迷 來 說 ， 明 星 球 員 的 光 環 是

促 使 球 迷 實 現 其 認 同 感 經 濟 的 主 要 動 力 。  

3、 增 強 主 場 認 同 感 ， 經 營 在 地 球 迷  

興 農 企 業 發 源 於 中 部 地 區 ， 可 多 用 心 於 中 部 地 方 的 經

營 ， 深 植 企 業 在 地 形 象 ， 塑 造 球 迷 對 地 方 的 認 同 ， 加 強 對 地

方 球 迷 的 服 務 ， 培 養 球 迷 的 歸 屬 感 。 2 0 0 3 年 1 2 月 ， L a  N e w

公 司 正 式 涉 足 職 棒 這 個 區 塊 ， 認 養 前 身 為 「 第 一 金 剛 」 的 職

棒 球 隊 並 取 名 熊 隊 ， 取 「 熊 」 是 高 雄 「 雄 」 的 諧 音 ， 具 有 地

緣 考 量，並 且 以 澄 清 湖 球 場 為 大 本 營，落 實 屬 地 主 義（ 2 0 0 5，

L a  N e w 官 方 網 站 ）。 由 「 球 隊 與 地 緣 關 係 」 中 發 現 ， 建 立 主

場 觀 念 ， 進 而 認 養 球 場 ， 提 供 當 地 球 迷 良 好 的 看 球 環 境 ， 並

在 自 己 球 隊 主 場 將 所 有 的 資 源 提 供 給 球 迷 ， 也 是 獲 得 球 迷 的

認 同 ， 來 提 升 球 隊 的 收 入 的 方 式 之 一 。   

4、 後 援 會 攸 關 球 隊 形 象 ， 加 強 公 共 關 係 建 立  

職 棒 球 員 身 為 公 眾 人 物 ， 是 球 迷 的 偶 像 ， 一 舉 一 動 、 一

言 一 行 都 會 成 為 模 仿 的 對 象 ， 而 球 迷 透 過 購 買 球 員 卡 、 或 其

他 相 關 附 屬 商 品 ， 來 表 現 其 喜 歡 球 員 、 球 隊 的 心 情 ， 且 球 隊

啦 啦 隊 或 球 員 個 人 後 援 會 也 是 球 隊 經 營 的 重 點 之 一 ， 除 帶 動

觀 賽 氣 氛 、 拉 近 球 隊 、 球 員 與 球 迷 的 距 離 外 ， 帶 給 球 迷 的 印

象 與 態 度 也 是 跟 球 隊 息 息 相 關 ， 對 於 與 球 迷 間 公 共 關 係 的 處

理 ， 也 應 該 更 謹 慎 才 是 。  

5、 塑 造 球 團 企 業 與 球 隊 一 致 的 形 象 ， 獲 得 球 迷 認 同  

職 棒 十 五 年 初（ 2 0 0 4年 ），誠 泰 球 團 推 出 的 形 象 廣 告，打

動 不 少 球 迷 的 心 ， 球 隊 與 企 業 形 象 一 致 的 印 象 ， 取 得 了 球 迷

高 度 認 同 ， 職 棒 十 五 年 結 束 後 ， 誠 泰 球 隊 成 為 該 年 度 球 迷 增

加 率 最 高 的 球 隊 。 民 生 報 （ 2 0 0 6） 指 出 L a  n e w熊 去 年 商 品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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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年 多 出 3 0 0萬 元 ， 銷 售 總 額 約 5 5 0萬 ， L a  n e w在 2 0 0 4年 投 入

職 棒 ， 第 一 年 熊 隊 戰 績 不 佳 ， 加 上 人 氣 球 星 不 多 ， 票 房 、 商

品 銷 售 成 績 欠 佳，商 品 收 入 約 2 5 0萬 左 右，遠 遠 不 及 兄 弟、興

農 等 隊；去 年 下 半 季 熊 隊 戰 績 有 起 色，最 後 一 個 月 商 品 出 清，

年 度 總 額 約 5 5 0萬 ， 是 前 年 的 兩 倍 。  

值 得 興 農 企 業 與 球 隊 去 深 思 的 是 ， 牛 迷 的 認 同 來 自 於 目

前 戰 績 的 表 現 、 球 員 的 球 技 與 精 神 、 球 星 的 魅 力 ， 當 牛 隊 戰

績 不 佳 、 球 員 表 現 不 佳 時 ， 足 以 支 持 球 迷 認 同 的 重 心 是 否 隨

之 瓦 解 ， 而 失 去 球 迷 與 票 房 。 L a  N e w熊 即 使 先 前 戰 績 不 佳 ，

球 迷 的 認 同 仍 未 必 低 於 興 農 牛 隊 ， 如 今 球 隊 逐 漸 打 出 風 格 與

二 軍 經 營 有 成 下 ， 票 房 更 有 顯 著 成 長 ； 興 農 牛 則 在 牛 迷 對 母

企 業 的 不 滿 下 ， 導 致 球 迷 人 數 逐 漸 下 滑 ， 確 實 不 得 不 深 思 。  

6、 提 高 球 迷 滿 意 度 ， 增 強 球 迷 認 同 感  

R e i c h h e l d  &  S a s s e r 在 1 9 9 0 年 指 出 ， 滿 意 的 顧 客 會 提 高

對 企 業 的 忠 誠 度 ， 忠 誠 度 的 提 高 則 表 示 顧 客 在 未 來 的 重 複 購

買 機 會 大 增，企 業 的 收 益 也 會 因 而 增 加（ 引 自 吳 曉 雯，2 0 0 2）。

球 迷 滿 意 度 包 括 層 面 很 廣 ， 舉 凡 活 動 、 比 賽 、 商 品 、 場 地 、

服 務 等 等 各 方 面 都 與 滿 意 度 有 關 ， 同 時 爭 取 一 個 新 顧 客 的 成

本 ， 是 留 住 一 個 舊 顧 客 成 本 的 五 倍 之 多 ， 只 要 多 一 點 貼 心 球

迷 的 設 計 ， 特 別 是 女 性 球 迷 有 漸 增 多 的 趨 勢 ， 對 於 為 女 性 設

想 的 貼 心 設 計 ， 相 信 對 球 迷 的 滿 意 度 都 會 大 大 增 加 。  

7、 重 視 女 性 球 迷 ， 貼 心 設 計  

  女 性 球 迷 的 比 例 日 漸 增 多， 顯 示 棒 球 運 動 不 再 是 屬 於 男

性 球 迷 的 天 下 ， 不 僅 僅 是 照 顧 到 男 性 球 迷 ， 對 於 女 性 球 迷 也

需 加 以 重 視 ， 針 對 女 性 球 迷 推 出 一 連 串 較 貼 心 的 服 務 與 設

計 ， 如 ： 加 強 廁 所 的 安 全 與 衛 生 ， 球 場 的 安 全 維 護 ， 盡 量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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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黑 暗 死 角 ， 也 可 在 特 殊 日 子 裡 ， 以 女 性 球 迷 為 目 標 市 場 ，

推 出 一 連 串 專 為 女 性 設 計 的 行 銷 活 動 等 都 可 輕 鬆 贏 得 女 性 球

迷 的 認 同 。  

二 、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1、 擴 至 其 他 隊 球 迷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進 台 中 棒 球 場 與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中 觀 賞 主 場

比 賽 之 興 農 牛 與 L a  N e w 熊 兩 隊 之 球 迷 ， 未 來 可 將 球 迷 範 圍

擴 大 至 其 他 四 隊 未 進 行 研 究 之 球 迷 ， 做 進 一 步 更 深 入 之 探

討 ； 研 究 對 象 也 可 擴 大 至 觀 眾 各 隊 其 他 非 主 場 比 賽 之 球 迷 ，

了 解 在 主 場 球 迷 與 非 主 場 球 迷 間 的 差 異 。  

2、 探 討 未 進 場 觀 眾 的 認 同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現 場 觀 眾 做 研 究 ， 未 來 也 可 將 研 究 對 象 拓

展 至 未 進 場 觀 看 球 賽 之 球 迷 ， 探 討 其 未 進 場 看 球 原 因 ， 是 否

與 認 同 感 有 所 關 聯 。  

 

第 三 節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僅 以 興 農 牛 與L a  N e w 熊 現 場 球 迷 為 研 究 對 象 ，

對 於 未 進 場 觀 賽 的 球 迷 則 無 法 探 討 其 認 同 ， 是 否 與 對 球 隊 或

母 企 業 的 不 認 同 相 關 ， 導 致 雖 然 是 該 隊 球 迷 ， 卻 不 願 進 場 觀

看 比 賽 ， 此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一 。  

  本 研 究 主 要 針 對 球 隊 與 母企 業 間 之 關 係 做 探 討 ， 因 此 將

球 員 、 球 賽 與 球 隊 等 部 分 歸 為 球 隊 ， 而 企 業 經 營 管 理 方 面 歸

為 母 企 業 ， 而 統 合 球 隊 與 母 企 業 所 稱 之 球 團 ， 則 不 在 本 研 究

探 討 範 圍 內 ， 此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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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貢 獻 

 

  過 去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相 關 研究 主 要 是 著 重 於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探 討 ， 包 含 忠 誠 度 、 滿 意 度 與 消 費 行 為 間 的 影 響 ， 亦 有 日 漸

增 多 關 於 球 隊 認 同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探 討 ， 較 少 發 現 針 對 母 企

業 間 的 認 同 ， 與 球 隊 認 同 進 行 相 互 比 較 。 本 研 究 即 針 對 球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間 的 差 異 做 比 較 ， 同 時 也 驗 證 認 同

理 論 ， 在 球 隊 認 同 與 母 企 業 認 同 上 ， 也 是 可 以 套 用 的 ， 期 望

能 提 供 不 同 以 往 的 觀 點 ， 為 未 來 職 業 運 動 研 究 方 面 帶 來 另 一

個 方 向 ， 此 即 為 本 研 究 之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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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報 。  

林 心 晨 ( 2 0 0 4 )。 以 職 棒 球 迷 的 認 同 感 來 探 討 運 動 贊 助 的 效

果 。 國 立 台 北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台 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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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棒 球 業 為 實 證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商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未 初 版 。 台 北 。  

徐 正 揚 (2 0 0 4， 1 0 月 1 8 日 )。 興 農 注 意  牛 迷 流 失 中 。 自 由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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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明 智 ( 2 0 0 0 )。 贏 得 顧 客 忠 誠 度 三 部 曲 。 突 破 雜 誌 -行 銷 雜

誌 ， 7， 1 8 0期 ，  1 8 - 1 9。  

張 士 哲 (1 9 9 4 )。 職 業 棒 球 市 場 區 隔 與 球 隊 形 象 定 位 之 研 究 。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管 理 技 術 研 究 所 工 業 管 理 學 程 碩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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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峰 榮 (2 0 0 5， 2 月 1 9 日 )。 L a  n e w 熊  「 錢 」 景 看 好 。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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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嘉 惠 ( 1 9 9 5)。運 動 組 織 與 企 業 組 織 經 理 人 對 贊 助 運 動 考 量

因 素 之 比 較 研 究 。 國 立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系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台 北 。  

謝 品 華 、 劉 世 平 譯 ( 2 0 0 4 )。 D a v i d  M .  C a t e r  &  D a r r e n  R o v e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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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u m m e r ) ,  4 7 - 5 6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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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l d i n g e r ,  A .  L . ,  &  R u b i n s o n ,  J .（ 1 9 9 6） .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  t h e  

l i n k  b e t w e e n  a t t i t u d e  a n d  b e h a v i o r .  J o u r n a l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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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l k ,  R .  W .（ 1 9 8 8） .  P o s s e s s i o n s  a n d  t h e  e x t e n d e d  s e l f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5  ( S e p t e m b e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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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 c h a n a n ,  B .（ 1 9 7 4） .  B u i l d i n g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c o m m i t m e n t :  

T h e  s o c i a l i z a t i o n  o f  m a n a g e r s  i n  w o r k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S c i e n c e  Q u a r t e r l y ,  

1 9 ,  5 3 3 - 5 4 6 .  

D u t t o n ,  J .  E . ,  D u k e r i c h ,  J .  M .  &  H a r q u a i l ,  C .  V .  （ 1 9 9 4）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i m a g e s  a n d  m e m b e r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S c i e n c e  Q u a r t e r l y ,  3 9 ( 2 ) ,  2 3 9 - 2 6 3 .  

E i l l m a n ,  D . ,  ＆  S a p o l s k y ,  B .（ 1 9 7 9） .  T h e  e n j o y m e n t  o f  

w a t c h i n g  s p o r t  c o n t e s t s  i n  G o l d t e i n  J .  S p o r t ,  G a m e  

a n d  P l a y , 2 9 7 - 3 3 5 .   

F i o l ,  C .  M .（ 2 0 0 1） .  R e v i s i t i n g  a n  i d e n t i t y - b a s e d  v i e w  o f  

s u s t a i n a b l e  c o m p e t i t i v e  a d v a n t a g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2 7 ,  6 9 1 - 6 9 9 .   

F i s h e r ,  R .  &  W a k e f i e l d ,  K .（ 1 9 9 8） .  F a c t o r s  l e a d i n g  t o  g r o 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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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i d e n t i t y  t h e o r y : a  m o d e l  o f  s p o r t  

s p e c t a t o r  c o n a t i v e  l o y a l t y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1 4 , 9 8 - 1 1 1 .  

H a l l  &  G a y ( E d s . )（ 1 9 9 6）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  W h o  n e e d s  i d e n t i t y .  

Q u e s t i o n s  o f  c u l t u r a l  i d e n t i t y  p p . 1 - 1 7 .  L o n d o n :  

S a g e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  

H o g g ,  M .  A .  a n d  A b r a m s  D .（ 1 9 8 8） .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s :  A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I n t e r g r o u p  R e l a t i o n s  a n d  

G r o u p  P r o c e s s e s .  L o n d o n： R o u t l e d g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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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 m o r o s k i ,  L .  a n d  B i e m o n d ,  H .  S p o n s o r  A c c o u n t a b i l i t y :  

D e s i g n i n g  a n d  U t i l i z i n g  a n  E v a l u a t i o n  S y s t e m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5 ( 2 ) ,  1 9 9 6 ,  3 5 - 3 9 .  

L a s t o v i c a ,  J .  &  G a r d n e r ,  D .（ 1 9 7 8） .  C o m p o n e n t s  o f  

i n v o l v e m e n t .  A t t i t u d e  R e s e a r c h  P l a y s  f o r  H i g h  

S t a k e s ,  5 3 - 7 3 .  

L e e u w e n ,  L . V . ,  Q u i c k ,  S . ,  &  D a n i e l ,  K .（ 2 0 0 2） .  T h e  s p o r t  

s p e c t a t o r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m o d e l :  A  c o n c e p t u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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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e m p l o y e e  j o b  a t t i t u d e s ,  

a n d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  A  t e n t a t i v e  

f r a m e w o r k  a n d  e m p i r i c a l  f i n d i n g s .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s ,  

3 1 ,  2 9 - 4 8 .   

M a d r i g a l ,  R .（ 2 0 0 0） .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s o c i a l  a l l i a n c e s  w i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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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e l ,  F .  A . ,  &  A s h f o r t h ,  B .  E . .（ 1 9 8 9）.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t h e o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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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t h e  b r a n d  

i m p r e s s i o n  c o n s t r u c t .  M a r k e t i n g  t h e o r y  a n d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C h i c a g o :  A m e r i c a n  m a r k e t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M a t s u o k a ,  H .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P. ,  &  H a r a d a ,  M .（ 2 0 0 3） .  D i r e c t  

a n d  i n t e r a c t i o n  e f f e c t s  o f  t e a m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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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 e n t i t y  c o n s t r u c t .  C o r p o r a t i o n  R e p u t a t i o n  R e v i e w ,  

5 ( 1 ) ,  7 6 - 9 0 .   

P a r k ,  C .  W . ,  J a w o r s k i ,  B .  J .  a n d  M a c i n n i s ,  D .  J .（ 1 9 8 6） .  

S t r a t e g i c  b r a n d  c o n c e p t - I m a g e  m a n a g e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0  ( O c t o b e r ) ,  1 3 5 - 1 4 5 .  

R e i c h h e l d ,  F .  F . ,  &  S a s s e r ,  E .  W .（ 1 9 9 0） .  Z e r o  d e f e c t i o n s :  

q u a l i t y  c o m e s  t o  s e r v i c e s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6 8 ,  1 0 5 - 1 1 1 .   

R o b e r t s o n ,  T .（ 1 9 7 6） .  L o w  c o m m i t m e n t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6 ( 2 ) ,  1 9 - 2 4 .  

S c h r e i b e r , A . L .（ 1 9 9 4） .  L i f e s t y l e  a n d  E v e n t  M a r k e t i n g .  N e w  

Y o r k： M c G r a w  H i l l .  

S i r g y ,  J .（ 1 9 8 2） .  S e l f - c o n c e p t  i n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A  

c r i t i c a l  r e v i e w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9  

( D e c e m b e r ) ,  2 8 7 - 3 0 0 .  

T a j f e l ,  H .  &  T u r n e r ,  J .  C .（ 1 9 8 5） .  T h e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t h e o r y  

o f  g r o u p  b e h a v i o r .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I n t e r g r o u p  

R e l a t i o n s ,  2 ,  7 - 2 4 .  

T a j f e l ,  H .（ 1 9 7 2）.  S o c i a l  C a t e g o r i z a t i o n（ E n g l i s h  t r a n s l a t i o n  

o f  ‘ L a  c a t e g o r i z a t i o n  s o c i a l e ’） . I n  S .  M o s c o v i c i

（ E d .）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a  l a  p s y c h o l o g i e  s o c i a l e ,  1 ,  

2 7 1 - 3 0 2 .  P a r i s： L a r o u s s e .  

T a j f e l ,  H .（ 1 9 8 2）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  I n  H .  T a j f e l  ( E d . ) .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a n d  i n t e r g r o u p  r e l a t i o n s  ,  1 - 1 1 .  N e w  Y o r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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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a d e m i c  P r e s s .  

T u r c o ,  D .  M .（ 1 9 9 4）.  E v e n t  S p o n s o r s h i p：E f f e c t s  o n  C o n s u m e r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a n d  C o n s u m p t i o n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3（ 3） , 3 5 - 3 8 .  

W a n - H u g g i n s  &  V e r o n i c a ,  N .（ 1 9 9 8） .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l o n g i t u d i n a l  t e s t  o f  a  m o d e l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2 8 ,  7 2 4 - 7 4 9 .  

W a n n ,  D .  L .  &  B r a n s c o m b e ,  N .  R .（ 1 9 9 3） .  S p o r t s  f a n s :  

m e a s u r i n g  d e g r e e  o f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w i t h  t h e i r  t e a m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P s y c h o l o g y ,  2 4 ( 1 ) ,  

1 - 1 7 .  

Wa n n ,  D .  L . ,  M c G e o r g e ,  K .  K . ,  D o l a n ,  T.  J . ,  &  A l l i s o n ,  J .  A .

（ 1 9 9 4 ）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b e t w e e n  s p e c t a t o r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a n d  s p e c t a t o r s ’  p e r c e p t i o n s  o f  

i n f l u e n c e ,  s p e c t a t o r s ’  e m o t i o n s ,  a n d  c o m p e t i t i o n  

o u t c o m e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  E x e r c i s e  P s y c h o l o g y ,  

1 6 ,  3 4 7 - 3 6 4 .  

W a n n ,  D . L .  a n d  B r a n s c o m b e ,  N . R .（ 1 9 9 0） .  D i e - h a r d  a n d  

f a i r - w e a t h e r  f a n s :  e f f e c t s  o f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n  

B I R G i n g  a n d  C O R F i n g  t e n d e n c i e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a n d  S o c i a l  I s s u e s ,  1 4 ( A u g u s t ) ,  1 0 3 - 1 1 7 .  

三 、 網 路 部 份  

蕃 薯 藤 運 動 網 （ 2 0 0 4）。〈 C P B L〉 L a  n e w 熊 入 籍 屏 東 縣 。 上

網 日 期 ： 2 0 0 4 / 0 8 / 3 0。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s p o r t s . y a m . c o m / s p e c i a l / c p b l 2 0 0 4 / s h o w. p h p ? i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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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3 1 1 9 3。  

中 華 職 業 棒 球 聯 盟 全 球 資 訊 網 （ 2 0 0 4） 。 中 華 職 棒 簡 介 。 上

網 日 期 ： 2 0 0 5 / 0 1 / 1 8。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w w w . c p b l . c o m . t w / h t m l / t e a m s . a s p。  

東 森 新 聞 報 （ 2 0 0 5）。 主 場 票 房 比 去 年 同 期 成 長 3 . 7 % 鯨 熊

漲 幅 最 多 。 上 網 日 期 ： 2 0 0 5 / 0 4 / 1 8。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w w w. e t t o d a y . c o m / 2 0 0 5 / 0 4 / 1 8 / 7 3 2 - 1 7 7 9 1 1 7 . h t

m。  

東 森 新 聞 報（ 2 0 0 5）。熊 隊 上 半 季 票 房 成 長 5 成 以 上   象 5 7 6 0

人 最 高 。 上 網 日 期 ： 2 0 0 5 / 0 6 / 2 0。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w w w. e t t o d a y . c o m / 2 0 0 5 / 0 6 / 2 0 / 7 3 2 - 1 8 0 6 4 4 1 . h t

m。  

興 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 2 0 0 4 )。走 過 歷 史。上 網 日 期 ：

2 0 0 6 / 0 6 / 0 5。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w w w. s i n o n . c o m . t w / h i s t o r y . h t m。  

L a  N e w 熊 官 方 網 站 ( 2 0 0 3）。 熊 隊 專 區 。 上 網 日 期 ：

2 0 0 5 / 0 6 / 2 0。 資 料 來 源 ：

h t t p : / / w w w. l a n e w - b e a r s . c o m . t w / b e a r _ w e b / i n d e x . j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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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親愛的職棒球迷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的研究生。這一份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探討職棒

球迷對球隊企業與球員間行為之研究。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所得資料只做學術用途，您填答

結果將絕對保密，不對外公開。因此，懇請您依照個人的真實感受或想法安心作答。您的幾分

鐘幫忙，將是本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感謝您的協助與參與，謝謝！ 

    敬祝 

      身體健康  事事順心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  李依蓉  敬上 

指導教授：林房儹  博士 

 

 

一、基本資料：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1）12歲(含)以下   □（2）13-18歲      □（3）19-25歲 

□（4）26-35歲       □（5）36-50歲      □（6）51歲(含)以上 

3、教育程度：□（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大學專科         □（4）研究所(含以上) 

4、每月平均收入： 

□（1）10,000元以下    □（2）10,001-20,000元  □（3）20,001-30,000元   

□（4）30,001-40,000元  □（5）40,001-50,000元  □（6）50,001-60,000元   

□（7）60,001-70,000元  □（8）70,001-80,000元  □（9）80,001元以上 

5、您目前支持那一支球隊？（單選題） 

□（1）興農牛      □（2）統一獅         □（3）兄弟象       

□（4）中信鯨      □（5）La New熊      □（6）誠泰 Cob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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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棒球迷對支持球隊全體球員的認同度： 

                  非 

非              常 

常          不  不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我喜歡該球隊的球技。                             □  □  □  □  □ 

2、我喜歡該球隊的運動精神。                         □  □  □  □  □ 

3、我喜歡該球隊對待球迷的態度。                     □  □  □  □  □ 

4、我喜歡該球隊的後援會。                           □  □  □  □  □ 

5、我會加入該球隊的後援會。                         □  □  □  □  □ 

6、我喜歡該球隊代言的商品。                         □  □  □  □  □ 

7、我會購買該球隊代言的商品。                       □  □  □  □  □ 

8、我喜歡該球隊在球場上的任何肢體動作。             □  □  □  □  □ 

9、我關心該球隊的大小新聞。                         □  □  □  □  □ 

10、即使該球隊球員出現負面新聞，我仍支持他們。       □  □  □  □  □ 

11、即使球隊的成績不佳，我仍支持這些他們。           □  □  □  □  □ 

12、即使喜歡的球員不在該球隊，我仍會支持該球隊。     □  □  □  □  □ 

13、我支持該隊是因為它是在地的球隊。                 □  □  □  □  □ 

14、整體而論，我喜歡該球隊場上整體的表現。           □  □  □  □  □ 

15、整體而論，我喜歡該球隊球員的外在形象。           □  □  □  □  □ 

16、整體而論，我因為喜歡球員而支持其所屬球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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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棒球迷對支持球隊所屬企業的認同度： 

                非 

非              常 

常          不  不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我支持該企業。                                   □  □  □  □  □ 

2、我支持該企業的老闆。                             □  □  □  □  □ 

3、我支持該企業的文化。                             □  □  □  □  □ 

4、我支持該企業販賣的球隊商品。                     □  □  □  □  □ 

5、我會購買該企業販賣的球隊商品。                   □  □  □  □  □ 

6、我支持該企業販賣的一般性商品。                   □  □  □  □  □ 

7、我會購買該企業販賣的一般性商品。                 □  □  □  □  □ 

8、我支持該企業給予球隊會員的服務。                 □  □  □  □  □ 

9、我會因該企業提供給球隊會員的服務而加入會員。     □  □  □  □  □ 

10、我喜歡該企業為球迷舉辦的球迷會、簽名會。         □  □  □  □  □ 

11、我會參加該企業為球迷舉辦的球迷會、簽名會。       □  □  □  □  □ 

12、我認同該企業對主場地的經營與管理。（如興農-台中 

、統一-台南、兄弟-天母、中信-新莊、La New-高屏、 

誠泰-新莊）                                      □  □  □  □  □ 

13、我認同該企業有關球團管理的人事調動。             □  □  □  □  □ 

14、我認同該企業給予球員的待遇。                     □  □  □  □  □ 

15、整體而論，我喜歡該企業的形象。                   □  □  □  □  □ 

16、整體而論，我支持該企業對球隊的經營方式。         □  □  □  □  □ 

17、整體而論，我給予該企業的評價很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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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親愛的興農牛隊球迷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的研究生。這一份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探討興農
牛隊球迷對興農牛棒球隊與興農職棒企業相關行為之研究。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所得資料只

做學術用途，您填答結果將絕對保密，不對外公開。因此，懇請您依照個人的真實感受或想法

安心作答。您的幾分鐘幫忙，將是本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感謝您的協助與參與，謝謝！ 
如有問題，請與我聯絡。李依蓉：yeazonkimo@yahoo.com.tw。 

    敬祝      身體健康  事事順心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  李依蓉  敬上 
指導教授：林房儹  博士 

 
一、興農牛隊球迷對興農牛棒球隊的認同度：                       
                                                                     非 

非              常 
常          不  不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我喜歡興農牛隊的球技。                           □  □  □  □  □ 
2、我喜歡興農牛隊的運動精神。                       □  □  □  □  □ 
3、我喜歡興農牛隊對待球迷的態度。                   □  □  □  □  □ 
4、我喜歡興農牛隊的後援會。                         □  □  □  □  □ 
5、我會加入興農牛隊的後援會。                       □  □  □  □  □ 

 
6、我喜歡興農牛隊的周邊商品。                       □  □  □  □  □ 
7、我會購買興農牛隊的周邊商品。                     □  □  □  □  □ 
8、我關心興農牛隊的大小新聞。                       □  □  □  □  □ 
9、即使興農牛隊球員出現負面新聞，我仍支持他們。     □  □  □  □  □ 

10、即使喜歡的球星不在興農牛隊，我仍支持興農牛隊。   □  □  □  □  □ 
 

11、即使興農牛隊的成績不佳，我仍支持興農牛隊。       □  □  □  □  □ 
12、我支持興農牛隊是因為他是台中的球隊。             □  □  □  □  □ 
13、整體而論，我喜歡興農牛隊場上的整體表現。         □  □  □  □  □ 
14、整體而論，我因為喜歡興農牛隊球員而支持興農牛隊。 □  □  □  □  □ 
15、我認為我是興農牛隊的死忠球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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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興農牛隊球迷對興農企業的認同度： 

非 
非              常 
常          不  不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我支持興農企業。                                 □  □  □  □  □ 
2、我支持興農企業的老闆。                           □  □  □  □  □ 
3、我支持興農企業的文化。                           □  □  □  □  □ 
4、我支持興農企業販賣的商品。                       □  □  □  □  □ 
5、我會購買興農企業販賣的商品。                     □  □  □  □  □ 

 
6、我支持興農企業給予球隊會員的服務。               □  □  □  □  □ 
7、我會因為興農企業提供給會員的服務而加入會員。     □  □  □  □  □ 
8、我認同興農企業對台中主場的經營與管理。           □  □  □  □  □ 
9、我認同興農企業有關球團管理的人事調動。           □  □  □  □  □ 

10、我認同興農企業給予球員的待遇。                   □  □  □  □  □ 
 

11、整體而論，我喜歡興農企業的形象。                 □  □  □  □  □ 
12、整體而論，我支持興農企業對球隊的經營方式。       □  □  □  □  □ 
13、整體而論，我給予興農企業的評價很高。             □  □  □  □  □ 
 
三、基本資料：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1）18歲(含)以下   □（2）19-35歲   □（3）36歲（含）以上 
3、教育程度：□（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大學專科         □（4）研究所(含以上) 
4、每月平均收入： 
□（1）30,000元以下    □（2）30,001-60,000元  □（3）60,001元以上 

5、您平均過去一年到現場觀看幾場興農牛隊的比賽？ 
□（1）5場以內        □（2）6-10場          □（3）11-15場 
□（4）16-20場        □（5）21場以上 

6、您今年至目前已經進台中球場觀看幾場興農牛隊的比賽？ 
□（1）5場以內         □（2）6-10場         □（3）11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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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親愛的 La New熊隊球迷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的研究生。這一份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探討 La 
New熊隊球迷對 La New熊棒球隊與 La New職棒企業相關行為之研究。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
所得資料只做學術用途，您填答結果將絕對保密，不對外公開。因此，懇請您依照個人的真實

感受或想法安心作答。您的幾分鐘幫忙，將是本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感謝您的協助與參與，

謝謝！ 
如有問題，請與我聯絡。李依蓉：yeazonkimo@yahoo.com.tw。 

    敬祝      身體健康  事事順心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  李依蓉  敬上 
指導教授：林房儹  博士 

 
 
一、La New熊隊球迷對 La New熊棒球隊的認同度：              
                                                                    非 

非              常 
常          不  不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我喜歡 La New熊隊的球技。                       □  □  □  □  □ 
2、我喜歡 La New熊隊的運動精神。                   □  □  □  □  □ 
3、我喜歡 La New熊隊對待球迷的態度。               □  □  □  □  □ 
4、我喜歡 La New熊隊的後援會。                     □  □  □  □  □ 
5、我會加入 La New熊隊的後援會。                   □  □  □  □  □ 

 
6、我喜歡 La New熊隊的周邊商品。                   □  □  □  □  □ 
7、我會購買 La New熊隊的周邊商品。                 □  □  □  □  □ 
8、我關心 La New熊隊的大小新聞。                   □  □  □  □  □ 
9、即使 La New熊隊球員出現負面新聞，我仍支持他們。 □  □  □  □  □ 

10、即使喜歡的球員不在 La New熊隊，我仍支持熊隊。   □  □  □  □  □ 
 

11、即使 La New熊隊成績不佳，我仍支持 La New熊隊。  □  □  □  □  □ 
12、我支持 La New熊隊是因為他是高雄的球隊。         □  □  □  □  □ 
13、整體而論，我喜歡 La New熊隊場上的整體表現。     □  □  □  □  □ 
14、整體而論，我是喜歡 La New球員而支持 La New熊。  □  □  □  □  □ 
15、我認為我是 La New熊隊的死忠球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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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a New隊球迷對 La New企業的認同度： 
非 

非              常 
常          不  不 
同  同  普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我支持 La New企業。                            □  □  □  □  □ 
2、我支持 La New企業的老闆。                      □  □  □  □  □ 
3、我支持 La New企業的文化。                      □  □  □  □  □ 
4、我支持 La New企業販賣的商品。                  □  □  □  □  □ 
5、我會購買 La New企業販賣的商品。                □  □  □  □  □ 

 
6、我支持 La New企業給予球隊會員的服務。          □  □  □  □  □ 
7、我會因為 La New企業提供給會員的服務而加入會員。□  □  □  □  □ 
8、我認同 La New企業對澄清湖主場的經營與管理。    □  □  □  □  □ 
9、我認同 La New企業有關球團管理的人事調動。      □  □  □  □  □ 

10、我認同 La New企業給予球員的待遇。              □  □  □  □  □ 
 

11、整體而論，我喜歡 La New企業的形象。            □  □  □  □  □ 
12、整體而論，我支持 La New企業對球隊的經營方式。  □  □  □  □  □ 
13、整體而論，我給予 La New企業的評價很高。        □  □  □  □  □ 
 
三、基本資料：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1）18歲(含)以下   □（2）19-35歲   □（3）36歲（含）以上 
3、教育程度：□（1）國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大學專科         □（4）研究所(含以上) 
4、每月平均收入： 
□（1）30,000元以下    □（2）30,001-60,000元  □（3）60,001元以上 

5、您平均過去一年到現場觀看幾場 La New熊隊的比賽？ 
□（1）5場以內        □（2）6-10場          □（3）11-15場 
□（4）16-20場        □（5）21場以上 

6、您今年至目前已經進高縣澄清湖球場觀看幾場 La New熊隊的比賽？ 
□（1）5場以內         □（2）6-10場         □（3）11場以上 

 

 


